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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反倾销调查指南

英文译文

主要概念和方法
形式和程序性条款
调查步骤

前言

依 2019 年 4月 8日第 9,745 号法令第 96 条规定，以及 2019 年 10 月 18 日第 10,072
号法令修正案，巴西经济部对外贸易和国际事务特别秘书处（简称 SECINT）对外贸易
秘书处（简称 SECEX）巴西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局（简称 SDCOM）是开展贸易保护
调查的主管部门。依据 2019 年 10月 4日第 10,044 号法令第 7条规定，对外贸易联席
会议执行管理委员会（简称Gecex/CAMEX）1(备注:1)是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部门。
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和保障措施。

这份《反倾销调查指南》的撰写查阅了巴西法律法规、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多
边协议以及反倾销领域中WTO的管辖权等，同时从 SDCOM丰富的贸易救济调查经验
案例中汲取了相关理论和实务信息，目的是为了向公众宣传反倾销知识，但仍难免有遗
漏或不确之处。

本指南中设定的参数仅供参考，考虑到具体案例中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这些参数并非
SDCOM在职权范围内开展或分析相关行政程序中必须使用的约束性参数。本指南中采
用的方法不具有强制性或约束性，亦非为了穷尽所有概念、方法论、分析和调查阶段。
单个案例的特殊性可能造成其具体分析不一定适用于本指南中描述的通用准则。

2019 年 10 月，《反倾销调查指南》的草拟版本向公众公布并征求意见，截至日期至
2020 年 1月 20 日。SDCOM收到了来自以下单位的意见反馈，包括巴西竞争、消费和
国际贸易研究所（Ibrac）、圣保罗州产业联合会（FIESP）、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CNI）、
Guedes, Bernardo and Imamura Associados 事务所（GBI）、Tecumseh do Brasil、
中国国际商会（CCOIC）等。此外，可访问以下网站查看社会各界反馈的意见：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consultas-publicas-1/consu
ltas-publicas-encerradas.

1根据 2019年第 10,044号法令第 9条第 2款规定，如执行管理委员会审议出现平局，则商业战略委员会拥
有决定性的一票。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consultas-publicas-1/consultas-publicas-encerrada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consultas-publicas-1/consultas-publicas-encerrada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consultas-publicas-1/consultas-publicas-encerr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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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反倾销调查综合指南》分为三个部分，以问答的形式展现。第一部分介绍
了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概念和方法。第二部分列举了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形式和程序。第三
部分讲述了反倾销调查的步骤。本指南总共收录近 200个问题及解答，以讲解的方式呈
现给公众。

在本指南的综合版本中，除补充了第 63、109、110、111 个问题外，特针对以下问题
做了额外说明：第 6、16、20、23、27、30、35、36、38、43、44、45、48、57、
61、66、71、73、74、75、76、77、80、81、82、90、91、92、93、95、101、102、
103、106、107、108、112、113、115、116、118、119、120、122、123、129、
142、145、146、148、150、151、153、154、156、159、160、161、162、164、
166、177、178、180、181、182、187、189 和 191 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指
南澄清了概念和方法论，指南的初稿版本也对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描述；同时，根据
2020 年 3月 30 日 SECEX 第 21 号条例以及 2020 年 8 月 17 日第 1号规范指令（关于
SDCOM核实利害关系方报告的信息并向其传输文件的程序），补充了新冠疫情形势下
采用新程序的相关信息。因此，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因果关系和不归因分析、
倾销幅度的计算、世界贸易组织即WTO在反倾销领域的管辖权、外国制造商或出口商
的抽样、期终复审中的倾销幅度计算、SDCOM基于继续倾销和恢复倾销假设进行分析
的差异测算、期终复审的可能结果及其对生效的反倾销税的影响、从低征税规则的适用
和从低征税的计算以及建议征税、利害关系方概念的范畴以及 SDCOM对这些相关方
的认定、设计产能的测算（有效产能和最低产能）以及 SDCOM对作出的价格承诺进
行分析。同样地，本指南就以下问题提供了更多信息：如何使用贸易保护司（DECOM）
的数字系统-SDD；当对系统产生怀疑、系统出错或不能使用系统时该如何处理；如何
认定应根据哪一方选择替代国；筛选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的截至期限；科学截止期限；
期终复审的初裁审议截止日期和条件；非合格代表的参与形式；合格法人代表的要求以
及通过调查问卷向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请求获取信息等。此外，还针对以下两个问题增
加了新的问题和答案：一是 SDCOM在期终复审阶段对可能价格的分析；二是如何使
用经济部的电子信息系统-SEI/ME。

第一部分、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概念和方法论

第一部分 1. 概念方面

1. 巴西反倾销调查的适用法律是什么？

记录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定谈判结果的最终会议
纪要，已于 1994 年 12 月 15 日在巴西经第 30 号法令批准通过，并与 1994 年 12月 30
日经第 1355 号法令颁布实施。该法令将《关于执行 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
（“反倾销”）纳入了巴西国家法律体系。

1995 年 3月 30 日第 9.019 号法令规定了临时性和确定性反倾销税的适用情况和征收，
同时规定了开展以下工作的权力机关：决定倾销幅度、确定和征收关税及中止执法、价
格承诺，以及在发现规避反倾销措施行为的情况下可能延长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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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月 9日第 9.745 号法令，并经 2019 年 10月 18日第 10,072号法令以及2019
年 10月 4日第 10,044 号法令修订，更详细地介绍了开展反倾销调查相关工作的职能部
门，以及由此产生的决策过程（请参阅问题 2）。

2013 年 7月 26 日的第 8.058 号法令作为主要法律文件，对巴西开展反倾销调查、实施
反倾销措施的行政程序作出了相关规定，并详细说明了在这些行政程序中应当遵守的截
止期限、方法和分析标准。值得注意的是，该法令不仅囊括了在世贸组织总部达成的多
边规则，而且还明确了巴西反倾销调查的其他要求（被称为“世贸组织+”规则）。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9 条规定，“SECEX 将发布一项法案，公布申请书中应包
含的信息以及申请书的呈报格式。” 因此，2013 年 10 月 11 日发布的 SECEX 第 41
号条例和 2013 年 10 月 29 日发布的 SECEX 第 44号条例，分别说明了准备原审反倾销
调查申请书和日落复审申请书所需的信息。

以下规则也适用于反倾销调查，本指南会举例说明这些规则：
• 2011 年 12 月 14 日第 12.546 号法律规定了贸易保护调查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之间的关系。该法律第 29条规定，SDCOM司法管辖下的贸易保护调查应基于
产品所声明的原产地；

• 2014 年 6 月 18 日第 12.995 号法律中第 17、18 和 19 条对电子手段的使用、
外语文件存档、贸易救济调查的截止期限计算等作出了规定，。

• 2017 年 7 月 26 日第 9.107 号法令规定了在贸易救济调查中适用于零散型产业
的时限和要求；

• 2018 年 7 月 27 日第 41 号 SECEX 条例，规定了特定产品作为零散型产业在国
内生产，并实现贸易救济所需的信息，正如 2017 年 7 月 26 日第 9107 号法令
所规定的。

• 2013 年 9 月 18 日第 36 号 SECEX 条例，对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在反倾销调查
中提交价格承诺作出了规定； 以及

• 2018 年 6月 7日第 30 号 SECEX 条例，对商业保护程序相关的电子行政程序作
出了规定，其法律依据是 1995 年 5月 11 日第 1.488 号法令、1995 年 12 月 19
日第 1751 号法令和 2013 年 7月 26 日第 8.058 号法令（DECOM数字系统）。

• 2020 年 3 月 30 日第 21 号 SECEX 条例规定了在贸易保护程序范围内利害关系
方的通知通讯事宜。对贸易保护程序范围的规定源自 2013 年 7月 26 日第 8058
号法令、1995 年 12 月 19 日第 1751 号法令、1995 年 5月 11日第 1,488 号法
令，以及巴西现行贸易协定。

• 2020 年 8 月 17 日第 1 号规范性指令规定，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需要调整巴
西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局（简称 SDCOM）开展贸易保护调查和公共利益评估
工作的相关程序。

可访问 SDCOM网站查阅最新法律法规：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

http://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
http://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
http://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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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legislacao-roteiros-e-questiona
rios

2. 负责反倾销调查的政府部门主要有哪些？
根据第9.745号法令（并经2019年第 10.072号法令和2019年第 10.044号法令修订），
实施反倾销措施程序主要涉及四个政府部门：
图 1：巴西贸易救济最高权力机构

执行管理委员会（Gecex）
• 制定临时性和确定性反倾销税。
• 决定中止执行临时性反倾销税。
• 批准价格承诺。

对外贸易秘书处（SECEX）
• 决定启动反倾销调查及反倾销适用性行政复审
• 决定是否延长调查截止期限，以及是否不采取反倾销措施结束调查。商业保护

和公共利益

商业保护和公共利益局（SDCOM）
• 研究申请书的优缺点启动调查和反倾销行政复审。
• 提议启动和开展原始调查和日落复审。
• 提议采取临时性和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 研究价格承诺的可取性和优点。
• 出于公共利益考虑，建议中止或修订反倾销措施。

巴西联邦税务局（RFB）
• 征收临时性或确定性反倾销税。

来源：经济部/SDCOM

应当指出的是，2019 年 1月 30 日至 10月 6日之间负责贸易保护工作的部门是巴西经
济部对外贸易和国际事务特别秘书处（SECINT），法律依据是 2019 年第 9.745 号法令
第 82条第 5至 7段的相关内容规定。目前，该工作交由Gecex 负责。

还值得一提的是，对外贸易商会贸易保护委员会是通过 2019 年第 10,044 号法令第 2
条设立的。

据回顾，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条规定CAMEX 将有权出于贸易保护之目的授予
市场经济地位。

3.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基本因素有三个，分别是：
倾销、损害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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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关键因素
• 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
• 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 倾销与国内产业损害间的因果关系

来源：经济部/SDCOM

综上，倾销行为本身不足以构成对进口特定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的全部条件，仍需要说
明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对国内产业造成的重大损害。即，必须证明造成了此类损害，且
倾销进口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何为倾销？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条款的相关规定，是指“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
包括在退税的情况下，向巴西市场输入某产品的行为”。

为便于理解，特此举例说明可能存在倾销的行为：假设位于Alpha 国的A公司以 80.00
美元的价格（出口价格）向巴西出口某产品，而在其国内市场同等贸易条件下以 100.00
美元（正常价值）出售相似产品，可考虑其倾销幅度为 20.00 美元（倾销幅度为 100.00
美元-80.00 美元=20.00 美元）。

因此，当一家公司向巴西出口某种产品的价格（出口价格）低于其向国内市场销售同类
产品的价格（正常价值）时，就会发生倾销。

图 3：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
正常价值 100美元

• 出口来源国产品销售价
•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至 7条款

出口价格 80.00 美元
• 产品出口到巴西的价格
•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8至 21 条款

倾销幅度 20美元
•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间的差价
•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5至 28 条款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需了解更多倾销相关信息，请查阅第 1.2 部分

5. 什么是国内产业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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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9 条款相关内容，损害的定义是指对国内现有产业造
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甚至实质性阻碍国内同类产业的建立。

图 4：国内产业损害

损害包括：
• 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
• 对国内产业实质性损害威胁
• 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国内产业损害的信息，请查阅第 1.4 部分

6. 如何定义倾销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两者间因果关系的表现为倾销的后果，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重大损害，即使被
调查的出口产品不是造成该损害的唯一原因。因此，通过因果分析，有必要区分和判别
倾销进口产品的后果，以及可能导致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原因所带来的后果。

图 5：因果关系说明

肯定性因果关系分析
• 须证明倾销进口产品与已知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不可转让检查
• 对所呈证据以及同一时间可能导致国内产业损害的其他因素进行检查，包括对

2013 年第 8.058 法令第 4部分第 32条款所列因素进行分析。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因果关系的信息，请查阅第 1.5 部分。

7. 什么是反倾销被调查产品？

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 条规定，被调查产品是指源自2（备注：2）于被调查生
产商或出口商所在的国家且出口至巴西的，且包括完全相同的产品或具有以下特征的产
品： A）物理特性或化学成分，以及（B）类似的市场特性的产品。

图 6：被调查产品
被调查产品

2根据 2011年第 12,546号法律条款规定，申报的进口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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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调查产品”一词包括完全相同或具有相似物理特性或化学成分和市场特性
的产品。

（1）要考虑的物理特性或化学成分
• 使用的原材料
• 标准和规范技术
• 生产过程

（2）要检查的市场特性
• 用途和应用
• 可取代度
• 分销渠道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被调查产品拥有多个型号，则必须创建产品标识代码（CODIP）。CODIP 由字母和
数字组合而成，字母数字的组合按照重要性从高到低的顺序反映产品的特性，从最相关
的内容开始，包括影响生产成本和售价的主要因素。2013年的第 41号和第44号 SECEX
条例为创建CODIP 提供了进一步的指导。

CODIP 应由申请人在提交申请书时提出，如 SDCOM认为该CODIP 充分反映了产品
的实际情况，则应在调查中被所有利害关系方采用。因此在调查开始之后，将要求外国
生产商、巴西进口商和其他巴西国内生产商按照该CODIP对数据进行分类。 此外，一
旦调查开始，相关各方可按照 2018 年第 30 号 SECEC条例第 2条第 3段第 3点对产品
型号发表评论。

为了更好地说明CODIP的组成，请查阅下表3（备注：3）。例如，对于餐具物品4（备
注：4），特性“ A”表示所使用的原材料（陶瓷或瓷器），特性“ B”表示产品的颜
色，特性“ C”表示形式（单个零件/零件或设备）。

图 7：CODIP 示例

特性 说明
A A1 -陶瓷 (NCM 标题 6912)

3关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的 CODIP的组成，可在调查网页上的调查问卷表获取公开信息，网址为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
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4关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的 CODIP的组成，可在调查网页上的调查问卷表获取公开信息，网址为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
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4取自MDIC / SECEX案号 52272.002151 / 2018-3。 可访问下列网站获取日落复审的信息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

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o-e-interinteresse-publico/measures-em-vigor/measures-em-
vigor/objetos-de-louca-to-mesa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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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瓷 (NCM 标题 6911)

B
B1 - 白色
B2-装饰低珐琅质
B3-珐琅装饰

C
C1-单件
C2-设备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此，一套白色瓷器可被归类为CODIP A2B1C2。那么珐琅装饰的敞口陶瓷杯可归类
为CODIP A1B2C1。

8.如何定义与反倾销调查产品相似的产品？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9条款规定，在所有方面都与被调查产品相似等同的
被认定为同类产品；或者没有此种产品的，与另一个产品尽管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
同，但具有和被调查产品非常相似的特性的。

产品的相似性将根据客观标准进行评估，例如原材料、化学成分、物理特征、技术标准
和规范、生产过程、用途和应用、可取代度、分销渠道，或调查中定义的其他标准。

因此，以下产品可被认为与被调查产品相似：用于损害分析和国内生产的巴西产品，未
被调查的进口自其他来源的产品以及用于计算正常价值的产品。

图 8：相似性分析标准

相似性评估将基于客观标准，例如

原材料
化学成分
物理特性
技术标准和规范
生产过程
用途和应用
可取代度
分销渠道
上述并非全部标准，其中任何单个标准或上述
所有标准加起来都并不一定构成相似性评估
的决定性指标。

来源：经济部/SDCOM

9.反倾销原审调查的被调查产品与对应的日落复审的被调查产品之间是否有区别？

日落复审的被调查产品通常与原审反倾销调查原审被调查产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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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复审被调查产品的范围被缩小。 一种可能的
原因是国内产业本身认为没有必要与原审调查保持相同的产品对象范围； 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调查机关依据职权并根据档案中的证据得出结论，认为缩小范围是合理的。

在任何情况下，复审被调查产品的范围都不会被扩大，因为这等同于将反倾销措施的适
用范围扩大到此前未被审查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应提交新的申请发起对这些产品
的反倾销调查。

10.倾销和损害调查的期限是多久？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第 1段的规定，倾销调查期应为十二（12）个月，
至 3月、6月、9月或 12 月结束。在特殊且正当合理的情况下，根据上述第 48条第 3
段的规定，倾销调查的期限可少于十二（12）个月，但不得少于六（6）个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第 4 段规定，损害调查期应为六十（60）个月，
分为五个间隔时段，每个间隔十二（12）个月，最近一次间隔时段应与倾销调查期相符，
其他四个间隔时段应包含四十八（48）个月，且在倾销调查期的第一个十二（12）个月
之前。在特殊且正当合理的情况下，根据上述条款第 5段的规定，损害调查期可以少于
六十（60）个月，但不得少于三十六（36）个月。

下图说明了倾销调查期，并基于间隔在 9月结束的假设条件，将其与损害调查期进行了
比较。

图 9：损害分析期限和倾销分析期限

损害调查期

P1 - 2012 年 10 月至 2013 年 9 月
P2 -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9 月
P3 -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9 月
P4 -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
P5 -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9 月 倾销调查期

来源：经济部/SDCOM

11. 原审反倾销调查中进行的分析与日落复审中的分析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规定对是否存在倾销、损
害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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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落复审中，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6条规定，对反倾销税的终止是否最
有可能导致继续或恢复倾销以及相关损害进行审查。有关继续或恢复倾销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问题 37。

图 10：原始调查分析和日落复审分析的差异

原审调查
• 倾销、损害和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分析
•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条规定

日落复审
• 在采取措施期间出口产品的情况下，分析继续倾销和相关损害
• 在采取措施期间停止出口产品或不大量出口产品的情况下，恢复倾销和相关损

害
•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6条规定

来源：经济部/SDCOM

第一部分 2. 倾销的概念和方法论方面
12. 何为反倾销调查中的“正常价值”？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8、12 和 22 条款规定，“正常价值”一词是指在出
口国国内市场上正常消费的，且在正常商业运作中“数量充足”的以出厂价出售的同类
产品价格。但是，根据上述法令第 14条规定，如果（1）在出口国的正常国内贸易中没
有销售同类产品，或者（2）在以下情况下（2.1）由于特殊的市场条件或（2.2）出口
国国内同类产品销售数量较小，不能据以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则正常价值将基于以下
条件计算：
一、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的价格，但前提是该价格具有代表性； 或者
二、推算的价值，应包括申报的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
1)营运费用；
2)管理费用；
3)销售费用；
4)财务费用；以及
5)利润。

因此，确定正常价值的不同预测方法之间存在层级，应尽可能基于出口国国内同类产品
的销售确定其正常值。请注意，在出于发起调查之目的确定正常价值时，不同的方法论
之间不存在层级。

图 11：如何测算正常价值？
• 基于被调查产品在出口国国内的销售情况
• 基于同类产品出口到一个适当第三国的价格，但前提是该价格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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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推定的正常价值，其中包括原产国内声明的生产成本，以及合理费用如一
般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利润。

来源：经济部/SDCOM

在每次反倾销调查中使用的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将取决于在每个程序范围中的利害关
系方提交的信息，且始终遵守上述层级。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在同一调查中，随着
案例档案中不断增添新的信息，确定正常值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还应注意，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4 条规定，在以下区概况下将不会基于被
调查产品的申报原产国的相关信息来确定正常价值：仅在该国进行产品交易；该产品不
在该国家生产；或在该国没有该产品的可比价格。

13.何时以及如何根据出口国国内市场的产品销售情况计算正常价值？

如前文所述，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规定，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方法之
间建立了层级结构。 因此一旦发起调查，如获取了可用的合适信息，且可基于出口国
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情况计算正常价值时，应优先考虑此方法。

但是，即使被调查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准确地提供了所有信息，以便使出口国国内市
场上同类产品的销售数据可被采用，该信息也必须（1）包含“正常商业经营”，且（2）
销售数量“足够多”，否则调查机关应使用问题 17和 18中提出的其他两种方法之一。

应当指出的是，当不满足“特殊市场条件”，且这些条件使正常价格和出口价格无法进
行充分比较时，则适用这种方法（请参阅问题 16）。

因此，首先必须确定销售行为包含（1）“正常商业经营”。通常，被调查的外国生产
商或出口商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或向第三国（请参阅问题 17）销售的所有同类产品均
应被视为“构建正常价值的正常商业经营”。 但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条第 1、2、5、6和 7段内容规定，以下行为非“正常商业经营”，因此在确定正常
价值时将不予考虑：

（1.1）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以低于同类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价销售的行为（包括固定
和可变的制造成本、一般费用、管理费用、销售和财务费用等）：（1.1.1）在合理的时
间内（最好 12个月，但不得短于 6个月）；（1.1.2）销售数量非常大，且（1.1.3）在
合理的时间段内（最好 12个月），销售价格不能收回所有成本。

（1.2）存在抵消安排的关联方或相关方之间进行交易的行为。除非与该交易相关的价
格和成本，与非关联方或相关方之间的交易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如果该交易的价格
与所有非关联方交易的平均价相比，差异幅度在 3％以内，则该交易将被视为正常的商
业经营活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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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样品销售、出售给内部员工、捐赠，销售行为得到涉及对其他公司进行工业化
的合同支持（收费）或产品交换，自用消费，或 SECEX已经认定的其他经营活动。

为检查国内销售是否符合上面（1.1）项的描述，有必要开展低于成本销售测试，该测
试在问题 14中有详细说明。其次，应通过相关方销售测试确定哪些销售行为是符合上
述（1.2）项描述，相关方销售测试在问题 15中有详细说明。

一旦确定了销售是正常商业经营活动，则必须评估该销售行为是否符合（2）“足够数
量”的要求，以确定正常价值。例如，该销售数量是否达到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
令第 12 条出口到巴西的被调查产品数量的 5%及以上。如是，则可以基于出口国同类产
品的国内销售方法，使用该“正常商业经营”数据来计算正常价值。

图 12：正常价值、可观销量和正常商业经营

正常价值
• 是指供出口国国内市场消费的正常商业经营活动中数量充足的同类产品的价

格。正常价值的计算要求：
（i）正常商业经营中的销售行为
（ii）足够的销售量

（1）正常商业经营中的销售行为
•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规定，受调查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在出口国国

内市场或第三国出售同类产品的所有销售行为。
通常，（根据上述第 14条规定）以下行为非正常商业经营：
（1）样品销售、出售给内部员工、捐赠；收费或交换合同项下的销售行为；自

用消费，或 SECEX已经认定的其他经营活动；
（2）关联方或相关方就补偿事宜达成一致而发生的交易行为（相关方销售测试）；
（3）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进行销售的行为（低于成本销售测试）。

（2）足够数量销售
• 至少占出口到巴西的数量的 5%，如能证明出口国的国内销售仍保持足够量，可

与出口价格进行充分比较，则允许使用更低的百分比。

来源：经济部/SDCOM

一旦确定了交易为足够数量的“正常商业经营”行为，则通常应基于出厂价为每笔此类
交易确定销售价。为此，将对调整总销售价的相关性进行评估，该总销售价是由外国生
产商或出口商报告的，评估的考虑因素包括折扣和回扣、财务成本、营业税、直销费用，
维护费用、库存调整，以及与贸易水平、利息收入和退税有关的所有调整。这些数据将
全部通过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答复 SDCOM调查问卷的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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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倾销幅度是根据“T-T”方法计算的（请参阅问题 27），则前文所述工作结束时的
得出的价格将被用作每笔交易正常价值的价格。 但是，如果倾销幅度是根据 SDCOM
最常用的“W-W”方法（请参阅问题 27）计算的，则应考虑诸如CODIP 之类的因素
来计算这些价格的加权平均值。

14. 如何开展低于成本销售测试？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1 款的规定，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或第
三国的销售不应被视为正常商业经营，在同类产品低于单位生产成本销售的正常价值中
不予考虑，单位生产成本包括固定制造成本、可变成本、日常费用、行政费用、销售和
财务费用等。在巴西，单位生产成本的计算还考虑了销售当月的生产成本。

根据第 14条第 2款的规定，不予考虑的销售还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在合理的时
间段范围内完成销售，（2）实质数量，且（3）销售价格不能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内收
回所有成本。

（1）合理的时间段最好为十二（12）个月，但不得少于六（6）个月。在将采用的倾销
调查期内足以完成所有销售，即为可考虑的合理时间段。
（2）“可观数量”是指以下情形：

一是在倾销调查期间，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加权平均值低于在此期间同类产品生产成本
的加权平均值。

二是以低于单位生产成本价销售的同类产品的销量，相当于同类产品总销量的百分之二
十或以上。尽管有两种选择，但是调查机关有权选择最终使用的方法。在巴西只采用第
二个选择，这也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

（3）只要在销售时低于单位生产成本的销售价格超过了倾销调查期内同类产品生产成
本的加权平均值，就应当认定该销售价格可以在合理的时间段内收回所有成本。

图 13：低于成本价销售测试

第一步：确定低于成本价销售
以低于销售时的单位生产成本价进行的国内销售，同时考虑国际市场中同类产品的全部
销售。

第二步：实质销售数量测试
第一步中确定的销量应等于或大于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总销量的 20％。

第三步：可恢复性测试（仅针对第一步中确定的销售）
在倾销调查期内，以高于单位生产成本加权平均值的价格进行的国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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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成本价销售测试（已证明实质数量）=P5 中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总额-第一步中确
定的销售+第二步中认定的销售

来源：经济部/SDCOM

15. 如何开展相关方销售测试？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5 款的规定，对于互相达成抵消协议的关联方
或相关方之间的交易，在确定正常价值时应不予考虑，除非证明该关联方或相关方间交
易的相关价格和成本，与非关联方或相关方间的交易具有可比性。
因此，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14 条第 6 款，如果利害关系方对其关联方或
相关方的价格加权平均售价，不超过或低于利害关系方对所有非关联方或相关方的加权
平均售价的百分之三，则在正常价值计算中可考虑该相关方或关联方交易。 请注意，
可能会降低或提高正常价值的关联方销售均可能不予考虑。

图 14：关联方销售测试

当关联方或相关方的销售价格超过或低于所有非关联方销售价格的 3%时，在正常价值
测算中将不考虑关联方销售测试。

来源：经济部/SDCOM

16. “特殊市场状况”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条第 16 段规定，特殊市场状况包括以下情形：在市
场条件下不能形成国内价格，特别是与基本投入有关的价格；例如，受政府行为决定或
严重受政府行为影响的情况。

17. 如何基于第三国出口价格测算正常价值？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14 条第 I 款规定，如果在出口国的正常国内贸易中没
有同类产品的销售，或者由于特殊市场状况或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销量低，而导
致无法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时，可根据同类产品向适当的第三国的出口价格来确定正常
价值。应牢记一点，出于发起调查之目的，选择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不存在层次结构（请
参阅问题 12）。

出于发起调查之目的，为使基于此方法计算正常价值可行，申请人必须 1）澄清为什么
认为所选国家是适当的第三国；以及 2）根据 2013 年第 41 号 SECEX 条例第 44 条或
2013 年第 44 号 SECEX 条例的第 36 条规定（两者适用的），提供第三国销售信息，并
具体说明：（1）至所选第三国家的出口量；（2）币种；（3）销售条件；（4）为保证
出口价格的公平比较所做的必要调整；（5）出厂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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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启动调查，将向所有认定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发放调查问卷，通过这些调查问卷
收集这些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所在国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销售数据。因此，应该指出
的是，无论是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提出的方法，还是 SDCOM出于发起调查之目的所使
用的方法，都需要获得按照第一种方法计算正常价值的相关数据。

但是，如果这些生产商或出口商认为，根据出口国国内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确定
的正常价值，不能与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进行适当的比较，则除了提交出口国同类产
品分类国内销售数据外，他们还可以提交同类产品向一个适当的第三国出口的分类出口
数据。因此，应该强调的是，如果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选择这种方法，那么他们的承担
的工作量将会更大一些。

除提供上述数据外，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还必须（1）解释他们为何认为国内销售数据
不足以计算正常价值； 2）告知其排名前三的最大出口市场；以及（3）如选择提供非
排名前三出口市场国家的同类产品数据，请说明所选第三国，并详细解释为什么认为该
国是适当的第三国。

如发现无法使用第一种正常价值方法（同类产品在出口国的国内销售），且根据外国生
产商或出口商提供的出口数据证明正常价值是合理的，SDCOM仍应评估此类出口是否
（1）为“正常商业经营”和（2）销售“足够数量”，否则调查机关应使用另一种方法
来计算正常价值。此类评估应严格按照问题 13、14 和 15 中所述的步骤进行，但在这
种情况下，应考虑在倾销调查期间同类产品向所选第三国的全部出口情况，而非出口国
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销售。

一旦确定了交易是足够数量的正常商业经营行为，通常应按照问题 13中解释的，销售
价格应为此次出口的出厂价。

应该注意的是，当根据同类产品向适当的第三国的出口价格确定正常价值时，也总是存
在这种可能性，即被调查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也可有能对所选的第三国进行倾销行为。也
可能因此导致所选的第三国出口价格与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之间不能进行充分的比
较，进而促使 SDCOM选择使用其他方法。

18. 如何计算推定的正常价值？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II 款的规定，如果在出口国的正常国内贸易中不
存在同类产品销售，或由于特殊市场状况或出口国的国内市场同类产品销量低而导致无
法与出口价格进行适当的比较，则可以根据推定价值来确定正常价值，其中应包括“申
报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数量的以下各项：

1)营运费用；
2)管理费用；
3)销售费用；
4)财务费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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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润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8 款规定，最好根据被调查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保存的相关记录来计算生产成本，前提是这些记录符合出口国的会计原则和标准，并能
如实反映相关生产成本以及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

同样，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14 款规定：“应基于被调查的生产商或
出口商在正常商业经营活动中同类产品的实际生产和销售数据，去计算一般费用、管理
费用、销售和财务费用及利润率”。 如果无法根据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则可以使用上
述第 14条第 15款中规定的三种替代方法中的任一种，即：

（1）被调查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在出口国的国内市场上，就生产和销售同一类别产品实
际支出和支付的金额；
（2）其他调查生产商或出口商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时实际花费和赚
取金额的加权平均值；或者
（3）任何其他合理的方法，但前提是获利金额不得超过其他生产商或出口商通常情况
下在出口国国内市场上销售同一类别产品所赚取的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发起调查的目的，一般不会基于被调查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本身
提供的信息来推定正常价值，因为这种推断是由国内申请行业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例如在 Trade Map或Comtrade等网站上获取的公开信息。 也可以利用专
业出版物和报告数据来确定组成正常价值的每个标题的价格。应当注意的是，用于推定
正常价值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附上其来源，每一条信息都必须是可验证的，且必须具有正
当合理的适用理由。

19. 如果出口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则如何计算正常价值？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5 条规定，如果被调查产品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则将基于
以下因素确定正常价值：
（1）同类产品在替代国家的国内售价；
（2）同类产品在替代国家的推定价值； 或者
（3）同类产品从一个替代国家出口到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价。

一旦调查立案，SDCOM将向认定的替代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发放第三国调查问卷，收集
该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和成本数据，以构建正常价值。如果该替代国也要接受同一调查，
则 SDCOM无需提交第三国调查问卷，但可以使用替代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答复外国生
产商或出口商调查问卷表时提供的数据，以便在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值时计算
这些企业的倾销幅度。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替代国是否接受同一调查，SDCOM都将向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国
生产商或出口商发放调查问卷，以收集确定出口价格所需要的数据以及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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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与被调查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不同，在不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的
情况下，上述正常价值计算方法之间没有层次结构，即使可以基于替代国家国内市场同
类产品销售情况计算正常价值，调查机关依然可选择根据出口价格或推定价值确定正常
价值。

请注意，在上述所有假设均无法使用的情况下，只要有正当理由即可根据任何其他合理
价格确定正常价值，包括在经过适当调整的巴西市场上已付或应付的价格，如有必要，
可包含合理的利润率。

图 15：非市场经济国家正常价值测算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将根据下列内容来测算正常价值：
（1）替代国国内售价
（2）在替代国构建的价值
（3）从替代国出口到除巴西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出口价格
（4）如其他假设均不成立，可使用任何其他合理的价格
来源：经济部/SDCOM

20. 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情况下，为达到构建正常价值的目的应如何定义“替代国”？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15 条第 1和 2条款规定，替代国由适当的市场经济第
三国构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接受同一调查的另一个国家相对应，以确保 SDCOM
拥有更适当的数据（请参阅下列第 4）项）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正常价值。 在分析
市场经济第三国的适用性时，将会考虑申请人或生产商/出口商及时提交的可靠信息，
包括：

1）同类产品从替代国出口至巴西及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出口量；
2）同类产品在替代国国内的销售额；
3）被调查产品和替代国国内出售的或替代国出口到国外的产品之间的相似性；
4）研究所需数据的可获取、可用性以及分类程度；或
5）与正在进行的研究的特征有关的信息充分程度。

在调查的开始阶段，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5 条第 3 款规定，应告知利害关
系方将使用的替代国家。 如对该第三国的选择有异议，则生产商、出口商或申请人可
提出更换第三国的建议，但须在调查立案后的 70天内以正当理由提交该建议，并同时
提交相关证据，不得延期提交。没有法律规定进口商可针对该事项发表评论。关于调查
中采用哪个国家作为第三市场经济国家，最终决定权将在初步裁定中说明。

21. 根据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供的数据构建正常价值是否可能？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6 条规定，调查立案后七十（70）天内，来自被巴西
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可提交证据，以期能够根据市场经济方法
确定正常价值。

提交的内容既包括与生产商或出口商自身相关的信息，也包括与生产商或出口商所属的
经济部门相关的信息。提交信息的非详尽列表在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 条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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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款中有相关规定，现转载如下：

第 17条 [...]

第 1段：与生产商或出口商相关的信息应提供以下证据：
1.生产商或出口商关于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劳动力、生产、销售和
投资）的决策是基于供求条件作出的，而非政府重大干预。 从这个角度讲，主要投入
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价值；

2.生产商或出口商拥有单一的内部会计制度，该制度是透明的，并根据国际会计原则进
行了独立审计；

3.生产商或出口商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不会因为在市场条件之外，在过去或当前由于
政府的关系而发生严重的扭曲；和

4.-生产商或出口商接受破产法和财产法律的管辖，确保其业务的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

第 2段: 生产商或出口商所属经济部门的相关信息应提供以下证据：

1-政府不参与或非常有限地参与生产条件或价格（包括汇率和外汇交易）的确定；

2-该部门主要基于市场条件运作经营，包括雇主和雇员之间工资的由双方自主决定；以
及

3-生产商或出口商用于支付主要投入物和生产中使用的大量次要投入物的价格，是由供
求关系决定的。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17 条第 3 节规定，对上述条件的肯定性判定，是根
据市场经济国家可预见的方法确定正常价值的条件。

22. 反倾销调查中的“出口价格”是什么？
通常，在与查明的正常价值具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反倾销调查中的出口价格对应从被调
查国家出口到进口国家的商品的销售价格。但是，与确定正常价格一样，出口价格有可
能并不存在或并不可靠，这是因为相关方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或相关关系或补偿协议。

为了确保计算倾销幅度所用的出口价格是可靠的，应坚持设法确认由独立买方支

付或应付的价格，并对其进行调整，以使其与查明的正常价值具有可比性。

为了达到与正常价值具有可比性的出口价格，可以对影响价格比较的差异进行调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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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下差异：1-销售的条件和条款（例如在大宗采购折扣或关联企业之间低价销售）；
2-税收；3-在贸易层面；4-数量；5-在物理特性方面；以及 6-其他所有被证明会影响价
格比较的行为（2013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2条第 2款）。

在计算反倾销调查的出口价格时，对计算方法的确定和选择将考虑以下因素：（1）生
产商是否是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2）尽管有关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不同，但是否
相关；（3）如果存在出口价格且该价格可靠，则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与出口商或一个
第三方之间存在关联、相关关系或补偿协议的情况。反倾销调查中的出口价格受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8至 21条管辖。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8 条，如果生产商同时也是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则
出口价格应为出口到巴西的产品的收货价或将要收到的出口价，不含税、不含折扣，亦
不包含实际给予被调查产品的抵扣或与其销售直接相关的抵扣。

反之，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9 条规定，如果生产商不是出口商，且两者之
间不存在关联或相关关系，则出口价格最好是生产商对每个出口到巴西的产品的收货价
或将要收到的出口价，扣除实际发生的税款、折扣，以及与被调查产品的销售直接相关
的抵扣。

尽管如此，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0 条规定，如果生产商和出口商是关联方
或相关方，则应根据出口到巴西的产品的实际收货价或出口商应收的价格，重新推定出
口价格。

最后，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21条规定，当不存在出口价格，或由于生产商
或出口商与进口商或第三方之间存在关联、相关关系或补偿协议而使出口价格显得不可
靠的情况下，出口价格可根据以下条件推定：（1）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独立购买者的
价格，或（2）在合理的基础上推定，如果产品未转售给独立购买者，或产品处于与进
口时相同的条件。

图 16：出口价格

当生产商是产品出口商
收货价或产品出口到巴西的应收出价格，不包含税、折扣或抵扣

当生产商不是出口商，且两者不是关联方
最好是收货价，或生产商对出口到巴西的产品的应收价，不包括税、折扣或抵扣。

当生产商不是出口商，但两者是关联方
出口价将基于实际收货价或出口商对每件出口到巴西的商品的应收价重新构建。

当不存在出口价或出口价看起来不可靠
将根据以下构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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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商品首次转售给一个独立买家的价格，或者

（2）在合理的基础上构建，如果产品未被转卖给一个独立买家或或产品处于与进口

时相同的条件。

23.如果出口国不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则如何计算出口价格？

如果企业来自于不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则出口价格的计算方法与在市场经济国家
情况下确定该价格所使用的方法类似（请参阅问题 22）。出口价格是根据相同的基础
计算，并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确保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间可以进行公平比较。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计算出口价格时用于进行某些调整的信息，将不会涉及来自非市场
经济国家的被调查公司自身的信息。

24. 出于倾销目的而言，什么是关联方？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10 段定义了相关方，出于确认相关方之目的，以下
情况应被视为相关或关联方：

1. 其中一方在另一方的公司中担任负责或指导性职务；
2. 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业务关联；
3. 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4. 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同时拥有、控制或持有两个公司一份或多份有表决权的股份或
或有价证券；
5. 其中一方直接或间接通过股东协议等控制另一方；
6. 双方均被第三方直接或间接控制；
7. 共同直接或间接控制第三方；
8. 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或者
9. 与客户、供应商或融资人之间存在经济、财务或技术依赖关系。

25. 出于确定倾销之目的，SDCOM能否向出口商索要关联方或相关方信息？

SDCOM在调查初始阶段发放的外国生产商/出口商调查问卷包含多个部分，根据个例
的具体情况分别提供信息。

要求提供的信息包括公司法律结构组织框架，其中应包括与答复调查问卷的外国生产商
/出口商有关或与之关联的所有各方。此外，当提供出口国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分类销
售数据、同类产品出口至第三国以及被调查的同类产品出口巴西的分类销售数据时，外
国生产商/出口商应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10 款的相关规定，说明上
述销售是否由其相关方或非相关方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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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OM要求提供上述信息的原因是，关联方之间的销售可能会对确定正常价值和出口
价格的结果造成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此类销售中涉及的价格。因此，必须准确识别此
类销售，以便 SDCOM可以开展必要的测试，从而确定哪些销售行为可以用于计算正
常价值，同时确定计算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最合适的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记住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条第 5 款，在计算
正常价值时，关联方、相关方或已签署补偿协议的双方之间进行的交易，如果该交易相
关的价格和成本与非关联方或相关方之间的交易价格和成本不具有可比性。

此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0 条的规定，如果生产商和出口商是关联方或
相关方，则将根据实际收货价或出口商对出口到巴西的每种产品的应收价格重新推定出
口价格。因此，可能需要关联方信息来重新构建出口价格。

请注意，如果生产商/出口商与进口商之间存在关联或相关关系（2013 年第 8.058 号法
令第 21 条），则在调查问卷中不应提供由相关或关联进口商开展的销售交易的有关信
息。出口生产商应按照调查问卷自身包含的指示进行填写。外国生产商/出口商和巴西
进口商共同答复调查问卷的行为将不予接受，因此有关进口商经营活动的信息应在进口
商调查问卷中提交，调查问卷应由 SDCOM在调查开始阶段发放。

26. 在反倾销调查中可能需要关联或相关方提供哪些信息？

如果在出口国的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生产或销售中，或在向第三国出口同类产品或出口
到巴西的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存在关联方或相关方，则 SDCOM可能会
要求提供关联方或相关方在以下这些活动中的相关信息：

将会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关联或相关关系的类型，要求提供相关信息，例如是外国生产商
和出口商之间，还是巴西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等存在这种关联或相关关系；并
旨在通过以下方式计算倾销幅度：根据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以及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自
身数据确定适当的方法。SDCOM在调查开始阶段发放的各种调查问卷中设置了各种问
题，以收集每个案例需要的基本信息。对利害关系方填写的调查问卷进行审核后，
SDCOM可能会要求提供其他额外信息。

例如，如果对巴西的出口是通过不在巴西的关联方或相关方进行的，则外国生产商将必
须提供两个（或多个）关于向巴西出口被调查产品的分类信息数据库（“销售待售”）：
首先提供生产商信息；其次是（以及其他如有必要）在产品出口中较为活跃的相关方或
关联方的相关信息。相关方或关联方的价格、费用和成本信息对于（根据2013年第8,058
号法令第 20条）重新构建出口价格至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提供分类数据库的公司都可能要接受实地核查，以核实其提交的信
息。

28. 什么是倾销幅度，如何计算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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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5 条规定，倾销幅度是指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
之间的差额。

图 17：倾销幅度

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倾销幅度
来源：经济部/SDCOM

另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6 条的规定，原则上可以采用两种主要方法来
计算倾销幅度：（1）每笔交易的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 T-T”）； 或（2）
所有可比交易的正常价值加权平均值与出口价格加权平均值之间的差额（“W-W”）。

图 18：倾销幅度计算方法

（1）所有可比交易的正常价值加权平均值与出口价格加权平均值的对比（W-W）
（2）对每个交易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对比（T-T）
来源：经济部/SDCOM

为了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进行公平的比较，有必要使两者处于相同的贸易水平并且尽
可能使其来自同时进行的销售活动。此外，应考虑税收、贸易水平、数量、物理特性、

销售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任何其他影响价格比较的因素，并应尽可能按照 2013 年
第 8,058 号法令第 22 条第 2款的规定，通过调整消除上述差异和影响因素。

应当指出的是，当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6条第 1和第 2项规定的方法确定倾
销幅度时，必须考虑被调查产品出口至巴西的所有交易，将不同交易或模型的所有正负
结果相加，且根据WTO争端解决机构（DS402）法理，并且不允许归零5（备注：5）。
因此，应该指出的是，在计算倾销幅度时，不得忽略被调查产品对巴西的每一次出口行
为，这与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或同类产品向第三方国家销售不同，在出口国
国内市场或第三方国家的销售如果不属于“正常商业交易行为”，可以在计算正常价值
时将其忽略。

还需要注意，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6 条第 2款规定，可通过对正常价值和
单个出口价格的加权平均值的比较计算倾销幅度（“WT”），“如果不同购买者、不
同地区或不同时间段的出口价格存在显着差异，并且对使用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6条第 1和第 2项规定的方法时不能充分考虑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则该“W-T”
计算形式不禁止归零，这与之前介绍的“W-W”和“T-T”计算形式不同。

5笼统地说，归零是一种计算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为了确定倾销幅度而不考虑不同的交易或模型发现的负
结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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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2013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6条对倾销幅度的计算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该规定也符合《反倾销协议》的有关条款。然而，考虑到计算的复杂性和涉及的大量变
量，SDCOM力争与时俱进，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决定保持一致。当成
员国之间发生争议时，该机构经常会针对《反倾销协议》的相关规定发布指南和谅解文
件。 SDCOM的反倾销与争端解决总协调机构（简称CGSC /SDCOM）负责监督决
策并向其他政府机构提供技术补贴，以确保在WTO争端领域巴西能较好地开展工作。

为了保持实际操作的透明性和统一性，SDCOM历来争取在计算和确定倾销幅度时，对
其采用的计算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此外，巴西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局（SDCOM）在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介入前与其他政府机构开展联合行动，也证明了 SDCOM持续
更新计算方法的决心，以保持所作决定的连贯性和合法性。

关于确定倾销的案例和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查阅 DECOM 的指导手册 3：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
exterior/en-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o-e-interesse-
publico/arquivos/guias/caderno-decom-3.pdf。

28. 如果测算倾销幅度需要换算货币怎么办？

确定出口价格时，正常价值有时和商品销售至巴西所使用的币种并不相同。在许多情况
下，首先需要在价格比较和倾销幅度测算前，将正常价值转换为美元或欧元。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3 条规定，假如进行价格比较需要换算币种，则将使
用巴西中央银行在销售当日发布的有效官方汇率6（备注：6）。在与被调查的出口行为
直接相关的期货市场上出售外币时，将使用期货销售中采用的汇率。

如果销售当日的有效官方汇率与此前 60（六十）天的每日官方汇率-参考汇率-的平均值
相比，两者的差异超出约百分之二，则将使用此前 60（六十）天的每日官方汇率的平
均值。

如果每周的平均官方汇率（七天平均值）连续八周高于或低于每周的平均参考汇率百分
之五及以上，则该汇率将维持不变。上述特点的规律出现，在 60（六十）天的时间段
内，将使用保持该规律的最后一天的参考汇率。

图 19：货币波动测试

一般规则

6根据 2013年第 8.058号法令第 23条第 6款的规定，销售日期应该最好以合同日期、采购订单或接受订单

或发票的日期为准，即确定销售条件的的文件。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 exterior/en-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o-e-interesse- publico/arquivos/guias/caderno-decom-3.pdf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 exterior/en-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o-e-interesse- publico/arquivos/guias/caderno-decom-3.pdf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 exterior/en-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o-e-interesse- publico/arquivos/guias/caderno-decom-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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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用巴西中央银行在销售当日发布的有效官方汇率。

第一次测试-每日波动
•如果官方汇率与之前 60天的平均汇率（参考汇率）相比波动了 2％，则将使用之
前 60天的平均汇率。

第二次测试-持续运动
•如果连续八周每周平均汇率高于或低于每周平均参考汇率 5％或更多，则将维持该
汇率，并使用保持该规律的最后一天的参考汇率。

• 来源：经济部/SDCOM

29. 倾销幅度是单独的还是统一的？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27 条相关规定，最好针对被调查产品的每个已知外
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计算倾销幅度。应当指出的是，为了确定上述每个倾销幅度，根据第
28条第 9 款规定，“如果能证明不同的法律实体彼此之间或与第三方法律实体之间的
结构性和商业性关系足够紧密，则可以将不同的法律实体视为单个生产商或出口商。”

但是，如上述法令第 28条所规定的，如果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的数量过多，以致无法
针对所有生产商或出口商确定出一个单独的倾销幅度，则 SDCOM可能会就此进行限
制：1）可通过在作出选择时可获得的信息基础上使用统计上有效的抽样方法，将其审
查限制在合理数量的利害关系方或产品上； 或（2）或限制在可进行合理调查的来自所
涉国家出口量的最大百分比上。

30.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28 条第 2 项规定，如何对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
进行抽样？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28 条第 2项中规定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的抽样如下：根
据巴西联邦税务局（RFB）特别秘书处的进口数据，SDCOM将认定倾销调查期间被调
查产品出口到巴西的出口商，所有被 SDCOM认定为出口商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将被
按照出口数量的多少进行排序，根据上述法令第 28条第 1款规定，同时期内出口到巴
西的数量最大的那些将被抽中。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28
条第 3款规定，除上述生产商或出口商外，SDCOM拥有自由裁量权，可将其他生产商
或出口商纳入抽样范围。将基于具体案例中发现的相关情况，以及调查机关对所选公司
的调查问卷答卷的分析能力，来决定抽样企业的数量。

根据该法令第 28条第 4款和第 5款规定，有关当事方可在收到反倾销调查立案通知后
十（10）内对出口商的抽样事宜进行反馈评论，评论范围包括澄清被抽中的公司是否是
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贸易商还是生产商。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中“世贸组织
+”的相关规定，关于上述十天的评论期，应考虑以下事项：巴西调查机关必须快速获
取上述评论信息，以便能够评估是否需要对已被筛选出来的出口商进行变更，因为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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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调查机关收集企业的调查问卷答卷，同时影响初步裁决发布的时间，而按照巴西法
规第 65条规定，通常应在 60至 120 天内发布初步裁决。

31. 未被抽中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可以要求 SDCOM确定单独倾销幅度吗？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8 条第 6 和第 7段，对于按时提交必要信息的生产商
或出口商，虽然未被抽中，但也可以适用单独倾销幅度，除非出口商或生产商的数量太
多，以至于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这些案件的分析。

无论如何，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段明确禁止，不得出于构建单独倾销幅度的目
的，而以任何形式阻碍未被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交信息。

32. 是否可以允许被抽中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选择退出或不答复 SDCOM发放的问
卷做吗？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8 条第 2条款规定，根据第 28条第 2项抽中的生产商
或外国出口商，如果他们不回复调查问卷，或他们在确认参与调查后要求将其排除在抽
样范围之外，则可以根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请参阅问题 73和 173）确定倾销幅度。

应当注意的是，如果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在 SDCOM设定的截止日期之后提交调查
问卷，则适用类似的处理方法。

33. 为了调查使用了哪些信息来计算倾销幅度？

在调查开始阶段，将针对每个原产地算倾销幅度，而对原产地的调查则是基于申请人提
供的信息（产品和正常价值信息）和巴西联邦税务局提供的进口数据（出口价格）进行
的。

申请人提出的正常价值应该是根据合理的方法确定的，并应附上解释合理性的正当理
由，以及计算存储器，并允许 SDCOM对此进行验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告知作为
计算基础的数据的获取来源，调查机构应对此进行询问。

尽管出于发起调查的目的，通常是基于出厂条件确定正常价值，而且没有可以计算该交
易条件的信息，但是可以基于已向出口国交付的产品来计算倾销幅度，例如交货价或离
岸价-即装运港船上交货条件，包括销售费用。

34.在初步和最终裁定中使用哪些信息计算倾销幅度？

SDCOM作出的初步和最终裁决不仅是根据申请人提交的信息，而且还要考虑其他相关
方（请参阅问题 90）通过答复调查问卷的方式提交的信息，SDCOM有权通过实地核
查的方式查验这些信息。

应当指出的是，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及其关联方应通过回答对调查问卷，提供其国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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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以及将产品出口至巴西的分类信息。通常，针对这些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单个初步
倾销幅度的计算，会考虑这些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交的信息，而非申请人提供的信息
或从巴西联邦税务局官方进口数据中摘取的信息。通常，申请人和提取的信息会被用于
确定倾销幅度，以发起调查。

通常，在初步裁定后才会对响应调查问卷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进行实地核查，这主要
是因为针对调查问卷提交补充信息以及发布初步裁定都有法定期限。如果因为实地核查
程序的结果，而导致需要更改或不予考虑某个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通过调查问卷提交的
部分或全部信息，则出于初步裁定的目的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可能会与根据基础事实
技术报告发现的倾销幅度或出于终裁目的确定的倾销幅度有所不同，甚至可能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0 条第 3款规定，基于可获得的最佳可获得信息来确定倾销
幅度。

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出于发起调查的目的确定的倾销幅度可能会发生相应变更。

35. 什么是微量倾销幅度？

根据2013年第8.058号法令第31条第1款的规定，当倾销幅度小于出口价格的2％（百
分之二）时，将被视为微量倾销幅度。

如果既定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为微量倾销幅度，则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
法令第 74 条第 2款规定，应终止调查且无需对该生产商或出口商征收关税。但是，对
于计算出的倾销幅度超过该法令规定下限的其他生产商或出口商，将继续进行调查，除
非这些生产商的倾销幅度或出口商的国家也是最小倾销幅度。

另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31 条第 1 项规定，当倾销国为微量倾销幅度
国时，无法对从该国进口产生的影响，与相同产品进口自受 SDCOM调查的其他国家
的影响进行累计评估，则该来源国的调查应该终止。（请参阅问题 50和 51）。

还应注意，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0条第 3款规定，不能使用微量倾销幅度计
算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适用的个人反倾销税，尽管已知这些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未被纳
入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8 条规定的筛选范围。关于微量倾销幅度的计算示例，可
翻阅Decom Notebook n.3 第 163 页。

36. 在日落复审中如何确定倾销幅度？

在日落复审中，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 条规定，仅需要评估：（反倾销）
措施终止是否有可能导致倾销的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在日
落复审中不强制要求计算倾销幅度，也不强制要求分析此幅度是否为微量倾销幅度。在
这些情况下，仅需要评估（反倾销）措施终止情况下发生继续倾销或恢复倾销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复审期间从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向巴西出口的产品数量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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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表性，那么在继续倾销的情况下，巴西的做法是确定倾销幅度，即使根据《反倾销
协议》巴西没有义务确定倾销幅度。在确定倾销幅度时，将按照问题 27中的解释，用
类似于原审调查中使用的方法酌情计算。

在复审期间，如果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没有出口，或者出口数量不具有代表性，那么
在倾销再度发生的情况下，将不计算倾销幅度。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本条第 3款的规定，
SDCOM将评估倾销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并将巴西市场内部化的平均正常价值与本条第
3款第 1条和第 2条中的两个备选方案之一进行比较：1）在巴西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平
均销售价格，或 2）在达到代表性数量的交易中，其他外国供应商向巴西市场供应产品
的平均出口价格。

在日落复审结束时，SDCOM将发布有关适用关税的建议。应当记住一点，根据第 107
条第 3款的相关规定，SDCOM所建议的适用关税不一定对应倾销幅度或上文所述的比
较。有关在日落复审中反倾销税的相关情况以及如何评估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
性，请参阅问题 77。

37. 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两者有何区别？

倾销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内，存在来自被调查国的出口。检查
是否以倾销价格进行出口。继而评估在复审期间是否存在倾销。

倾销再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反倾销措施期内没有发生出口行为，或者出口的数
量不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要评估如果反倾销措施终止，是否会发生新的出口行
为，以及是否以倾销价格进行出口。

表 20：倾销继续或者再度发生的区别
倾销继续

• 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存在产品出口行为
• 是否评估了在复审期间倾销是否持续？

倾销再度发生
• 采取措施期间不存在产品出口或出口数量不具有代表性
• 终止措施是否会导致产品以倾销价格出口的行为再次发生？

来源：经济部/SDCOM

38. 在分析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时应考虑哪些标准？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条规定，应当基于对所有相关因素的客观审查来确
定终止关税是否最有可能导致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这些因素包括同一法令第 103条中
列出的那些因素：

• 在采取措施期间存在倾销；
• 生产商或出口商的相关经营活动表现，包括生产、设计产能利用率、成本、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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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价格、出口和利润等；
• 出口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状况变化，包括产品供求关系、价格等；以及：
• 生产商或出口商在出口国市场所占份额；以及：
• 其他国家对同类产品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及因此导致巴西发生贸易转移可

能性。

图 21：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可能性分析或倾销分析中考虑的标准
•客观核查所有相关因素
•在采取措施期间是否存在倾销
•生产商或出口商的表现
•市场状况的变化
•其他国家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条第 3款，如果复审期间适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没
有出口，或者产品出口数量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将根据巴西市场内部化后的平均标准化
价值与以下内容的对比，来确定倾销再度发生的可能性：（1）复审调查期内巴西市场上
国内同类产品的平均售价；或（2）复审调查期内，巴西市场上的其他外国供应商具有代表
性数量的交易的平均出口价格。如果标准化正常价值高于所述的任何替代方案，则认为有倾
销可能再度发生，因为生产商/出口商向巴西收取的出口价格必须低于正常价值才能参与巴
西市场竞争。

39.在哪里可以找到有关倾销幅度计算的更多信息和示例？

有关倾销裁定的示例和更多信息，请参见DECOM 3 Notebook，网址为：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

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

publico/arquivos/guias/caderno-decom-3.pdf.

第一部分 3. 国内产业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论

40. 反倾销调查中的“国内产业”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4 条规定，将国内同类产品的所有国内生产商视为国内产
业，或者，如果不可能将所有这些生商聚集在一起，并且如果有正当理由，则共同完成同类
国内产品部分国内生产工作的一组生产商可被视为国内产业。
在这种意义上，如上述法令中第 35 条所规定的，国内产业的概念可能不包括以下内容：

1-与外国生产商、出口商或进口商存在相关或关联关系的国内生产商，且仅当存在如下怀疑
时：这种关系导致该生产商的行为方式与那些不存在这种关系的生产商不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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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称是以倾销价进口的产品数量，与自己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总量相比，所占比例较高的生
产商。
应当指出，不强制要求排除上述国内生产商。

图 22：国内产业的概念
以下将被视为国内产业

• 国内同类产品的所有生产商；或者
• 总产量构成同类产品国内总产量主要部分的国内生产商。

可以被排除国内产业概念的有
• 仅在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5 条第 3 款规定的情况下，与外国生产商、出

口商或进口商有关联或相关关系的国内生产商；以及
• 本身对被指控的倾销产品的进口量，与自己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总量相比，所占

比例较高的生产商。
•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应当指出的是，必须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7 条（请参阅问题 141）规定，必须以
国内产业的名义或由国内产业提交的反倾销申请书，才能被 SDCOM受理。因此，非常重
要的一点是，可以将行为表现不同的一些国内生产商排除在国内产业概念之外，从而不影响
他们的代表性，导致这种行为表现差异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经济联系。因此，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5 条规定的上述排除行为仅对代表性分析的分母产生影响。

41.对于排除国内产业概念而言，何为关联方？

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5 条第 1 款所规定，在排除国内产业概念时，关联方或
相关方的定义，与确定倾销时适用的定义有所不同。因此，只有在以下情况下，生产商
才会被视为与外国生产商、出口商和进口商有关联或相关：

1-其中一个直接或间接控制另一个；
2-两者均由第三方直接或间接控制；或
3-共同直接或间接控制第三方。

国内产业在反倾销调查中被视为次国家级的一个具体例子是波特兰水泥案7[备注：7]。在这
个案例中，申请人能够在调查过程中证明它有效地代表了竞争市场中的波特兰水泥产业，该
竞争市场包括英亩州（AC）、亚马逊州（AM）、罗赖马州（RR），以及根据第 53 条子午
线由帕拉州（PA）西部构成的区域。

在损害调查期间，该公司在同一市场上几乎销售了其全部产品。此外，考虑到生产商在该国
领土范围内其他地区同一市场中所占的销售份额，可得出结论，即该公司的销售额并不足以
满足较大部分的市场需求。最后，还发现竞争市场上充斥着从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进口的倾销

7 2000年 7月 12日第 46号部际条例 MICT / MF （终止原始反倾销调查）和 2006年 7月 25日
CAMEX第 18号决议（关闭日落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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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产品。

44. 什么是“零散型产业”？

根据 2017 年第 9107 号法令的第 1条第 1款规定，当用于贸易保护调查中时，零散型
产业是指由大量国内生产商参与的行业。

根据第2017年第9107号法令1条第2款规定，以及2018年 7月 27日第41号 SECEX
条例的第 1条规定，SDCOM有权决定某既定产品的国内生产在贸易保护调查中是否属
于零散型产业。除非 SDCOM推翻此前的决定，则该认定资格将一直有效。

关于特定产品的国内生产是否属于零散型产业的相关信息，可查阅 2018 年第 41 号
SECEX条例。该条例作出了多个相关规定，其中包括规定了：申请获得零散型产业的资
格、申请该资格时需要提供的内容，以及 SDCOM认定该资格的流程时间表。

应当指出的是在零散型产业业中，由于国内产业的信息分类程度，以及参与该产业的各
方之间的协调难度较大，所以可能会对相关事项放宽要求，包括提交申请书和申请书补
充信息的截止日期，以及申请书中需要填报的信息。（请参阅问题 114、115、135 和
141）。

第一部分 4. 损害的概念和方法论

45.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如何确定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

如问题 5、59 和 60 所述，对于反倾销调查而言，以下情况将被视为损害：

1-对国内产业造成过实质性损害；
2-对国内产业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者
3-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相关规定，要基于证据来确定对国内产业造成的
实质性损害，同时还要可按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1-倾销进口产品量（请参阅问题 46）；
2-倾销进口产品对巴西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请参阅问题 52）；以及
3-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请参阅问题 56）。

图 23：确定实质性损害需要检查的因素

确定损害时要检查的因素
1-倾销进口产品量
2-倾销进口产品对巴西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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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

来源：经济部/SDCOM

为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SDCOM将根据国内产业在申请书中提供的信息以及巴西联邦
税务局提供的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据，分析是否存在实质性损害。一旦调查开始，
SDCOM将对申请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并将向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内生产商发放调查问卷
以及在初次申请书中提交的进口数据，这些问卷的答卷内容（的可信度）也可能会根据
实地核查决定。SDCOM将根据申请书中提交的数据、对国内产业实地核查的结果、其
他国内生产商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以及利害关系方提交的其他信息，对实质性损害作
出初步和最终裁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调查开始阶段认定的实质性损害可能会随着行
政程序的不断开展推进而发生变化。

46. 在确定损害时如何对被调查产品的进口量进行分析？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第 1 款的规定，对被调查产品的进口量进行审查
时，将考虑以下因素，即在损害调查期间，该产品进口量绝对值是否有显著增加，以及
该产品在巴西的生产或消费量是否有显着增加。应当指出的是，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对应
的是来源于被调查国家的产品进口（请参阅问题 7和 8）

图 24：进口量分析

绝对数分析
• 进口数量
• 进口总量
• 进口单价

相对数分析
• 进口量占巴西市场的份额
• 进口量占巴西表观国民消费量的份额
• 进口量与国内生产之间的关系
• 来源：经济部/SDCOM

通过绝对数分析，可以说明来自被调查国家产品的进口数量和进口价值行为，以及来自
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口数量和进口产品总额。对这些行为进行了（1）单独分析和（2）相
互对比分析，以评估被调查产品的进口绝对数量是否显着增加、这些产品在进口产品总
量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增加、以及与从其他来源进口的产品相比，这些产品的进口量是否
有所增加。

反过来，相对数分析评估了被调查产品的进口量相对于巴西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是否显
著增加。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存在自用的情况，则对巴西市场上消费情况的分析可分为
两部分，包括对巴西市场的相关分析和对表观国民消费量相关的分析。因此，在损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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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期间，分别评估了 1）巴西市场，2）表观国民消费（如存在自用的情况），3）同类
产品的国内生产等的发展变化情况；同时也对 4）巴西进口的被调查产品的份额，（5）
被调查产品在表观国民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以及 6）在损害调查期间被调查产品的进口
对国内生产的影响，即两者之间的关系。

47.巴西市场与表观国民消费有什么区别？

在贸易保护调查中，被调查产品在巴西的表观国民消费包括（1）该产品在巴西市场（的
数据），再加上（2）同类产品在巴西的生产量和打算自用的量之和。因此，产品的表
观国民消费量可能高于巴西市场销量，因为表观国民消费还包含了申请人自产自销的那
部分国内需求（即自用消费量）。也就是说，表观国民消费量还考虑了同类产品在巴西
市场上自产自销的情况，尽管该产品是在巴西消费的，但并不打算在巴西国内市场上销
售。鉴于这个原因，表观国民消费可以包括诸如：作为巴西国内生产商生产其他产品的
原材料用途的同类产品产量，而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对同类产品开具销售发票的，这是
在同一公司的不同工厂之间内部的生产。

图 25：表观国民消费
表观国民消费=巴西市场销量＋自用消费
来源:经济部/SDCOM

当确定巴西市场销量时，要考虑以下两个方面：（1）国产同类产品的国内总销量（扣
除收益），以及（2）该产品的进口总量（不考虑其来源地）。应当指出，国内生产商
的国内总销量不包括其进口后转售的产品，因为转售产品已经包含在该产品的进口总量
中了，从而避免重复计算。

应该注意的是，国内销售量既包括申请人销售的以类似方法生产的产品，也包括其他国
内生产商销售的以类似方法生产的产品。相同的逻辑适用于确定表观国民消费中的自用
消费，因此，在其他公司提供了所需数据的条件下，既要考虑申请人的自用消费，也要
考虑其他国内生产商生产的同类产品。

48.在巴西如何获得同类产品在巴西市场、表观国民消费以及国内生产等方面的

相关数据？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规定，针对被调查产品在巴西的生产消费情况分析该产品
的进口量时，所需要的巴西市场构成数据、表观国民消费数据和国内生产数据，不仅要
来自申请人公司提供的信息，还需要来自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内生产商提供的信息，以更
好地反映出整个国内产业的情况（请参阅问题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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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确定国内生产、国内产品自产自销的国内销售量时，所用到的数据来自于两个渠
道，一是申请书中的信息，二是其他国内生产商通过答复调查问卷提供的信息，以及对
其他国内生产生提交的申请书表达支持或反对。因此，在调查发起阶段获得的信息和数
据，与初裁终裁阶段相比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在初裁终裁阶段相关方会提交新的信息。

49.如何获得有关被调查产品和外国同类产品进口的数据？

收到申请书后，SDCOM会根据南方共同市场（NCM）的产品分类，向巴西联邦税务
局索取所有来源的同类产品进口数据，该分类按需要在申请书中明确告知。因此，
SDCOM会索取被调查产品（来自与被调查来源）的进口数据，以及国外同类产品（来
自于其他来源）的进口数据。

在 SDCOM开展的大多数反倾销调查中，被调查产品的关税分类（编码）也覆盖并包
含了其他产品。因此，需要对巴西联邦税务局提供的进口数据进行“提纯净化”，从而
确认被调查产品和外国同类产品的数据。这种“净化”是基于详细的产品描述进行的，
巴西联邦税务局提供的进口数据中就包含了对被调查产品和外国同类产品的详细描述，
同时还考虑了申请书中提供的产品描述，以及在调查期间利害关系方提供的其他产品信
息，比如通过答复 SDCOM的调查问卷表提供的信息。

因此，在调查开始时，将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以及巴西联邦税务局提供的数据分析产
品进口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初裁和终裁阶段，则将根据上述信息以及调查开始后其他各
方陆续提供的信息。例如，进口商可以提供书面证据，证明其出口/购买的产品具有不
同的来源，且申报来源不正确，这将影响被调查产品和外国同类产品的进口数量和进口
价值以及其他指标。因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SDCOM的建议和技术报告中的进口数
据可能会发生变化。

图 26： 分析被调查产品进口数据

收到申请书

SDCOM根据申请书中标注的南方共同市场（NCM）的产品分类向巴西联邦税务局索
取进口产品数据

SDCOM员工对巴西联邦税务局提供的进口数据进行处理，确保该数据只包含被调查产
品和外国同类产品的进口数据。

通过这种方法获取的产品数据将被用于准备开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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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裁和终裁时会考虑其他各方再调查开始后提供的信息

来源：经济部/SDCOM

50.对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进行累积分析的条件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31 条规定，在同一倾销调查期内，当同时对来自一个
以上的国家的某个产品进口进行调查时，如发现以下情况，则可以累计评估其影响：

1-从每个国家进口的倾销幅度都不是微量倾销幅度（请参阅问题 35）；
2-从每个国家进口的数量都不是微量的（请参阅问题 51）；以及
3-根据“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与“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
对比的情况判断，对上述进口的影响效果进行累积评估是适当的。

应当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被调查产品的进口量将被视为另一个损害因素：（1）被
认定为为最低倾销幅度的何生产商、出口商或国家，以及（2）进口量不大的国家（请
参阅问题 6）。

51.如果某一个来源的进口量不是很大怎么办？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4条第 3款规定，当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微不足道时（根
据上述法令第 31条第 2条和第 3条的规定认定是否微不足道），调查将被终止且无需
征收关税。当来自某特定国家的被调查产品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低于巴西国内被调查产
品和同类产品进口总量的 3％时，则来自该国的被调查产品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将被认
为是微不足道的（请参阅问题 7和 8）。

如果若干个上述被认定为进口量不足 3%的国家加起来，占巴西被调查产品和外国同类
产品进口量总额超过 7%（百分之七），则这每一个单独的国家的被调查产品和倾销产
品进口量将不再被视为微不足道。应当指出的是，在可忽略不计的数量分析中，应只考
虑倾销产品的进口数量。因此，在整个调查过程中，那些来自于微量倾销幅度的被调查
公司或国家的进口，不应被视为被调查产品进口（请参阅问题 35）。考虑到在整个调
查过程中，因为相关方不断提交的新的信息，所以当初为发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倾销幅
度和倾销进口量可能会不断随之变化，因此对于某些生产商或出口商以及被调查的国
家，有可能在不征收反倾销税的情况下终止调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上述生产商或
出口商以及国家的进口量应被视为外国同类产品的进口量，而非被调查产品或倾销进口
产品的进口量。

52.如何分析倾销进口产品对巴西市场同类产品国内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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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 2款所述，必须从三个方面评估倾销进口产品对国
内产业价格的影响：

1-与巴西同类产品的价格相比，倾销进口产品存在明显削价（请参阅问题 53）；
2-巴西同类产品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跌（请参阅问题 54）；以及
3-在没有倾销进口产品的情况下，巴西同类产品价格上涨仍受到明显抑制（请参阅问题
55）。

图 27：分析倾销进口产品对巴西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1）进口产品削价；
（2）巴西同类产品价格下跌；
（3）抑制巴西同类产品价格上涨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53.损害分析中什么是削价？

在损害分析中，当倾销进口产品的价格相比巴西同类产品的价格被削低，倾销进口产品
的价格会低于巴西同类产品的价格。

54.在损害分析中何为价格抑制和存在价格抑制？

在损害分析中，当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具有显著降低巴西同类产品价格的效果时，即
存在价格抑制。

55.在损害分析中什么是价格抑制，价格如何被抑制？

为了确定损害，当被调查产品的进口价格对涨价有明显阻碍作用时，即存在价格抑制，
涨价的原因包括成本增加。

56.在确定损害时如何分析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指标的影响？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第 3 款的规定，在审查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
的影响时，将对国内产业相关的所有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数进行评估，包括销售、利润、
产量、市场份额、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和额定产量利用程度的实际或潜在下降。

此外，还将考虑对现金流量、库存、就业、工资、国内产业方丈以及筹集资金或投资能
力等产生的实际或潜在负面影响。还将评估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包括倾销幅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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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幅度（请参阅问题 58）。

图 28：进口倾销对国内产业的影响

在审查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影响时，将评估国内产业相关的所有因素，包括：

以下方面存在实际或潜在下降

•销售量;

•利润；

•生产;

•参与程度；

•市场;

•生产率;

•投资回报率；以及

•装机容量利用率

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

•倾销幅度的大小；

•成本；

•成本价格比。

以下方面受到的实际或潜在负面影响：

•现金流;

•股票；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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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国内产业发展；以及

•筹集资金的能力。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需要阐明的是，SDCOM在损害调查的五个阶段中分别分析了上述五个指标的演变情
况，上述五个经济因素或指标中的任何一个单独或共同构成得出决定性结论的必要条
件。

将根据是申请人提供的数据以及SDCOM现场验证过的数据对以上全部指标进行分析，
而这些数据可能会随着调查过程的不断推进而发生变化。应当指出，对倾销幅度的分析
还将考虑其他利害关系方在调查发起后通过答复 SDCOM发送的调查问卷提交的信息
（请参阅问题 58）。 SDCOM从两个方面同时分析了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
第 3款中规定的所有指标，包括数量方面（无论销量实际或潜在减少、国内产业市场份
额的变化、产量降低，库存增加等），以及财务方面（净收入、利润、投资回报率等实
际或潜在下降）。

图 29：SDCOM意见中的损害分析

与国内产业销量相关的分析

•销售额

•市场销量份额

•巴西人

•生产和装机容量利用率

•库存

•就业、生产率和工资单

与国内产业财务指标相关的分析

•收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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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收入

•加权平均价格

•结果与利润

•成本

•成本/价格比

•倾销幅度

•现金流

•投资回报率

•筹集资金或投资的能力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57.如何计算装机容量（有效和额定）？

一般而言，计算装机容量的假设条件包括以下两个：

1-名义产能是由企业所有生产设备构成的生产系统在不间断且不考虑损耗的情况下，可
以达到的最大的产量，包括该企业当前未投入使用的设备。因此，它是指一年中的 365
（三百六十五）天在 24（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日中能够达到的生产能力，且不考虑因
设备维护导致的停工、设置和错误损失而导致的产量损失，以及因生产计划和缺乏投入
而导致的生产效率损耗；以及
2-有效产能是指公司在正常工作日和实际工作条件下能达到的最大产能，其中考虑了该
产能的计划内损失部分。

因此，建议在计算有效装机容量时，考虑以下内容：

1）工厂的轮班次数和正常运行时间；
2）在运行中的机械和设备；
3）停机准备计划（产品交换）、定期维护措施、维修、清洁、轮班、休息和进餐时间、
质量采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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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可用的劳动力、原材料、公用事业和其他投入；以及
5）公司通常适用的合同服务条件，以及企业在工厂之外的生产设施。

应当强调的是，在计算有效装机容量时，主管部门应不予考虑计划外的停机和损失，例
如计划外的维护、设备误停机以及由于质量问题而导致的产品损耗。

利害关系方可以提出调整要求，以更好地反映其生产过程和案件的特殊性，如果有正当
理由和有力的证据予以证明，则调查机关将对该要求进行评估。

58.确定倾销幅度大小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确定？

倾销幅度的大小，旨在通过检查在不按倾销价进口被调查产品的情况下，对巴西国内同
类产品的价格有何影响，以此评估生产商、出口商和被调查国家的倾销幅度对国内产业
的影响。

为此，SDCOM会试着对将要出口到巴西的被调查产品的出口量进行量化，SDCOM在
开展量化工作中也会考虑以下情况：如果这些生产商、出口商或国家以正常价值进行同
等量的出口，则会产生哪些接收成本。正常价值是进行上述分析的基础，因为相应的金
额代表公司可以出口特定产品而不会引起倾销的最低价格。

为了确定在巴西适用的正常价值，SDCOM首先需要将CIF 条件设为正常价值的条件，
因为通常在出厂条件下会构建正常价值用于计算倾销幅度。因此，正常的出厂价会因国
际货运和保险、出口产生的销售费用，库存维护费用以及被调查产品的其他出口相关费
用等因素涨价。此外，巴西采用的正常CIF 价格是通过这个公式确定的：巴西正常CIP
价=进口税（进口税、海运基金费-如适用）相关金额+接收费（港口仓储费、工头费、
货物放行费等等）。

在巴西，为了分析倾销幅度的大小，国内产业通常会将CIF 条件下的正常价值与巴西同
类产品的销售价进行对比。

请注意，倾销幅度大小的分析仅限于倾销调查期间内开展。

59.什么是“损害威胁”？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3 条相关规定，将根据清晰可预见和迫在眉睫的事件
的发生概率，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威胁；这些事件可能会改变相关条
件，从而导致额外的倾销进口产品实质性损害国内产业的情况。

因此，在损害分析中必须评估：
1-可能改变现状的事件在未来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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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额外进口倾销产品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以及
3-这些额外进口产品实质性损害国内产业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能改变现状的未来事件发生的预期，应该是基于档案中证据，而不
是仅仅基于指控、猜想或极小的可能性。

同理，在考虑额外进口倾销产品发生的可能性及发生的条件时，应当特别考虑以下因素
（根据第 33条第 4款和第 5款规定）：

1-倾销进口产品增长率较高，表明这些进口有可能大幅增加；
2-出口国拥有足够的闲置产能或即将大幅增加产能，表明对巴西的倾销出口有可能显著
增加；
3-存在第三方市场能够吸收可能增加的出口量，以及第三国正在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或
正在开展的调查表明该产品可能向巴西贸易转移；
4-以倾销价进口的产品将会显著降低国内产品价格，或抑制国内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将
有可能提高额外进口的需求；以及
5-被调查产品是否有存货。

最后，应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第 3 款规定的标准，分析这些额外进口
实质性损害国内产业的可能性，该条款是关于如何在确定实质性损害时分析倾销进口产
品的影响（请参阅问题 56）。最后，应仍根据上述法令第 3款规定的标准，分析这些
额外进口是否汇兑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请参与问题 46）。

应当对上述法令第 33条中规定的所有因素进行联合分析，并基于此确定额外倾销进口
是否即将发生，且如果不采取发倾销措施，是否会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这些因
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地构成得出明确结论的条件。

60.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损害特征是什么？

根据 2019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9 条第 3 项规定，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也被
认定为损害。SDCOM和其他大多数WTO成员一样，在分析实质阻碍方面没有相关判
例。

应当指出，尽管WTO规则谈判小组内部对这种损害假设进行了各种讨论，但关于如何
确定实质阻碍国内产业建立的标准，以及如何确定某产业建立阶段的标准，该组织的成
员尚未达成一致。

无论如何，根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513 摩洛哥专家小组-对来自土耳其的某些
热轧钢实施反倾销措施》8[备注：8]的裁决，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是《反倾
销协定》中规定的损害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且从定义上讲，只能在尚未完全建立国内产
业的情况下发生。

8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13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13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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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在反倾销措施日落复审中如何解决损害问题？

在日落复审中，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6条规定，SDCOM必须评估终止反
倾销税是否最有可能导致倾销及相关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因此，在日落复审中，没
有必要构建国内产业的实质性损害，但是如果终止反倾销税，则可以肯定地确定损害继
续或损害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在确定终止反倾销税是否最有可能导致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时，应基于对所有相关因素
的客观审查作出决定，包括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4条规定的那些因素，即：

1-在法律确定有效期间国内产业的情况；
2-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被采取措施的产品的进口量以及进口趋势，以及其相对于巴
西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生产或消费的绝对和相对量；
3-倾销进口产品的可能价格及其可能对巴西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4-倾销进口产品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并根据上述法令第 30条第 2款和第 3款
中定义的所有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对这种影响进行评估；
5-出口国、巴西或第三市场的市场条件变化，包括同类产品的供求变化，例如，由于其
他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导致的供求变化；以及
6-除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
（1）不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
（2）进口自由化程序对国内价格的影响；
（3）需求萎缩或消费方式改变；
（4）限制国内外生产商之间的贸易和竞争的做法；
（5）技术进步；
（6）出口表现；
（7）国内产业生产力；
（8）自用消费；以及
（9）国内产业进口或转售进口产品。

因此，对于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国内产业和被采取销措施的产品进口的表现情况的分
析，以及对于复审后该产业和上述进口的可能表现情况的相关因素的分析，设置了相关
标准。在日落复审期间，也应当分析被调查产品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以及复审后的国
际市场行为。

应该注意的是，为了发起日落复审，SDCOM将根据国内产业在申请书中提供的信息分
析（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继续或恢复的可能性。在申请阶段如果时间充足，则 SDCOM
通常将会在复审前对这些信息进行现场核实。

SDCOM将基于高效原则，并根据程序性进度开展实地核查工作。上述原则和程序性进
度是根据 1999 年 9,784 号法律第 2条款、1988 年《联邦宪法》第 37条款，以及《大
宪章》第 5条款第 78项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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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指出，在复审开始之前不一定需要对申请人进行实地核查。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进行了实地核查，那么将在初步意见中对 SDCOM验证过的数据予以考虑。

一旦日落复审开始，SDCOM将向其他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商发放调查问卷表，这些生
产商的数据尚未通过申请书提交，他们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信息也可能需要进行实地核
查。 SDCOM将根据申请书中提供的数据、其他国内生产商通过回复调查问卷提供的
数据、现场核验结果，以及利害关系方在复审过程中提交的其他信息，就（对国内产业
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作出初裁（如有）和终裁。
相应地，调查开始阶段和行政程序过程中阶段相比，关于（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继续或
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和裁定会有所变化。

62.损害继续和损害再度发生有什么区别？

当对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的国内产业进行分析时，发现进口被征反倾销关税的产品仍然
会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这种情况就是损害继续。对此，SDCOM评估关税终止情况下
损害继续的可能性。

那么，分析表明损害已被中和，或在复审期间发生的任何损害均非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
征税产品的进口导致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损害再度发生。在这种情况下，SDCOM将
评估：如果终止关税，国内产业再次受到倾销进口产品损害的可能性。因此，即使对国
内产业的损害已经停止，也有可能延长反倾销关税。

图 30：损害继续和再度发生

损害继续
•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继续损害国内产业。
•SDCOM分析如果停止征收反倾销税，这种损害可能会继续的可能性。

损害再度发生
•在调查期间，该损害已被中和或不是由征税产品的进口造成的。
•如果终止关税，SDCOM会评估以倾销价进口产品导致损害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8条的规定，应基于对所有相关因素的客观审查来确
定，终止反倾销关税是否最有可能导致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包括上述法令中第 104
条规定的如下因素：

1-在法律确定有效期间国内产业的情况；
2-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期间，被采取措施的产品的进口量以及进口趋势，以及其相对于巴
西国内市场同类产品的生产或消费的绝对和相对量；
3-倾销进口产品的可能价格及其可能对巴西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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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倾销进口产品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并根据上述法令第 30条第 2款和第 3款
中定义的所有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对这种影响进行评估；
5-出口国、巴西或第三市场的市场条件变化，包括同类产品的供求变化，例如，由于其
他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导致的供求变化；以及
6-除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的影响，比如：
（1）不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
（2）进口自由化程序对国内价格的影响；
（3）需求萎缩或消费方式改变；
（4）限制国内外生产商之间的贸易和竞争的做法；
（5）技术进步；
（6）出口表现；
（7）国内产业生产力；
（8）自用消费；以及
（9）国内产业进口或转售进口产品。

63.在分析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倾销再度发生的情况下，构建可能
价格的可能标准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8 条的规定，应基于对所有相关因素的客观审查来确
定，终止反倾销关税是否最有可能导致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包括上述法令中第 104
条规定的相关因素，比如“3-倾销进口产品的可能价格，及其可能对巴西国内市场同类
产品价格的影响。”：

特别是在倾销再度发生的情况下，将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确定可能价格，例如：（1）申
请书中提交的替代方案；（2）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交的同类产品向第三市场的出口
数据；（3）可从国际贸易公共数据库中获得的从被调查来源出口到第三国的同类产品
的出口数据。在上述备选方案 3）的情况下，SDCOM可能会特别考虑从每个被调查来
源出口到世界所有目的地的综合情况；出口到最大目的地的出口量；出口到前五大目的
地的出口总量及每个国家的单独出口量；出口到前十大目的地的出口总量及每个国家的
单独出口量；出口到南美目的地国家的出口总量及每个国家的单独出口量等。应当注意
的是，SDCOM可以在日落复审过程中分析其他替代方案和可能的价格参数，但前提是
应提供支撑性证据或由 SDCOM酌情决定。

第一部分 5 关于因果关系的概念和方法论

64.如何分析倾销进口产品及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为了采取反倾销措施，不仅需要确定存在倾销行为和对国内产业的损害，还必须确定两
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2 条规定，必须证明倾销
的影响，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了损害，即使造成这种损害的原因有很多，但是
倾销是其中重要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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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基于以下两点证明因果关系：（1）审查提交的（支持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以及
（2）检查除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其他可能在同一时期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已知因
素。请注意，其他可能造成损害的因素是指，由利害关系方提交的并引起了 SDCOM
特别关注的那些因素以及 SDCOM已知的所有其他因素，利害关系方在提交这些损害
因素时必须同时说明适当的理由，并提交相关证据。下图显示了可能与因果关系分析相
关的其他因素。

如果造成损害是因为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原因，则不能将其归因于这些进口产品，并且
根据进口数量，可能不建议采取反倾销措施。因此，应区分对待倾销进口产品的影响，
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国内产业损害的原因。

图 31：因果关系分析

因果关系分析

•证明通过倾销的影响，倾销进口产品加剧了国内产业正在遭受的损害。
•证明倾销和损害两者间的因果关系的应基于对以下两个方面的审查：
1-提出的相关证据
2-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其他已知因素可能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由倾销进口产品以
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此类损害，不能归因于倾销进口产品。

1-提交相关证据
•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

II-其他可能损害国内产业的因素
•非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
•进口自由化程序对国内价格的影响；
•需求收缩或消费方式改变；
•限制国内外生产商贸易的做法；
•国内外生产商之间的竞争；
•技术进步；
•出口表现；
•国内产业的生产力；
•自用消费； 以及
•进口或转售由国内产业进口的产品。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第一部分 6. 反倾销措施的概念和方法论

65.反倾销措施有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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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有两种：（1）反倾销税和（2）价格承诺。

（1）反倾销税包括对采用此类措施的产品进口征收附加费，征收额是（调查中）发现
的倾销幅度，或低于倾销幅度。可通过确定从价税（1.1）或特定税（1.2）来定义要征
收的反倾销税金额。

以从价税（i.1）的形式征收的反倾销税，包括适用于货物海关价值的百分比，这个百分
比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第 5 项规定的成本、保险和运费-CIF 条件决
定的。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第 6款的规定，以特定税（i.2）形式征收的反倾
销税是以外币币种固定的，并转换为本国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以计量单位来定义
征税额，比如，可以吨或公斤计价。

最后，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第 4 项规定，反倾销税也可以是从价税和
特定税两者的结合。

另一方面，（2）价格承诺是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自愿签订的协议，并在该协议中承诺
修改其出口价格以避免被征收反倾销税。该协议是与 SDCOM签订的，并且需要获得
GECEX的批准。（请参阅问题 71，以及问题 178至 181）

图 32：反倾销税类型

从价税
货物海关价值的百分比
例如：如果货物的海关价值为 1,000.00 美元，并且征收 15％的从价税，则应征收的关
税为 150.00 美元。

特定税
既定单位的产品数量适用的单位价值
例如：如果进口 15吨产品，假设每吨征收 200美元的反倾销税，则征收的关税金额为
3,000.00 美元。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66.临时性措施和确定性措施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临时性反倾销措施仅适用于原审反倾销调查（请参阅问题 68），是GECEX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第三项规定认为，有必要在调查期间采取这种临时性措施阻
止损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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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第 2 项规定，临时性反倾销措施的适用方式是临
时性征税或担保，担保的价值应与临时证税额相等。征收临时关税和提供担保的形式现
金存款或银行保函，巴西联邦税务局负责设计相关的征收程序。

如需了解在肯定性终裁和否定性终裁情况下，担保存款如何处理，请请参阅问题 193
的答案。

确定性的反倾销措施是在终止反倾销调查或日落复审时适用，形式可能是征收确定性关
税或作出价格承诺。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第 4项规定，确定性反倾销关
税的征收方法是从价税或特定税，税率为固定或可变，或两者的结合。（请参阅问题
65）。

或者，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的规定，如果生产商或出口商自愿承诺修
改其出口价格或停止以倾销价向巴西出口的行为，且 SDCOM认为该承诺令人满意，
可终止倾销价进口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反倾销调查可以中止，且无需对该生产商或出
口商采取任何临时性反倾销措施或征收确定性关税。（请参阅问题 71，以及问题 178
至 181）。

如果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则应征关税或应批准的价格承诺水平，应低于调查中确定
的倾销幅度，但前提是该水平足以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段第 67 条和 78 条
的规定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的反倾销措施，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确定性的，都不得超出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条第 1项、第 67 条第 4项，以及第 78 条第 2项规定确定的倾
销幅度。

图 33：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方式

临时性措施
•由巴西联邦税务局征收的临时关税
•通过现金存款或银行保函提交的担保

确定性措施
•根据适用法律，从价税或特定税，固定税率或可变税率，或两者的结合
•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自愿作出价格承诺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67.什么时候可以征收临时性反倾销税？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的规定，临时性反倾销措施旨在保护国内产业，
使其在原始调查期间免受倾销之害。SECEX通过发布公函的形式，公布对倾销的肯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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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裁、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的先决条
件（请参与问题 129）。

作出肯定性初裁后，SECEX将向Gecex 提出采取临时性关税的建议。

但是，在肯定性初裁阶段，相关建议及采取临时性措施都是非强制性的。

如果Gecex 认为有必要采取 SECEX建议的临时性措施，则在满足法律要求后，Gecex
可在《官方日报》中发布关于Gecex 决定的决议，包括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名字。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的规定，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可以是征收临时性关
税或提供担保，但征税和担保的金额不应超过倾销幅度（请参与问题 65和 66）。

68.临时反倾销措施是否适用于日落复审？

不宜对日落复审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因为在原始调查结束时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
施在日落复审阶段依然有效，法律依据为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12条第 2段的规
定。

69.临时反倾销措施的适用期有多久？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第 6 款的规定，临时性反倾销措施的有效期最长
为四（4）个月。 在特殊情况下，当主管部门应出口商的要求决定延长该期限时，该期
限可延长至最多六（6）个月，而提出该要求的出口商代表可能会提交改变最终裁决的
新的事实。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规定，出口商必须在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到期日前
30（三十）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延长临时性措施适用期限的请求。应当注意，如果采取
的临时性倾销措施低于倾销幅度，那么第 6段中规定的适用期限应该分别为 6（六）个
月和 9（九）个月。

70.确定性反倾销税可以征收多久？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92 条规定，只要仍需消除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
损害，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就将继续执行。尽管如此，根据上述法令第 93条规定，应
当在五年（5）内终止确定性反倾销关税，自该关税适用生效之日或最后一次修改其所
覆盖的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日算起。

将根据《民法典》第 132条制定确定性反倾销关税的期限，“从开始采取措施的那天起
直到几个月和几年后的同一天，如果无法准确对应到同一天，则应该是截至到这天的第
二天。

因此，采取确定性反倾销关税的最后期限日，应为《官方日报》（DOU）中采取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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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Gecex决议公布之日。采取该措施的最后一天必须与该措施的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相同。因此，如果在 2021 年 1 月 18 日采取某个确定性反倾销措施，则通常该措施的
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6 年 1月 18 日，2026 年 1月 18 日应该是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也
是该措施终止的那一天。

71.价格承诺的有效期是多久？

尽管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并未规定价格承诺的期限，但价格承诺通常自批准之日起
生效，可能在原审反倾销调查期间依然有效，直到对继续进口被调查产品采取确定性反
倾销措施为止。

应该记住的一点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1 条规定，如果违反承诺条款，
将根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的规定重启之前已经中止且没有采取任何临时性
或确定性措施的反倾销调查。

72.反倾销税可以超过倾销幅度吗？

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临时性还是一般性反倾销税，或在价格承诺条款下价格
上涨，都不得超过倾销幅度，该倾销幅度是根据《反倾销协议》第 9.3 条款，以及 2013
年第 8058 号法第 66 条第 1款、第 78 条以及第 67 条第 4款规定确定的。

应该注意的是，反倾销税和倾销幅度是由不同的概念组成的。如需回顾这些概念之间的
差异，建议参阅问题 27和 65。

73.反倾销税何时应低于倾销幅度（较低的关税）？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规定，只要低于倾销幅度的金额足以消除倾销进
口产品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反倾销税应低于倾销幅度。

该规定被称为“从低征税规则”，由“世贸组织+”条款构成，即基于当前WTO义务
和规则之上的附加承诺。一方面，《反倾销协定》第 9.1 条中仅建议，只要足以消除对
国内产业的损害，反倾销税应低于倾销幅度9（备注：9）。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规
定了所有情况下最低适用税率，并列出了这条规定不适用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政府通过对合作的公司实施强度较低的贸易保护救济措施，在倾
销程序中鼓励被调查出口商，旨在调查结束时仅出于以下目的而采取措施：恢复公平贸
易条件（免受倾销造成的损害）、保持巴西市场的国际竞争性、减少对巴西国内产业可
能涨价的担忧。

9 《反倾销协定》第 9.1 条：在满足所有征收要求的情况下是否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应征收金额是等同于倾销
幅度或低于该幅度，这个决定是由进口成员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决定的。最好所有成员国都能够在本国领土
执行上述决定，且征税金额低于倾销幅度，只要该金额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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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对于那些根据现有最佳信息确定倾销幅度的生产商或出口商而言，其适
用的反倾销税必须对应其倾销幅度。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不配合调查，或未提交充足的
信息和文件的利害关系方而言，无法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文件第 78 条第 3 款第 1
项为其计算较低的反倾销关税。

74.在什么情况下反倾销税必须与倾销幅度相对应？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第 3 款第 1和第 III 项列出了反倾销税必须与倾销幅度
相对应的所有情况，具体如下：

1-根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确定倾销幅度或根据2013年第8058号法令第80条规定确定
适用反倾销税的生产商或出口商（请参阅问题 73和 173）;
2-与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55 条第 2 项有关的肯定性的重新确定（倾销幅度）；
以及
3-修订：
（1）适用于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八章第 2节第 1小节所述的情况发生过改变；
该条仅涉及倾销幅度的计算;
（2）适用于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章第 3节第 1小节所述的新生产商或出口商；
（3）适用于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章第 3节第 2小节所述的反补贴税，且已根
据倾销幅度实施了征收反倾销税措施。

图 34：征反倾销税必须与倾销幅度相对应的情况

1-根据现有最佳信息确定倾销幅度或根据2013年第 8058号法令第80条规定确定适用
反倾销税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2-与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55 条第 2项有关的肯定性的重新确定（倾销幅度）；

3-复审中：
（1）情况发生改变，仅涉及倾销幅度的计算;
（2）新生产商或出口商；
（3）反规避，且根据倾销幅度已经实施了征收反倾销税措施。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75.如何计算 SDCOM建议的反倾销税？

绝对倾销幅度的定义为：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之差。相对倾销幅度：绝对倾销幅度与出
口价格之比。

为了最终确定倾销幅度，对每个按时提交调查问卷表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单独计算倾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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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这些生产商或出口商根据企业提供的、自有的主要数据以及 SDCOM现场核查
过的数据，对调查问卷进行了回复。（请参阅问题 29、32 和 156）。

以下示例是根据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计算出的绝对和相对倾销幅度：

图 35：倾销幅度

正常价值 出口价格 绝对倾销幅度 相对倾销幅度

另一方面，正如在问题 73的答案中所解释的，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规
定，反倾销税应低于倾销幅度，而低于倾销幅度的这个金额足以消除倾销进口产品对国
内产业造成的损害。这避免了征收过多的反倾销税。

根据接受调查的单个出口生产商的数量，确定反倾销税所采用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通
常，在确定反倾销税时，回答了调查问卷以及被单独分析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会被划分为
一个小组，称为第一组，已知但不进行单独分析的生产商或出口商被归为第二组，而其
余生产商或出口商则被归为第三组。

应当指出，较低的反倾销关税仅适用于第一组的生产商或出口商（请参考下面第 1条），
而且在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第 1 至 2 项所列的几种情况中并没有对此作出
强制要求（请参阅问题 74）。

（1）第一组：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根据调查问卷的答复信息确定了每个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后，将核查该倾
销幅度是否低于企业在接受倾销调查期间出口到巴西的削价幅度10（备注：10）。

如是，建议按照与选中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相同的金额，征收单独的反倾销税。
另一方面，如果削价幅度低于倾销幅度，则建议基于企业出口巴西的削价幅度征收反倾
销税。

（2）第二组：未被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对于那些在倾销调查期间被认定为向巴西出口被调查产品的，但按照 201311 号第 8058

10削价幅度：在决定反倾销税时，削价幅度的计算方法是对出口到巴西市场的CIF 价格与巴西国内市场国
内产业的平均售价进行对比，这个国内产业的平均售价是经过调整后的，调整的目的是反映国内产业在免
受倾销价格损害其利润的情况下真实的价格。应当指出的是，此处的削价幅度是用于反倾销税的目的，与
2013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0 条第 2段第 I 小节中用于损害分析的削价幅度定义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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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法令第 28条和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0 条11（备注：11）又未被抽中的生产商
或出口商，那么这些生产商或出口商各自承担的反倾销税将基于以下确定：根据上述法
令第 28条所选中的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倾销幅度的加权平均值。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现第 80 条第 3款规定，当第一组的生产
商或出口商不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零）或为微量倾销幅度（低于 2%）时，上述计算
将不予考虑第一组里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单独倾销幅度。

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假设只会发生在对选中生产商或出口商的调查中。否则，将只有
第（1）和第（3）条中所描述的小组是存在的。

3）第三组：（所有其他）其他生产商或出口商：

对于在倾销调查期间，未在巴西联邦税务局的进口数据中找到的其他生产商或出口商，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0 条第 4 款，其反倾销税将基于案件文档中可获得的
最佳信息决定。

上述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被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这些生产商或出口商在调查过程中未
按时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给调查制
造了障碍。

图 36：确定反倾销税的标准
第一组

• 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 根据调查问卷表的答复确定单独倾销幅度。
• 对比单独倾销幅度和生产商或出口商出口至巴西的削价幅度
• 如倾销幅度低于削价幅度：反倾销税=倾销幅度
• 如削价幅度低于倾销幅度：基于削价幅度确定反倾销税。
• 从低征税规则。

第二组
• 未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
• 根据第一组选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加权平均值计算反倾销税。
• 如果倾销幅度为 0或微量倾销幅度，则在计算中不予考虑
• 在调查中只存在被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小组。

第三组
• 未在调查期间的进口数据中找到生产商或出口商。
• 抽中的生产商或出口商不配合调查。
• 基于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确定反倾销税。

11对每一个案例进行分析并确定其反倾销税不合理地增加了调查机关的工作负担，也将阻碍调查机关在
2013年第 8058号法令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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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76. 从低征税规则如何计算？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8 条规定，反倾销税意味着征税金额等于或小于确定
的倾销幅度。根据该条第 1段和第 2段规定，如果所征收的反倾销税的税额低于倾销幅
度，且足以抵消因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则反倾销税应低于倾销幅度。
这避免了征收过多的反倾销税。

上述税额的计算分两个步骤：（1）计算在倾销调查期间公司对巴西的出口的削价现象；
（2）比较参考企业的削价和倾销幅度。请注意，此处的削价幅度是用于计算反倾销税，
与2013年第8,058号法令第30条第2段第 I小节中用于损害分析的削价幅度定义不能
混为一谈。用于损害分析目的的削价，是基于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总量进行分析。基于从
低征税规则，将对第一组中的每个生产商/出口商单独计算削价幅度。

上文所述削价幅度是通过对巴西国内市场上国内产业的平均售价，以及巴西市场上被单
独调查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出口到巴西的到岸价（CIF）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得出的。
如果可能，在比较计算中还将考虑消费者类别和产品型号。

必要时，在计算削价幅度时必须调整国内产业的售价，使其能反映国内产业在不受倾销
进口产品损害时的真正售价（无损害价格）。为了计算出口的CIF 到岸价，相关机关将
会计算CIF 出口价和进口税（II）、海运基金费以及国际成本。

图 37：倾销幅度

(1） (2) (1-2)
正常价值(美元/吨) 出口价格（美元/吨） 绝对倾销幅度 (美元/吨)

1,500 1,200 300
来源：经济部/SDCOM

Figure 38: Lesser Duty
图 38：从低征税

(3) (4) (5) (4-5)
国内产业在受
损害情况下的
价格（美元/吨）

国内产业不受损
害价格（美元/
吨）

出口到巴西的 CIF 价格
（美元/吨）

从低征税（美元/吨）

1,600 1,700 1,500 200
来源：经济部/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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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削价（见上图，以 200.00 美元/吨为例）低于单独倾销幅度（见上图，以 300.00
美元/吨为例），则认为对于该生产商/出口商而言，较低的金额足以抵消损害，因此将
基于削价来判定确定性反倾销税，从而适用从低征税规则（见上图，以 200.00 美元/
吨为例）。

如果削价幅度高于个体倾销幅度，则反倾销税的金额将根据该生产商/出口商的倾销幅
度决定。

77.日落复审对确定性反倾销税有何影响？

众所周知，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条，在日落复审中，主管部门必须评估
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日落复审是对倾销继续或再度发
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将对确定性反倾销税产生影响。

如问题 36中所述，在日落复审中评估倾销继续的可能性时，SDCOM的习惯做法是构
建一个新的倾销幅度，虽然这不是《反倾销协定》中规定的义务。因此，根据 2013 年
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条规定，反倾销税将基于复审期间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决定，只
要能证明该倾销幅度充分反映了生产商或出口商在整个复审期间的行为。在这种情况
下，关税的金额不能超过复审期间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请参阅问题 72），新关税的
金额可以更低、更高或等于现行有效关税金额。应当指出的是，主管机关在复审期间计
算了倾销幅度，并不一定意味着此前建议的税率将随之改变，因为不能相互混淆。

应当指出，延长的最终反倾销税可能保持不变，例如，如果在复审期内计算出的倾销幅
度未能反映整个复审期内生产商或出口商的行为（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 条第
2段）。第 107 条的第 1款和第 2款中规定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行为分析将会以逐个案
例分析的形式进行，调查机关将基于可获得的证据，确保在整个程序指导中享有对抗性
诉讼的权利以及对有关当事方的充分辩护。

根据上述法令第 107条的第 3款规定，在日落复审中分析恢复倾销的可能性时，如果适
用反倾销措施的国家不存在出口，或在复审期间出口达不到具有代表性的数量，则将通
过对比巴西市场上的平均内部正常价值，来确定倾销再度发生的可能性：1）在复审期
间巴西市场上同类国内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2）在复审期间，其他国外供应商出口到
巴西市场且出口量达到具有代表性数量的情况下的平均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上段提到的两种假设情况下，平均内部正常价值较高，则 SDCOM
将会认为，该出口商或生产商可能会再次对巴西实施倾销行为，因此停止反倾销关税将
极有可能导致倾销再度发生。在对倾销作出了这种肯定性判断后，SDCOM将根据上述
法令第 107条的第 4款建议，对复审期内征收的反倾销关税进行延期，延期期间的征税
金额将等于或低于现行征税金额，但绝不能高于现行征税金额。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根据世贸组织案例法，在日落复审中不强制要求评估是否存在微量
倾销幅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倾销和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的所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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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COM都会予以考虑，以便给出建议是否延长反倾销税。

在倾销继续或倾销再度发生的情况下，只要对被征税产品未来的进口趋势存疑，就可以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9 条中止已经被延期的确定性反倾销关税。因此，
SDCOM可能建议带条件延长关税期，关税在延期内可被立即中止。同时，一旦发生被
征税产品进口量增加导致损害再度发生的情况，可立即重启关税征收工作。此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条，出于公众利益等原因，也有可能中止反倾销关税延期，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信息可以参阅《贸易救济公众利益综合指南》12（备注：12）。

总而言之，在日落复审中既可以延长反倾销关税的征收期，也可以终止征收反倾销关税。
在延长的情况下，反倾销关税的税额可以发生（1.1）变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
令第 107 条条第 1和 4 款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条）；或者（1.2）保持
不变（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7条条第 2和 4款）。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延
期了反倾销关税，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109条，或根据同一法令的第 3条
出于保护公众利益的目的，也可能再次中止（延期的）反倾销关税。

图 39：关于在日落复审阶段是否延期反倾销关税的可能性建议

1）修改征税金额
• 降低或提高征税金额：如果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能够充分反映生产商或出口商

在整个日落复审期间的行为（上述法令第 107条第 1款）
• 降低征税金额：在分析倾销再度发生的情况下（上述法令第 107条第 4款）。

2）保持征税金额不变
• 如果复审期间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不能反映生产商或出口商的行为（上述法令

第 107条第 2款）
• 如果进行倾销再度发生分析（上述法令第 107条第 4款）
• 如果在复审中分析倾销继续时，计算出来的倾销幅度结果是幅度等于现行关税。

3）中止征税
• 对未来进口趋势存疑（上述法令第 109条）
• 出于公众利益原因（上述法令第 3条）

4）终止反倾销税
• 无法证明反倾销措施终止最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上述法

令第 109 条）
来源：经济部/SDCOM

78.如日落复审结果为肯定性决定，那么价格承诺会自动延期吗？

12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
eresse-publico/guia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guia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gu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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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延期不是自动的。即使请求延长某产品的确定性反倾销税，而该产品正在采取价
格承诺措施，对于该承诺的复审以及后续价格承诺的延期也不会是自动的。出于这个原
因，所有关于提出价格承诺的程序必须作为日落复审的一部分再进行一遍。

关于上述程序的相关信息，请参阅问题 178至 181。

79.如果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违反了价格承诺怎么办？

作出价格承诺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应当随时按照要求提供定期信息，证明其遵守价格承
诺，并配合相关机构现场核查相关数据，否则将被视为违反承诺。如果有证据表明其违
反价格承诺的条款，生产商或出口商也将有机会对该证据进行评论。

如果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1 条规定违反价格承诺，SDCOM将通知生产商
或出口商，Gecex 将会发布相关法令，其中包括倾销再度发生调查的相关信息，并即
刻采取征收临时性关税或确定性关税的措施。将会通知利害关系方终止价格承诺以及征
收临时性或确定性关税事宜。

第二部分 反倾销调查的形式与程序条件

第二部分 1 关于反倾销调查的文件

80. 哪些法律管辖反倾销调查的形式与程序条件？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是调查行政程序和实施反倾销措施的主要管辖法律。下面列出
的法律法规也适用于反倾销调查的行为和条件。 请注意，以下并非相关法律法规的详
尽清单。

2013 年第 41 号 SECEX条例（关于如何准备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
•2013 年第 44 号 SECEX 条例（关于对反倾销措施进行日落复审）
•2018 年第 30 号 SECEX条例（规定了与贸易救济有关的电子行政程序系统“DECOM
数字系统（SDD）”）；
•2014 年第 12995 号法律（第 17、18 和 19 条：规定了电子行政程序，将以外语编写
的文件存档，并计算了贸易保护调查的截止日期）；
•2017 年第 9,107 号法令（规定了贸易保护调查中零散型行业的时间表和要求）；
•2018 年第 41 号 SECEX 条例（提供了使特定产品在全国作为零散型产业进行生产所需
信息）。
可以在 SDCOM的垫资网站上找到最新的国家贸易保护法规：
http://www.mdic.gov.br/index.php/comercio-foreign site / trade defense /
856-trade defense legislation.
•2020 年 3月 30 日第 21 号 SECEX条例（规定了在贸易救济程序中通知利害关系方并
与之沟通的相关条款，关于贸易救济程序的规定是依据 2013 年 7月 26 日第 8058 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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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1995 年 12 月 19 日第 1751 号法令、1995 年 5 月 11 日第 1,488 号法令，以及在
巴西生效的贸易协议；以及
•2020 年 8 月 17 日 SECEX 的 1 号规范性指令，由于新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对贸易保
护和公共利益局进行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公共利益评估程序进行必要的调整。

关 于 贸 易 救 济 的 最 新 国 家 立 法 信 息 ， 请 登 录 SDOM 的 网 站 查 看 ：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legislacao-roteiros-e-questi
onarios.

81. SDCOM在反倾销调查中准备的主要文件有哪些？

从 SDCOM的角度来看，巴西原审反倾销调查的文件包括四个里程碑节点，它们分别
是（1）初步意见；（2）初步裁定意见；（3）基础事实的技术报告；（4）最终裁定意
见。

这些意见推动 SECEX 通告和Gecex 决议的发布，其中附件中将包括这些文件的公开
版本，以及调查过程中某个特定时间基于事实和法律分析得出的结论。请注意，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191条，只有当 SECEX通告或相应的Gecex决议发布以后，
才可以通过有限权限且加密的调查记录获得这些意见。

应当注意的是，初步裁定意见的准备工作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是强制性的，但是在日落
复审中却不是强制的，而是可选工作。还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决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则初步裁定意见不但可以发布初步裁定 SECEX 通告，也可以发布Gecex 决议。应当
指出的是，即使推荐征收临时性关税，初步裁定意见也可以作为附件在相应的 SECEX
通告发布后立即存档，因为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对于何时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性关税没有
设置时间期限。

应当指出的是，基础事实的技术报告并不直接导致具体规范性法令的发布，基础事实的
技术报告也不存在公开版本，因此它仅通过行政程序中的限制性记录提供给利害关系
方。

SDCOM的网站上可以查询根据 SECEX和 Gecex 的决定，在《官方日报》（DOU）
中发布的法令，这些法令可能对应日落复审或反倾销调查。如果需要查询这些法令以及
与正在进行的反倾销调查相关的其他信息，可访问以下网址：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
trade-external-trade/subjects/trade-external-trade/trade-defense-and-public
-interest/investigations/trade-defense-investigations。
此外，可访问以下网址获得《官方日报》中发布的贸易保护和公众利益相关的法律清单：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
foreign-trade/defense-trade-and-public-interest/publications-of-sdcom-in-the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legislacao-roteiros-e-questionario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legislacao-roteiros-e-questionario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legislacao-roteiros-e-questio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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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io-oficial-da-uniao.

图 40：SDCOM在反倾销调查中准备的关键文件

文件 描述 法律依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

初步意见 SDCOM准备的文件包括：分析来自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出口到巴西的
倾销证据、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倾销和损害两者的因果关系等是否存
在，以及是否达到足够发起反倾销调查行政程序的水平，

在日落复审中，初步意见是评估是否存在足够的指标，表明终止确定性
反倾销措施最有可能导致倾销及其损害的继续或再度发生。

将根据初步意见，驳回申请书或发布 SECEX 通告，以发起《官方日报》
中所述调查。

初步意见的保密版本将被附在保密的案件文档中，仅供 SDCOM和贸
易救济程序的决策机关(SECEX 和 Gecex)使用。

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受限的案件档案中，获取初步意见的受限版本。

公开版本将通过《官方日报》披露，并作为 SECEX 发起调查通告的附
件。

第 45 条

初步裁定意见 初步意见的公开版本将会在《官方日报》中披露，并作为 SECEX 发布
的关于发起调查或复审的官方通告的附件。SDCOM要在 120（一百二
十）天内完成文件的准备工作，从发起调查之日算起，包括所有能证明
倾销、损害即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可用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特殊情况下，文件准备工作的期限可延长至 200（两百）天，从调查
开始之日算起，例如，在倾销调查期间所有国内生产商生产的产品总量
中，国内产业占比不超过 50％（百分之五十）的情况下。

准备初裁意见时予以考虑的证据必须是从调查开始之日起 60 天内提交
的，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7段。

如果在 60 天后才提交的证据不影响初步裁定期限的合规性，则在准备
文件工作中可以使用该证据，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8款。

没有规定要求在日落复审中准备初步裁定意见，并且仅在原审反倾销调
查中对文件准备工作有强制性要求。

第 6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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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裁定意见将作为在《官方日报》中发布 SECEX 初步裁定通告的依
据，必须在初步裁定意见发布之日起 3（三）天内发布该通告，法律依
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5段。

如果初步裁定意见建议征收临时性反倾销税，则也可以根据该意见发布
适用临时性反倾销税的Gecex 决议。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
令第 66 条。

如果该意见对国内产业遭受损害作出否定性的初步裁定，则可以终止原
审反倾销调查，在这种情况下，SECEX 初步裁定通告将被视为终止调查
行为的法令，且不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初步裁定意见的保密版本将被附在保密的案件文档中，仅供 SDCOM和
贸易保护案件的决策机构（SECEX 和 Gecex）使用。

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受限的案件档案中，获取初步裁定意见的受限版本。

公开版本将会作为 SECEX 初步裁定通告的附件，在《官方日报》中披
露。

特别是在日落复审中，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并未规定 SDCOM 需
要准备初步裁定文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如此，SDCOM可能会准备此类文件以防万一，
例如，当相关方及时表现出价格承诺意愿，并且有正当理由作出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规定的价格承诺。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
SDCOM 并没有义务并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表示有意按艺术条款提
供价格承诺的情况下。第 67 号法令 2013 年第 8058 号决议。必须强调
的是，SDCOM没有义务必须接受相关方提出的价格承诺，亦没有义务
仅出于提交价格承诺事宜发布初步裁定。根据法律的规定，SDCOM可
以拒绝其认为不现实或无效的价格承诺，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第 10 款，或其他的通用政策，这也符合《反倾销协定》
的第 8.3 条款。该条款（8.3 条款）已通过巴西立法实现了本土化，在
巴西具有法律效力，通过 1994 年 12 月 15 日第 30 号立法法令，并通
过 1994 年 12 月 30 日第 1,355 号法令发布。应该指出的是，除其他原
因外，在判定财务负担过重（例如，由于放弃征收关税而造成的）或准
备初步裁定的工作负担过重的情况下，价格承诺可能被认为是不现实
的，因为谈判价格承诺以及后续监督指定出口商履行承诺的工作量太
大。履行价格承诺除了要履行执行最低价格义务外，还涉及到其他附加
义务，因为主管部门认为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必需履行这些附加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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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确定性反倾销措施在日落复审的过程中仍然有效，因此在该程序中
准备的初步裁定意见将不包括实施临时性关税的建议。

基础事实的技术
报告

SDCOM 是在举证阶段结束且利害关系方评论证据的截止期限结束后
准备文件，因此在技术报告准备工作完成后不能再提出新的证据。该技
术报告包括了目前正在分析的基础事实，以及在最终裁定倾销、对国内
产业的损害、两者的因果关系，以及倾销及其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
能性时予以考虑的基础事实，同时该技术报告还将阐明出于最终裁定目
的哪些证据将被忽略不予考虑。

因此，这是一份针对最终裁定意见的初步和准备性文件，这就是为什么
与 SDCOM的意见不同，《官方日报》中不发布基础事实的技术报告，
并且该技术报告也没有公开版本。

该技术报告的保密版本将被附在保密的案件文档中，仅供 SDCOM和
贸易保护程序的决策机构（SECEX 和 Gecex）使用。

只有利害关系方可通过受限的案件档案，获取受限版本。

第 61 条

最终意见 是指 SDCOM 准备的文件，该文件是关于其对倾销、国内产业所受损
害、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或倾销及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等的最
终裁定。

如果调查机关推荐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或延长目前正在生效中的确
定性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期限，则该意见就是发布Gecex 决议的依据，
该决议也将作为关闭调查的法令。

另一方面，如果不建议采用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或不建议延长目前正在
生效中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期限，则该意见就是发布 SECEX 通
告的依据，该决议也将作为终止调查的法令。

该最终意见的保密版本将被附在的保密案件文档中，仅供 SDCOM和
贸易保护程序的决策机构（SECEX 和 Gecex）使用。

利害关系方可通过受限的案件档案，获取最终裁定意见的受限版本。

公开版本将在《官方日报》中作为 SECEX 通告或Gecex 最终裁定决议
的附件披露。

第 63 条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94 条，日落复审适用的法律依据是第一、二、三、十
至十四章，以及该法令第五章中规定的原则、截止期限和程序。

来源：经济部/SDCOM



60

图 41：SDCOM所作的主要文件

初步意见
 SECEX通告发布
 如该意见为否定性意见，则将不会发布，并拒绝申请书

初步裁定意见
（仅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强制规定）

 SECEX通告发布
 如建议采取临时性关税（原审反倾销调查）措施，可通过 SECEX 决议发布。

基础事实的技术报告
 最终决定的准备性文件。不予发布，只有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受限的案例文档

获得。

最终裁定意见
 如果是肯定性裁定，则将通过Gecex决议公布，采取或延长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如果是否定性裁定，则将发布 SECEX通告终止程序，且不采取也不延长确定性

反倾销措施。
 来源：经济部/SDCOM

除了这些意见和说明外，需要重点注意的是 SDCOM还要准备相关文件，评估贸易保
护措施对公众利益的影响，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条。如需获取相关
详细信息，请查阅《贸易救济公众利益综合指南》13（备注：13），以及其他程序性文
件，比如 SECEX 关于截至日期的通告，该通告是在没有初步裁定的日落复审中公布的。

82.反倾销调查中文件和信息的保密程度是什么？

在 SDCM实施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中，文件和信息的保密程度分为三类：

（1）公开：通过《官方日报》或 SDCOM网站公布的文件和信息，普通大众均可获取；
（2）受限：利害关系方及其符合资格的法律代表人在DECOM数字系统（SDD）中获
取的有限信息。
（3）保密：被提供信息的利害关系方认定为保密的信息，且该认定请求是合理正当的。
这些信息仅供 SDCOM使用，且未经提供方明确允许不得披露。请注意，根据 2013 年
第 8,058 号法令第 191 条，SDCOM准备的保密性意见和技术报告可供贸易保护程序的
决策机关（SECEX以及Gecex）使用。

13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
eresse-publico/guias

http://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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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保密程度

公开
• 公共领域信息，通过《官方日报》或 SDCOM网站披露
• 所有人均可使用该公开信息

受限
• 合法注册的利害关系方可以获取的有限信息；
• 只有利害关系方及其授权的法律代表人可以获取的有限信息。

保密
• 相关方提供的敏感信息，敏感的原因是信息的性质或提供方提出的正当理由。
• 只有 SDCOM可以获取保密案例文档。

SDCOM准备的保密性意见和技术报告可供决策机关（SECEX以及Gecex）使
用。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果申请人和利害关系方有意将提交的所有文件做保密或受限版本处理，那么 SDCOM
可以根据收到的所有信息准备相应的公开文件，并随后通过其网站及/或《官方日报》
发布。

83. 保密和受限文件如何准备，谁负责这些文件的准确分类？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第 7款以及第 41条第 5款的相关规定，利害关系
方必须同时提交两个版本：受限版本（非公开文件，只有利害关系方可以获得）；以及
“不保密版本”（只有 SDCOM可以直接使用的文件）。需要澄清的是，如果文件不
包含任何保密信息，那么该文件只能以受限版本的形式提交。

根据 2018 年 SECEX30 号条例第 7条第 4项的规定，对文件受限或保密的分类应当在
DECOM数字系统中进行。因此，利害关系方有责任在系统中对这些文件进行正确分类，
根据上述 SECEX 条例第 7条第 1段的规定，当该分类与所提交的文件内容冲突时，以
该分类为准。

关于这些文件的格式，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的第 10 和
11款规定，协议文件的所有页面上方都应该标注保密类别，位置是每页的页眉和页脚，
颜色应为红色，页面还应当按照文件的总页码按顺序标注每页页码。

应当注意，按照上述法令的第 41条第 6款规定，提交存档的任何文件如果没有标注保
密或受限，将一律被认为是公开文件。

84. 提交保密信息的要求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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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的第 1和 2 款规定，根据信息的性质以及提供方
陈述的其他原因认定该信息为保密信息，利害关系方提交该信息时需要：

1. 认定该信息为保密信息（请参阅问题 83）；
2. 提供了足够的正当理由认定该信息为保密信息（请参阅问题 82）；以及
3. 作出了有限的总结陈述，包括一些细节信息，使阅读者可以理解所提供的信息（请
参阅问题 86和 87）。

只要相关方将一个文件的全部或部分归为保密信息分类，该相关方就应该提交受限记录
说明该分类的正当合理理由，并提交总结性信息。否则给上述法令第 41条第 6款的规
定，该文件将不予考虑或被视为公开信息。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的第 3款规定，如果不能提交受限总结，利害关
系方必须对此给出合理解释，否则将不予考虑该保密信息。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上述法令第 51条第 4款的规定，无论是解释保密分类的正当理由，
还是解释无法提交受限总结的正当理由，均不能以保密的形式提交。

当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或者保密请求被认定为非正当合理的，而提供信息的利害关系方
对此拒绝将其调整为受限案件文档，则该信息将不予考虑，除非证明满足要求或信息来
源合理，该分类是正确的。

此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的第 8款规定，如果因为这些文件的保密
从而导致贸易保护权利受限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之间发生互相矛盾的情况，SDCOM拥
有裁量权可以不予考虑这些文件、数据和信息。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要求的目标是确保反倾销调查透明度更高，并确保所有利
害关系方拥有抗诉和获得更广泛保护的权利，不会对提交保密信息的相关方造成偏见。

85. 在反倾销调查中什么信息、数据和文件不能被认定为保密性质的？

保密信息应该是那些被利害关系方认定为保密性质的信息，前提是保密认定的请求是合
理正当的。但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的第 5款规定，除其他原因外，
当提交的文件、数据和信息在巴西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或者来自于巴西或国外或其他公
共领域的，则认为保密请求不足以是合理正当的。 相关文件：

1. 股东构成及其各自的控制人身份；
2. 所属集团的企业组织结构；
3. 产量、国内销售、出口、进口和库存量；
4. 在巴西或国外，由公共契约签署的或经公证人或商业委员会见证提交的合同；以及
5.以下这些公司的权益、财务和业务报表：上市公司；等同于上市公司的公司；或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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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控制的公司，包括外国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这些公司必须根据公司法规或证券
市场规定进行公布或披露。

86. 相关利益方提交的受限总结中应包括哪些内容？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1 条的第 2款规定，提供保密信息的利害关系方应当
同时提交受限性总结，该总结中应包括必要的细节，使读者理解其提交的保密信息，否
则将不予考虑其提交的保密信息。

保密性数字信息的受限性总结应当以电子文档的形式提交，并且格式上需要标注索引号
等。值得解释的是，索引号是基于一个数值与参考值的对比，对该数值进行简化的演变
过程得来的，假设其始终等于 100（请参阅问题 87）。

如果不能提供上述总结，利害关系方应当给出正当理由，否则将不予考虑该保密信息。

87. 如何将数据转化为索引号码？

可以通过实际操作案例来帮助理解如何将数据转化为索引号码。因此，如何展示以下表
格中索引号码的转化过程？

图 43：（调查）不同阶段的进口数据

阶段 进口数据局

1 -以该案例中第一阶段作为参考，即 P1

图 44：认定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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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进口数据 参考值 索引号

图 45：计算索引号

阶段 进口数据 参考值 索引号 演变

3.关于索引编号的解读：当索引号大于 100，则该项目在该系列中的价值要高于参考价
值。反过来，如果索引号小于 100，则低于参考价值。

88. 进行反倾销调查用什么语言？

SDCOM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语言是葡萄牙语。但是，根据 2014 年 6月 18 日第 12,995
号法律第 18 条规定，可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语言作为准备文档的原始语言，包括英
语、法语或西班牙语。

89. 文档是否必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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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43 年 10 月 21 日第 13,609 号法令第 18 条，如果未使用WTO官方语言（英语、
西班牙语或法语）作为准备文件的原始语言，则该文件必须由巴西的公共翻译人员翻译
成葡萄牙。

根据 2014 年第 12,995 号法律第 18条规定，如果文件是外国语言，且巴西没有该语种
的公共翻译人员，则出口到巴西的产品来源国家的官方代表对文件进行葡萄牙语翻译也
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必须在翻译件中附上对翻译人员的官方认证。

第二部分 2. 参与反倾销调查的相关方

90. 反倾销调查中的利害关系方有哪些?

根据 2013 年第 8,055 号法令第 45 条第 2款规定，反倾销调查中的利害关系方包括：

1. 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商，以及代表这些生产商的类实体；
2. 在倾销调查期间进口被调查产品的巴西进口商，以及代表这些进口商的类实体；
3. 在倾销调查期间将被调查产品出口到巴西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以及能够代表他
们的类实体；
4. 上述产品的出口国政府；
5. 受倾销调查影响的其他国内或外国相关方，具体由 SDCOM自行裁量决定。

请注意，根据 2013 年第 8,055 号法令第 45 条第 3款规定，自 SECEX 发起调查或发起
复审的官方通告发布之日起 20天内，其他利害关系方有权提交资格申请以及其指定的
官方代表。利害关系方可通过 SDD电子系统提交该申请，该系统也是反倾销调查程序
的一部分。

日落复审的利害关系方将根据 2013 年第 8,055 号法令第 45 条第 2 款认定，SDCOM
可自行裁量决定将受倾销调查影响的其他国内或国外的相关方认定为利害关系方，比如
在原始调查时已经确定个体权益的生产商或出口商，即使他们并没有在复审期间出口被
复审产品。

91. 如何得知 SDCOM是否将某个企业认定为反倾销调查的利害关系方？

当一个企业被认定为反倾销调查的利害关系方，SDCOM会向其发送通知，告知其已根
据 2013 年第 8,055 号法令第 45 条第 2 款被认定为利害关系方，并告知如果该企业愿
意，可以参与调查。

调查立案起，所有被 SDCOM认定为利害关系方的出口公司将在发起调查的通知单上
被一一列出，并发送至出口国在巴西的政府官方代表机构。外国政府将在调查立案的通
知单上规定的时间期限内（通常是十五天）列出被调查产品的其他生产商，而这些生产
商尚未得到 SDCOM的认定，最后再将这些生产商的地址通过信函告知 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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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不强制要求参与反倾销调查，但是与不参与相比，参与调查可以确
保利害关系方的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因为参与调查可以提高适用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的
可能性（请参与问题 73和 173）。出于这个原因，也为了确保反倾销调查中获取尽可
能多的证据，SDCOM鼓励所有利害关系方参与调查程序。

92. 国家利害关系方的代表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根据 2018 年第 30 号 SECEX 条例第 2条第 2款，国家利害关系方通过指定一名正当注
册的代表来参与反倾销调查。

如果利害关系方是法人实体，则通常应按照以下方式指定其代表：
• 通过其董事长、高管、董事或其他任何雇员，基于其在公司中被授予的权力（公

司章程、规章制度及其修正案中规定的）、相关会议纪要和授权期限； 或者
• 通过指定代理，该代理必须持有授权书，该授权书文件的类型可以是特定类或

公开类，但不接受具有特别审判权的文件。

如果通过私人文书进行授权，则应同时附上利害关系方的组织条例（组织规章），并酌
情附上相关会议纪要和授权期限，有授予该代表指定代理的权利。如果对某个授权书的
真实性存疑，则可能需要识别姓名。

若未按照上述指南进行授权，或者未按照企业组织条例中规定的条件进行授权，如适用，
或未按照会议纪要进行授权，则可能被视为无效授权，而根据该授权文书开展的工作和
行为将被视为不存在。

根据 2019 年 6月 7日 SECEX 第 30 号条例第 4条第 1款和第 2条的相关规定，所有程
序性操作行为都必须使用电子证书进行电子签名，电子证书是根据《巴西公共关键基础
设施》（ICP-Brazil）颁发的。

93. 外国利害关系方的代表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根据 2018 年 SECEX 第 30号条例第 2条第 2段，一般情况下，外国利害关系方（除了
政府）的代表性也是通过履行上述国家利害关系方的相关条件实现的（请参阅问题 92）。

为了证明授权书指定的授权人是外国利害关系方的代表，通常只需要该外国的公证员作
出明确的公证，证明授权书是由利害关系方签发的即可。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只要授
权书中能明确且同时标注代理人的签名和外国利害关系方的签名并证明两者之间的联
系，也是可以得到认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外交代表得口头说明也足以证明
被授权人的身份以及授权文书中的签名与利害关系方的关系。请注意，如果在上述情况
下需要翻译授权书，则必须从签署授权文书的原始语言直接翻译成葡萄牙语。此外，必
须强调的一点是，2014 年第 12,995 号法律第 18 条的规定也同样适用于授权文书（请
参阅问题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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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签发的文件必须符合巴西现行有效法律的规定，才能在巴西的相关程序中被视为
有效，比如关于语言、文件的海牙国际认证和使馆认证等法律规定。（请参阅问题 96）

94. 外国政府的代表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根据 1965 年 6月 8日的第 56,435 号法令以及 1967 年 7月的第 61,078 号法令，外国
政府的代表性应该通过其在巴西的官方代表机构实现，或者通过由其指定的代表实现。
如果指定代表，则该事宜应当通过相应代表的正式信函在 SDD电子系统进行归档（请
参阅问题 102和 104），且应当明确说明指定代表的保护程序商标。

95. 反倾销调查中对于不符合资格的代表是否会进行干预？

根据 2018 年 SECEX 第 30号条例第 2条第 3款的相关规定，贸易保护程序中如果相关
利益方的代表不具备正当资格，那么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对此进行干预：

1. 提交利害关系方法人资质的相关文件；
2.提出延期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请求；
3.提交调查问卷答卷并说明产品型号；
4.作为利害关系方要求查看其他相关方的资质；以及
5.提交可替代第三方市场国家的建议书。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在 SECEX 关于调查或复审的通告规定的时间段内，
必须对实际参与调查的这些代表的资格进行正规化处理，正常情况下这个时间段是自调
查开始的 91天内，且根据 2018 年 SECEX 第 30号条例的第 2条第 4款规定不能延期。
如果未按照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对其代表性进行正规化处理，主管部门将因此视代表所做
的相关行为不存在。

请注意，无资质的代表应该在 SDD数字系统中将其文件标注为“非认可方”，相关流
程和步骤类似于问题 102中的内容。如需获取更多关于认可方如何提交文档，请参阅问
题 104。

96.什么是《海牙免验证公约》？

《关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的公约》（简称《海牙免验证公约》）于 2016 年 8 月 14
日在巴西生效。根据该公约，巴西可以接受由外国缔约国主管当局签发的包含海牙国际
认证的外国文件，无需对该文将进行使领馆认证（领事认证或签章）。 根据 2016年 6
月 22日全国司法委员会第 228 号条例，领事认证或签章是“文件签署人对签名、职能
或职位的真实性，以及附带的印章或签字的真实性进行认证的形式”

相应地，无需再要求对来自《海牙免验证公约》缔约国的公开文件进行使领馆认证。应
当注意的是，巴西在这些国家的使领馆也将不再提供使领馆认证服务。因此，这些文件
只要包含“海牙国际认证”，就是有效的，海牙国际认证将由签发该文件的那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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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当局部门附在公开文件上。

但是，简化这些程序并不代表可以免除其他要求，比如所需宣誓翻译必须附带授权文书
（请参与问题 92）。

全国司法委员会（CNJ）将在其官网上不断更新《海牙免验证公约》的缔约国名单。可
以通过以下网站查阅：
http://www.cnj.jus.br/poder-judiciario/internacoes-relacoes/convencao-da-a
postila-da-haia.

同样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找每个缔约国负责发放手册的主管机构：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authorities1/?cid=41.

应当注意的是，巴西加入的有关简化或放弃外交或领事文件使领馆认证程序的条约、公
约或协定的规定应优先于《海牙免验证公约》的规定，在这些条约、公约或协定中的正
式要求与《海牙免验证公约》中的规定相比，没那么严格。

根据 2016 年 5月 4日第 8,&42 号法令和 1973 年 12 月 31 日第 6,015 号法律规定，如
果签发或准备文件的国家不是《海牙免验证公约》的缔约国，如果该文件不是英语、西
班牙语或法语书写的，则授权文书的英文版本必须（1）被公证；（2）本国在巴西的使
领馆或外交代表机构认证；（3）存档；且在使馆认证后须附上由巴西公共翻译人员翻
译成葡萄牙语的版本。公证和认证是强制性要求，即使授权书是用葡语书写的。

如果签发或准备文件的国家是《海牙免验证公约》的缔约国（《关于取消外国公文书认
证的公约》，根据 2016 年 1 月 29 日第 8,660 号法令发布），则不需要进行使领馆认
证/认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文件不是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书写的，授权文书应当
（1）公证；（2）获得“海牙国际认证”；以及（3）存档，文件处理后再附上由巴西
公共翻译人员完成的西班牙语翻译版本。公证以及海牙国际认证是强制性要求，即使授
权文件是用葡语书写的。

第二部分 3 关于反倾销调查
97. 什么是DECOM数字系统（SDD）？

SDD是一个数字档案信息系统，目标是提高 SDCOM商业保护调查程序的透明度，降
低参与这些程序的成本。

请访问以下网址获取 SDD系统 http://decomdigital.mdic.gov.br/14（备注：14），
同时可以访问以下网站获取系统使用指南手册，了解如何使用、配置该系统15（备注：
15）

14第一次打开 SDD系统时，用户需要先提交详细信息进行用户注册。会提供信息指导用户如何注册和使用
系统。可在 SDD官网或问题 98中找到系统使用指南。
15 https://decomdigital.mdic.gov.br/assets/documentos/MDIC_DECOMDIGITAL_ManualUsuario.pdf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authorities1/?c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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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ércio-exterior/en-br/assuntos/come
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o-e-interesse-publico/arquivos/guias/guia-rapido
-decom-digital.pdf.

根据 2018 年第 30 号 SECEX 条例，利害关系方必须通过 SDD 系统参与调查过程，不
接受提交的纸质文件或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的文件。根据 2018 年第 30号 SECEX 条例和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规定，原审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期终复审都必须，且只能通过
电子行政程序16（备注：16）进行。

SDD允许在贸易保护调查程序中通过电子方式提交文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
间查看这些文件。请注意，所有程序性行为均将进行数字签名，数字签名使用 ICP-Brasil
签发的数字证书17（备注：17）完整性、真实性、互相可操作性和机密性。

97. How to register for SDD?
97. 如何注册 SDD系统？

正确安装数字证书，并将电脑联网，用户即可访问 SDD的网页，地址为
http://decomdigital.mdic.gov.br/。

输入电子证书密码后，用户点击下图所示的“无法获得系统访问权限？”图标。

图 46：如何注册 SDD

来源：经济部/SDCOM

阅读完下图中“如何获得一个流程的访问权限”图标信息后，点击页面下方中间的“注

16在贸易保护调查程序中使用电子手段的法律依据是 2014年第 12,995号法律的第 17条。
17利害关系方的代表应遵守国家信息技术部（Na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制定的指南，网址为
http://www.iti.gov.br to acquire certificate ICP-Brazil standard digital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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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按钮后，按要求填写信息并点击“注册”。

图 47：如何注册 SDD

来源：经济部/SDCOM

图 48：如何注册 S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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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正确填写全部信息后，用户将收到成功注册的信息。

然后，用户即可获得自己提交的申请书记录权限，或点击 SDD主页上“获得系统权限”
图标使用相关程序。

99. 谁可以查阅文件并在调查中发言？ 在 SDD上进行反倾销？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0条第 3款的相关规定，在符合信息保密和内部政府
文件保密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只有符合资格的利害关系方及其法人代表（请参阅问题
90）才能获取相关文件的访问权限，包括反倾销调查程序的受限文档，以及提出获取调
查进度证明的权限。

只有当用户获得 SDD程序权限后（参见问题 102 至 104），才可以查询特定程序的受
限记录，以及在用户权限范围内展示相关内容。

100. 是否可以在 SDD系统中查询仍在分析中的初始申请书文档？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7 条款的相关规定，直到通过发布 SECEX通告公布反
倾销调查已经开始，考虑到申请书的保密性质，根据《反倾销协定》18（备注：18）第
5.5 条款，不得披露关于申请书的任何信息。因此，只有申请人自己可以在发起调查或
复审前，通过 SDD系统获取自己提交的申请书文档。出于这个原因，在 SDD系统中，
任何程序将只能查询以及只能针对有资格的其他方。但案件从申请阶段进入调查阶段
后，利害关系方可以跟进 SECEX发布的关于发起调查或复审的通告。

101. 如何在 SDD系统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书？

在“申请书”菜单中，点击“创建申请书”

图 49：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随后在出现的界面上，选择申请书对应的调查类型。

你想创建申请书。申请书的类型是高亮显示，且标有数字 1、2和 3，如下图所示：

18除非已作出发起调查的决定，否则主管机关不得公开任何关于发起调查的申请。但是，在收到妥善编写的申请书之后，

且在着手发起调查之前，主管部门应通知出口来源的世贸组织成员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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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然后选择“原始调查”提交原始调查申请书，或者选择“日落复审”提交日落复审申请
书。最后，点击“开始申请”。

图 51：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会打开五个标签（申请人、代表、产品、阶段以及被调查来源），并根据以下指示填写
相应的信息，最后点击“保存申请书”按钮。

图 52：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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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申请人数据：

通过填写“ CNPJ”（1）按 TAB 键，系统将试识别其是否曾被使用过，它是否曾经使
用过，并（2）自动填写“公司名称或代表实体”。 如果不在系统中，则公司名称必须
由用户手动填写。 用户将在“类型”（3）字段中选择“公司”和“关联”。 如果在
单击“添加”（4）时选择了“公司”类型，则公司数据将被存储并显示在区域（5）中。
选择“关联”类型将出现“添加关联公司”的选项（不是必需的）。

图 53：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通过单击“添加”（4），相关关联公司的数据（如有）将被存储起来位于区域（5）中。

您可以尽可能多的添加“公司” /“关联方” /“关联到关联方的公司”。可以在“选
项”中排除“申请人”。例外情况是，为了排除某个所有公司都能关联的公司，系统已
经提前将这个公司删除。

图 54：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完成法定代表人数据填写

图 55：如何提交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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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 CPF”（1）和“姓名”（2）字段将根据用户使用的数字证书数据自动填充。 “关
联实体”字段（3）必须由用户手动填写，并包含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实体（例如，您就
职的律师事务所的名称）。
产品相信信息：

图 56：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必须手动填写“产品”（1）和“产品详细信息”（2）字段。 “ NCM”字段（3）将
用作搜索字段，您可以按文本或按NCM代码进行搜索，应出现一个列表供用户选择适
当的代码。 当您单击“添加”时，NCM数据将被记录下来并显示在页面底部的表格中
（5）。 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NCM项。

分析阶段：

图 57：分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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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您必须填写（通过手动输入数值或单击日历图标）``期间''（1）至（5）字段中的开始
日期，并通过按 TAB 键自动填充每个相关的结束日期。 在“期间 3”中，系统将自动
填写“期间 3”。 倾销调查”（6）

• 选择调查来源

图 58：被调查来源

来源：经济部/SDCOM

只需单击左侧列表中的国家名称（1）即可选择国家，光标将移至右侧列表（2）。要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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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所选国家/地区，请在右侧列表（2）中单击他的名字，然后返回左侧列表（1）。填
满封面页的所有选项卡后，单击“保存申请”按钮。

在日落复审的注册程序中，“产品”和“调查的来源”选项卡被“CAMEX决议”选项
卡代替19（备注：19），用户只需要填写“请输入CAMEX 编号或决议”字段，且用户
必须按照双位数月份/四位数年份（例如：85/2013）的格式填写，系统将自动搜索并填
写字段（2）至（6）的信息。保存后，申请书列表中将出现提交的申请书。

图 59：申请日落复审

来源：经济部/SDCOM

上面展示的每个图标的功能如下：

• Delete 删除:

19在 2015年，即采用 DECOM数字系统（SDD）的那一年，用过 CAMEX决议建立了商业保护机制，这就是
为什么系统为延期反倾销措施的立法而得名的原因。但是，鉴于自那时起贸易保护的主管部门不断发生变
化，也出现了以 SECINT条例或 Gecex决议的形式发布，但并不影响填写表格字段以及在系统中搜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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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删除未完成的申请书，请点击 图标，并在随后出现的消息框中确认。

图 60：如何提交申请

来源：经济部/SDCOM

• 更改:

您可以编辑尚未完成的申请书中的所有数据。 只需单击这个图标 ，随后将出现一

个选项卡，这个选项卡和创建申请书时填写的相同。 以下是修改后的“原始调查”申
请书的示例。更改所需数据后，单击“保存申请”，更改随之生效。

图 61：更改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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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如需添加文件，请单击图标 。随后将出现以下界面：

图 62：添加文件

来源：经济部/SDCOM

选择“文件类型”（1）和“自动类型”（2），在“描述”（3）字段中提交要发送文
件的详细信息。 单击“添加文件”（4）并选择所需的文档，但系统仅支持 XLS / XLSX
格式的 PDF 文件和电子表格。 点击“提交文件”（5）。 应该注意的是，归档文件的
保密类型将通过字段（2）自动选择确认。

出现的消息框请您确认要发送的文档，然后选择数字证书以签署要提交的内容，然后单
击“确定”。

图 63：如何提交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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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最后，将显示以下消息。请注意，只能通过单击“我的申请”菜单中的“完成”按钮来
提交申请书。

图 64：如何提交申请

来源：经济部/SDCOM

• 完成:

要完成申请，请单击图标 ，然后在出现的消息框中进行确认。即使没有单击“完
成”选项就成功上传了该文档，该文档也没有真正提交给 SDD系统，甚至不会出现在
SDCOM的界面中，因此不会有任何相关方提交文档的记录。因此，将有两张收据：一
张是关于上传文档的，另一张是关于完成流程的。

图 65：如何提交申请

来源：经济部/SDCOM

将显示以下消息，让您选择是否查看申请书的收据：

图 66：如何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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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应当注意的是，申请书只有提交给 SDCOM才能生效，并且只有在 SDCOM的技术人
员处理完成后才能看到。 而且，只有在最终完成后，申请书才会收到有效的协议编号。
还应注意的是，申请书一旦完成，就无法再对其进行编辑、删除或添加文件。

请务必注意，在实际注册申请书之前，显示的进度编号为 00000.000000 / 0000-00，如
图 59 所示。但是，注册后，系统会在“申请书”窗口显示进度和各个进度的编号，如
下图所示。

图 67：如何提交申请书

来源：经济部/SDCOM

102.利害关系方如何才能在 SDD系统中针对某个反倾销调查案件进行资格认定并获得
访问权限？

根据 2018 年 SECEX 第 30 号条例第 2条第 2段相关条款规定，相关方应在 SDD的受
限记录中提供所需文件后，通过获得 SDCOM授权的代表参与贸易保护调查。

问题 92 至 94 中提到的代表文件应通过“未启用的部分”选项卡发送。SDCOM核实
文件后，公司代表可以按照特定程序，以及其持有的合同或细则、授权书、会议记录以
及其他文件中规定的期限，获得相关资格。一旦 SDCOM完成赋能程序，用户将能够
访问其有资格访问的相关流程程序，并通过 SDD的“流程”选项卡提交其认为必要的
证据和说明。

为了发送上一段中提到的文件并在特定过程中请求获得资格认证，用户必须首先如问题
98所述在 SDD系统上注册。注册后，用户必须访问 SDD的“无资格访问部分”，并
通过输入流程编码搜索想访问的流程，流程编码可以再《官方日报》（DOU）中发布
的 SECEX 初始通告中找到，或者在该相关方收到的通知函中找到。输入流程编码后，
会加载以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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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非注册方

来源：经济部/SDCOM

“利害关系方”（在上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1”）和“文档类型类别”（在上图中高
亮并标注数字“2”），然后用户应点击“创建新的文件夹”（在上图中高亮并标注数
字“3”）。

创建文件夹后，点击下图中高亮显示的“添加”按钮，将文档添加到文件夹。

图 69：向文件夹中添加文件

来源：经济部/SDCOM

在文件上传界面，填写“文档类型”（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1”）、“自动类型”
（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2”）和“描述”（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3”）信息。
请注意，利害关系方通过“自动类型”字段将您的文档分类为“保密”或“受限”。 然
后点击“添加文件”（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4”）。对要发送的每个文件重复此
操作，请始终注意将文件正确分类为保密文件或受限文件，最后点击“将文件保存在文
件夹中”（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5”） 。

图 70：上传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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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在将至少一个文档添加到文件夹后，操作菜单上将增加该文件夹的“完成”选项：

图 71：完成文件夹

来源：经济部/SDCOM

请注意，在最终完成文件夹前，用户将能够删除该文件夹或向该文件夹中添加新文档。

点击“完成”时，将显示下图所示信息。 应当指出的是，即使上传成功，如果不点击
完成选项，该文档就不会被提交给 SDD，甚至也不会出现在 SDCOM的界面中，因而
也将不存在任何关于提交该文档的记录。

图 72：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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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点击“OK”以确认文件夹完成，并在所选流程中完成文档协议。

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用户完成文件夹之后，这些文件才会提交给 SDCOM。

文件夹完成后，保存或打开传输收据的选项将自动打开，并且将显示下图所示消息，并
显示“查看收据”选项，可以通过点击“查看收据”按钮查看。否则，请检查您的浏览
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图 73：SDD消息

来源：经济部/SDCOM

103. SDD的利害关系方对代表进行授权是否存在时间限制？

SDCOM认定的利害关系方将会受到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通知，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时候
都可以授权其代表。

但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5 条第 3款的规定，未被 SDCOM认定的其他
利害关系方将有 20天的时间提交申请及法定代表人信息，自 SECEX就调查和复审事宜
发布通告之日算起。

应当指出，对于已经按照 2018 年 SECEX第 30 号条例第 2条第 3款的规定开展了相关
行为但又不符合资质的代表，则必须根据上述条例第 2条第 4款，在 SECEX 关于复审
的通告中规定的期限内（通常在调查开始后的九十一（91）天内）对其资格进行正规化
处理，且不得延期。如果在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内，没有对其进行正规化处理，则将导致
这些行为被视为不存在。

图 74：获得贸易保护程序资格的时间表

最初被 SDCOM认定的相关方
 在调查中的任何时间都具有资格

未被 SDCOM认定的相关方
 必须在 SECEX发布发起调查或复审通告之日起的 20天内获得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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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资格的代表，如果已经按照 2018 年 SECEX 第 30 号条例第 2条第 3段开展相关
工作或作出相关行为的：

 必须在 SECEX 关于复审的通告中规定的期限内（通常在调查开始后的九十一
（91）天内）对其资格进行正规化处理。

来源：经济部/SDCOM

104. 拥有资格的利害关系方如何通过 SDD提交文件？

SDD允许外部用户通过使用数字证书来提交申请书，以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或日落复
审，以及作为另一方参与正在进行中的调查或复审。利害关系方通过将证据和陈述发送
至案例档案中。因此，从广义上讲，外部用户通过 SDD提交文件和证据，而 SDCOM
审查此材料，并在必要时要求其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并提出建议。

根据 2018 年 SECEX 第 30 号法令第 7条的规定，当首次使用 SDD发送文件时，代表
必须在系统中注册，对文件进行数字签名，在 SDD系统提出的多个选项中做出选择，
对文档进行保密分类，文档可以为“受限”或“保密”，并转发葡萄牙语的 PDF 格式
和 XLSX（微软 Excel 表格）文件的文本文件。

符合资格的利害关系方在程序中提交文件时，比如调查问卷答卷、声明及听证请求，应
访问“程序”菜单，选定自己感兴趣的程序，然后点击“查看”：

图 75：访问流程

来源：经济部/SDCOM

点击“添加文件”

图 76：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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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在下一个界面，用户应该创建“文件夹”。为此，您必须选择利害关系方和要发送的文
档类别，在下图中以“ 1”和“ 2”突出显示。 然后单击“创建新文件夹”，在下图
中突出显示为“ 3”。 在出现的消息框中，必须点击“确定”键来确认操作。

创建文件夹后，点击“添加”键往文件夹中添加文件。

图 77：文件夹

来源：经济部/SDCOM

在文件上传界面，填写“文档类型”（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1”）、“自动类型”
（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2”）和“描述”（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3”）信息。
请注意，利害关系方通过“自动类型”字段将您的文档分类为“保密”或“受限”。 然
后点击“添加文件”（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4”）。对要发送的每个文件重复此
操作，请始终注意将文件正确分类为保密文件或受限文件，最后点击“将文件保存在文
件夹中”（如下图中高亮并标注数字“5”） 。

图 78：添加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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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在将至少一个文档添加到文件夹后，操作菜单上将增加该文件夹的“完成”选项。确认
已创建的文件夹，并点击“完成”。 请注意，在文件夹最终完成前，用户将能够删除
或向该文件夹中添加新文件。

图 79：完成文件夹

来源：经济部/SDCOM

点击“完成”时，将显示下图所示信息。 应当指出的是，即使上传成功，如果不点击
完成选项，该文档就不会被提交给 SDD，甚至也不会出现在 SDCOM的界面中，因而
也将不存在任何关于提交该文档的记录。

用户应当点击“OK”确认提交调查文件。文件夹完成后，保存或打开传输收据的选项
将自动打开，并且将显示下图所示消息，并显示“查看收据”选项，可以通过点击“查
看收据”按钮查看。否则，请检查您的浏览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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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0：SDD确认信息

来源：经济部/SDCOM

必须强调的是，只有在外部用户完成了文件夹后，这些文件才会提交给 SDCOM。

105. SDD利害关系方提交文件后，文件中的文件是否自动可用并且无法撤回？

由 SDD利害关系方提交的文档仅在 SDCOM审核后才可用，该文档可能附带也可能不
附带 SDCOM的审核意见。在 SDCOM审核文档之前，符合流程资格的利害关系方将
只能访问日期、文件协议时间和已提交的文件类型，但无法下载该文件。

这是因为，根据 2013 年第 8.048 号法令第 49 条第 20 款，将不会在反倾销调查程序文
件中添加以下文件附件：
1-及时存档的;或者
2-未按照适用规则提交的文件，例如以外语编写的文件（英语、西班牙语或法语的文件
除外）却未附（由巴西公共翻译员翻译的）翻译版本（请参阅问题 89），以及不符合
要求却被保密处理的文件（请参阅问题 82至 87）。

图 81：大多数不添加文档的常见原因

橙色：外语文件且未附翻译件（除了世界组织的官方语言：英语、西班牙语及法语）

Late Filings Documents that do not
follow confidentiality

guidelines

Document in foreign
language unaccompanied

by
translation (except in

official WTO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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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文件提交晚了
芥末色：未遵守保密指南的文件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果因为不遵守截止期限、语言或保密等相关规定，导致文件没有提交成功，则会根据
2013 年第 8,048 号法令第 49条第 2款的规定，以信函方式通知利害关系方。

应该注意的是，完成文件夹并提交了文件后，外部用户将无法从 SDD文件中剔除该文
档。在这种情况下，利害关系方应当针对相应的案件档案提交正式请求，以使 SDCOM
可以通过注册司法账户将提交的不当文件剔除出来。

除上述情况外，所有其他文件将在 SDCOM检查后被添加到文档中，即使收到的是一
式两份的文件。

应该注意的是，只要有必要，SDCOM可要求相关方呈报以数字形式提交的文件的原件，
该原件必须按照 2018 年 SECEX 第 30 号条例第 4条第 3款规定，在 SDCOM要求的
时间内提交。如果文件的持有人未按照规定时间提交上述原件，则 SDCOM可能选择
忽视扫描件不予采用。提交给 SDCOM的扫描件的原件应由其持有人保管，直到适用
法律中规定的时限为止。

106. SDD及相关服务什么时间开放？

根据 2018 年第 30号 SECEX条例第 10 条相关规定，SDD全天 24 个小时不间断开放，
系统维护期除外。根据该法令第 9条，在程序截止日期发送的电子文件，被 SDD接收
后将视为按时提交，截止到截止日期最后一天的晚上 11:59:59（巴西利亚的官方时间）。

根据 2018 年第 30 号 SECEX 条例第 3条规定，经济部总部将在每天的上午 10 点到下
午 17 点开放扫描设备，并对全球利害关系方代表开放网络权限20（备注 20）。建议用
户提前提出上述房间和电脑的使用请求。

如需提供系统使用帮助，用户必须联系经济部服务中心，电话号码是+55(61)
2027-7200，工作时间是早 8点至下午 6点。

因此，建议外部用户提前做好安排，在程序截止日期前按时在 SDD系统上提交文件，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就任何技术问题向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此外，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因为 2018 年 SECEX 第 30 号条例第 11 条的第 1款未考虑
到系统的不可用情况，因此，如果因为外部用户的电脑和公众网络连接失败、用户的设

20鉴于针对新冠疫情流行采取的相关卫生措施，我们正式通知，SDCOM根据经济部的内部防疫指南，现
在远程进行所有活动。 因此，在疫情持续期间，根据 2018 年底 30号 SECEX 条例第 3条，暂停开放经
济部的扫描设备和联网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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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或外部程序造成的技术故障等原因导致传输数据失败，该用户不能享受截止期限延
期。

107.如果无法使用 SDD系统需要执行什么程序？

根据 2018 年底 30 号 SECEX条例第 11 条规定，当用户不能获取以下服务时，SDD系
统被视为无法使用：访问系统、用户注册、查询数字记录或文件的电子传输。

在上述这些情况下，在无法使用上述任何服务之日到期的截止日期将延长至系统恢复正
常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根据根据 2018 年底 30 号 SECEX 条例第 12 条规定，SDCOM
将会自动对此进行延期，并通过程序注册记录进行通知。

将区分对待 SDD 系统断电停止运营的情况，外部用户遇到技术问题时应致电+ 55 61
2027-7200 并与经济部服务中心联系。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外部用户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至 sdcom@economia.gov.br，电子邮件内容包括遇到的技术难题、协议编号以及与
服务中心联系的历史记录。

还需要澄清的是，将提前通知用户系统的计划维修时间，计划维修时间最好是在星期六
的 0点至 22 点进行，或者是工作日的凌晨 0点至 6点进行。

108. 如果对 SDD系统有问题怎么办？

如果外部用户对于如何使用 SDD、在电脑里配置 SDD系统、系统出现的错误信息等存
在任何问题，建议该用户首先查询 SDD主页上“常见问题”和“系统使用手册”中的
相关信息，网址是：http://decomdigital.mdic.gov.br/。

如果仍有疑问，外部用户可以联系经济部服务中心，电话号码是+ 55 61 2027-7200，
咨询系统相关问题和用户电脑配置等问题。另外，关于如何使用系统的相关问题，比如
提交文件或者获取电子记录访问权限等问题，可以直接发给负责调查的相应机构的电子
邮箱，邮箱地址可以在发起相关调查的 SECEX 通告中找到。如查阅正在开展的所有调
查，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
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investigacoes-d
e-defesa- comercial .

109. 如何访问 SEI-ME进行电子申请？

外部用户为了提交电子文件（直接向 SEI/ME 提交文件）或在流程中对文件进行电子签
名，需要获得 SEI/ME 的访问权限，则外部用户必须根据以下详细步骤在经济部注册。
如您仍然有问题，请联系 sei@economia.gov.br。

http://decomdigital.mdic.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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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以下链接并填写表格，在 SEI/ME 创建登录账号和密码。

https://sei.fazenda.gov.br/sei/controlador_externo.php?acao=usuario_extern
o_enviar_ca
dastro&acao_origem=usuario_externo_avisar_cadastro&id_orgao_acesso_ex
terno=0

请注意：仅填写这个表格不能获得系统的访问权。因此，还需要完成所有注册程序。

图 82：外部用户注册 SEI

来源：经济部/S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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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访问以下网站下载《协议和真实性条款》：
https://www.gov.br/economia/pt-br/acesso-a-informacao/sistema-eletronic
o-de-informacoes-sei/arquivos/termo-de-declaraçãoo-usuario-externo-sei-8.
pdf

3）填写《条款》中的必填项，填写数据要与（步骤 1）在线注册提交的数据保持一致。
《条款》中填写的信息、系统注册时填写的信息以及提交的文件中的信息，三者必须保
持一致，这点至关重要。一旦发现上述信息之间有冲突，将不予注册。

4）根据签名类型（1.手动签名；2. 巴西政府数字签章签名；或者 3.ICP巴西数字证书
签名），按照以下指示操作：

4.1）对《条款》进行手动签名：

-打印完整版的《条款》（第 3步）；

用笔手动签署《条款》。请注意：签名必须与公民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上的签字保
持一致，同时提交《经济部承诺条件书》；

扫描或复印签字版《条款》，并保存为PDF 格式文件；

复印您的 RG和CPF，或其他官方个人身份证明文件，须带照片、CPF 税号和个人
签名，并保存为 PDF文件，个人签名必须与其他协议文件上的签署的签名相同；

访问经济部的数字协议，并仔细阅读所有说明。
请注意：这个端口不是 SEI，这将弥补对《条款》签名真实性验证方面的不足。可
通过以下链接访问这个端口：
https://www.gov.br/pt-br/servicos/protocolar-documentos-junto-
ao-ministerio-da-economia；

点击“开始”键，填写巴西政府服务端口（单一联邦政府登陆）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如对单一联邦政府登陆有任何问题，请访问：
https://faq-login- unico.servicos.gov.br/en/latest/ or the tool's support
channel at https://portaldeservicos.economia.gov.br/atendimento/

选择请求类型“2-请求外部用户注册 SEI/ME”，认真按照每个步骤的指南完成文档
注册。

4.2）使用联邦政府电子签名签署《条款》

保存完整的《条款》（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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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以下网站：http://assinador.iti.br，使用巴西政府服务端口（单一联邦政府登
陆）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如果对访问“单一联邦政府登陆”存在任何问题，请访问
以下网站：https://faq-login-unico.servicos.gov.br/en/latest/，或工具支持渠
道，网址为https://portaldeservicos.economia.gov.br/atendimento/。

请注意：这个端口不是 SEI，将使用经验证或经证明的“单一联邦政府登陆”账户
对《条款》进行电子签署。如需了解联邦政府数字签名的信息，可以访问该服务的
电子网页。

点击“选择文档”并上传完整版的《条款》。

图 83：使用数字签名签署文件

来源：经济部/SDCOM

点击数字签名

图 84：使用数字签名签署文件

https://portaldeservicos.economia.gov.br/atend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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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在弹出的窗口中点击“使用巴西政府服务端口”

图 85：使用数字签名签署文件

来源：经济部/SDCOM

在“代码”字段中，输入发送到您在Gov.BR 注册的手机号码上的数字代码，然后
点击“授权”；

图 86：使用数字签名签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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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点击“下载已签署文档”，将文件下载到你的电脑里；

图 87：是用数字签名签署文件

扫描您的 RG和CPF，或其他带照片和CPF 税号官方个人身份证件，并保存为 P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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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件（签署的《条款》和个人身份文件），邮箱地址为：
sei@economia.gov.br，邮件主题应为“外部用户注册”。

请注意：上述数字签名步骤作为指导，将帮助外部用户更好地使用这个工具。如有任何
问 题 ， 请 通 过 电 邮 上 报 该 服 务 的 经 理 人 员 ， 邮 件 地 址 ：
governodigital@economia.gov.br。

4.3）使用 ICP巴西数字证书签署《条款》

对于这种类型的签名，用户必须持有有效的 ICP-巴西数字证书；

保存完整的《条款》（步骤 3）；
访问数字签名端口并登陆；范例：SERPRO的数字签名、签名端口等。如对使用这
些端口有任何问题，应上报给相关的支持渠道，即 SEI 的独立解决方案。

遵守服务页面的指南；

下载已签署文件到电脑上；

扫描您的 RG和 CPF，或其他带照片和CPF 税号的官方个人身份证件，并保存为
PDF 文件；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件（签署的《条款》和个人身份文件），邮箱地址为：
sei@economia.gov.br，邮件主题应为“外部用户注册”。

在按照上文所述的格式提交文件后，请求者必须等待分析反馈，将发送至预注册时使用
的邮箱地址。如果提交的所有文件均保持一致，则外部用户将获得 SEI / ME 的访问权限。
如果出现文件不一致的情况，申请人必须按照电子邮件中收到的指示操作并待审。

请注意：分析的截止日期为收到文件后的 21个工作日内，如果需求大量增加，则该期
限可能会被延期。注册通过并不意味着可以访问该流程（在这种情况下），这将由处理
该流程的单位进行分析。因此，注册通过后，需要访问某个特定流程内容的用户还必须
提交在 SEI 中访问相关流程的请求。

只有注册通过后，才有可能登陆 SEI/ME 外部访问页面，使用外部用户在预注册时自己
生成的密码登录。我们建议使用火狐网页浏览器。

图 88：SEI 登录界面

mailto:governodigital@economia.go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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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110. 如何在 SEI-ME中创建新流程？

登录系统后，用户在新流程中提交文件时必须：

1）在界面左侧的主菜单上，选择“申请”选项，并点击“新案例”；

2）仔细阅读界面上的指南；

3）按类型选择经济部开放的流程；

4）仔细阅读所选流程类型对应的的操作指南；

图 89：在 SEI 创建新的流程

来源：经济部/SDCOM

5）在“申请新程序”界面正确填写所有选项：

“说明”：插入申请书的摘要；



97

-“利害关系方”：根据需要选择“ PessoaFísica”（个人）或“ PessoaJurídica”
（法律实体）； 酌情告知CPF 或CNPJ 税号；点击验证。如果系统显示相应的名称，
则点击“添加”；如果系统未找到相应的名称，请填写自动打开的“利害关系方注册”
界面；点击“保存”，然后点击“添加”。如果没有打开新界面，则用户必须检查浏览
器的弹出框，然后重试该操作；

-在“文档”部分中，“主文档”（必填）和“补充文档”（选填）：点击“浏览”；
在您的计算机上找到文件；点击“打开”； 告知“补充文件类型”； 选择“访问级别”：

公开：根据现行法律，不包含受限信息的文件。选择此选项后，任何公民都可以通
过 SEI 公开搜索来查阅和访问该文档；

受限：根据现行法律，包含受限制信息的文件，包括个人信息（CPF税号，地址等）；

标记“格式”（自然数字或数字化）。注意：仅当文件为纸质文件并在随后进行了数字
化时才能标记“数字化”格式，并且重要的是要使用光学识别资源（OCR）以使文本
可搜索；

点击“添加”；

6）添加所有必要文件（主要文件和补充文件）后，点击“申请”。 从第一个文档到最
后一个文档的加载时间请勿超过一个小时，否则系统会自动删除这 1个小时内上传未完
成的文件，并将其视为临时文件；

7）在“完成申请-电子签名”窗口

选择最接近所在位置的“位置/功能”

键入 SEI 访问密码

点击“签署”按钮

申请处理完成后，系统会自动为外部用户生成电子协议收据，在这个流程中也包括该收
据。

仅供参考之目的，系统将根据生成的“电子协议收据”自动向外部用户发送一封电子邮
件确认申请书。用户可以随时访问其申请收据列表（主菜单>电子协议收据）。

111. 如何在流程中，提交已在 SEI-ME进程中的文件？

通过中间申请，外部用户可以将文件添进已有流程中或新的相关流程中。要进行中间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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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外部用户必须：

1）在主菜单（界面左侧）中，访问“申请”选项，然后点击“Intercorrente”；

2）输入您希望申请的流程编号，然后点击“验证”按钮

3）如果该编号通过验证，则点击界面上显示的“添加”和“文档”部分；

图 90：向已有流程提交文件

来源：经济部/SDCOM

4) 在“文档”部分，针对您希望申请的每一个文件：

点击“浏览”

在您的电脑中找到文件；

点击“打开”

选择“文件类型”

告知“文件类型补码”

选择“访问级别”

公开：根据现行法律，不包含受限信息的文件。选择此选项后，任何公民都可以通
过 SEI 公开搜索来查阅和访问该文档；

受限：根据现行法律，包含受限制信息的文件，包括个人信息（CPF税号，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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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格式”（自然数字或数字化）。注意：仅当文件为纸质文件并在随后进行了数字
化时才能标记“数字化”格式，并且重要的是要使用光学识别资源（OCR）以使文本
可搜索；

点击“添加”；

5）添加所有必要文件，点击“申请”。

6）在“完成申请-电子签名”窗口

选择最接近所使用功能的“位置/功能”

键入 SEI 访问密码

点击“签署”按钮

申请处理完成后，系统会自动为外部用户生成电子协议收据，在这个流程中也包括该收
据。

仅供参考之目的，系统将根据生成的“电子协议收据”自动向外部用户发送一封电子邮
件确认申请书。用户可以随时访问其申请收据列表（主菜单>电子协议收据）。

第二部分 4 原审反倾销调查和阶段复审结束前的反倾销调查的截止期限

112. 在反倾销调查中如何计算截止日期？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规定的截止日期是连续计算的，包括到期日当天。根据 2013 年
第 8,058 号法令第 185条规定，如果到期日那天为提前结束正常营业时间的一天，则该
期限应被延长至下一个工作日。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87 条规定，应当从法令公布之日或相关信函发出之
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计算截止期限。

以月为单位的截止期限是从开始之日计算到结束之日。如果在到期的那个月恰好不存在
开始计时的那天的日期数字，则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88条的规定，截止期
限为到期那个月的最后一天。

此外，贸易救济法中规定的截止期限如果是从利害关系方知悉文件传输开始的，那么将
根据 2014 年 6月 18 日第 12,995 号法律第 19 条的相关规定假设文件传输后 3天利害
关系方将知悉电子传输的文件，因为 SDCOM将会根据 2020 年 3月 30日 SECEX条例
的第 20条通过电子传输的方式在行政程序范围内通知利害关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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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对于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调查问卷的答复截止日期，知悉期为调查问卷传输
（发送）后第 7天。法律依据是《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款的协议》
的第 15个脚注，该协议已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
贸易协定谈判的最终法令》），并于 1994 年 12 月在巴西经第 1.355 号法令发布。还
应强调，科学的期限是从发布法令或传输（发送）信函通讯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算起。此
外，如果推定的知悉日期不是工作日，或这天提前结束正常营业时间，那么推定的知悉
日期则为接下来的那个工作日。将从推定的知悉日期之后的第二天开始计算截止期限。

示例 1：

 申请人请求获取更多信息的申请函传输（提交）日期为：2019 年 8月 14 日（周
三）。

 推定的知悉日期
从传输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计算知悉期

则 第一天=2019 年 8月 15 日
知悉期=三天
则 第 3天=2019 年 8月 17 日（周六）
因为知悉期到期的那天为周六，则顺延至随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比如
2019 年 8月 19 日（周一）

示例 2：

 发放生产商/出口商调查问卷的通知在以下日期被传输（发送）出去：
2019 年 10月 16 日（周三）。

 推定的知悉日期
知悉日期的计算从邮件发送出去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算起

第一天=2019 年 10月 17日
调查问卷的知悉日期=七天
第七天=2019 年 10月 23日（周三）。

113. 是否可以延长反倾销调查的时限？如何计算延期？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94条的规定，SDCOM可以将法律规定的反倾销调查
时限延长一次，延长的时长等于反倾销调查时长，但已经批准延期或已经禁止延期的情
形除外21（备注 21）。应当指出，根据 2014 年第 12995 号法律第 19 条规定的推定知
悉期限不得延期。

21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如果新冠疫情仍将持续，则可能会暂停 2013年第 8058号法令规定的截止日期，法
律依据是 1999年 1月 29日第 9784号法律第 67条，目的是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采集和分析 SDCOM所需
的信息，需要这些信息的依据是 2020年 SECEX第 1号条例第 7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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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89条规定，只有在原来的期限到期前，被录入相应流
程受限记录中的延期申请许可才能被人知悉。延期的第一天应为原来的期限到期的第二
天。 相应地，延期期限是叠加在原来的期限上的，延期后的总期限是从原始期限的第
一天开始不间断计算的。

请注意，SECEX 通告将披露每个反倾销调查中相关工作结束的最后期限，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59 至 63 条，比如：试用期结束期限、就受限记录数据和
信息提交陈述声明的最后期限、披露（包含基础事实的）SDCOM技术报告的最后期限、
流程结论，各方提交最终陈述的截止期限、SDCOM准备裁定意见的最后期限等。因此，
为了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可能会通过发布新的 SECEX 通告披露前文所述的截
止期限延期事宜。

示例：

 申请人在以下日期发出申请信，请求获得进一步信息：
2019 年 8月 14 日（周三）。

 推定的申请人知悉期：
o 知悉期是从邮件发出后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计算：

第一天=2019 年 8 月 15 日
o 利害关系方的知悉期=三天

第五天=2019 年 8月 15日（二）
o 因为知悉期到期日是周六，所以知悉期的截止日期顺延至随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即，2019 年 8月 19日（周一）。

 补充信息函的反馈期限=申请人知悉期后五天
o 反馈截止期从2019年8月20日开始（知悉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o 截止日为 2019 年 8月 24 日（周六）。

 因为 8月 24日这天不是工作日，因此反馈补充信息函的截止
日期将自动延期到 8月 26 日（周一）。

 反馈补充信息函的截止日期延期
o 如果申请人希望延长截止期限，他可以提出申请延长 2019 年 8
月 26日（即原来的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

o 如果 SDCOM批准截止期限延期，那么总期限就是：5天（原来的期限）
+5天（延长的期限），从知悉期算起。

o 延期后的期限（总共 10天）从 2019 年 8月 20 日开始（知悉期后第一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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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截止期限在 2019 年 8月 29 日（周四）期满。

114. 原审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书提交的截止日期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第 1 款的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倾销调查期结束后
第四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提交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且不需要更新倾销和损
害调查期。
如问题 10所述，倾销调查期必须与最近一次进行的损害调查期限相对应，而且必须在
3月、6月、9月或 12 月结束。考虑到该信息和上段所述的申请截止日期，每年有四个
“窗口期”可以提交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如下表所示。

图 79：申请提交窗口期

倾销调查期 申请书提交期限：
以下时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月 20X1 至 12月 20X1 4 月 20X2
4 月 20X1 至 3月 20X2 7 月 20X2
7 月 20X1 至 6月 20X2 10 月 20X2
10 月 20X1 至 12月 20X2 1 月 20X2

来源：经济部/SDCOM

例如，假设调查期限是从 2018 年 10 月 1日到 2019 年 9月 30 日，并基于此提出申请，
则申请人必须在 2020 年 1 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之前提交申请书。 如果申请人错过了
最后期限，并在 2020 年 2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提交了数据，则应更新所有申请数据，使
倾销调查期对应上 2019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这段时间。

115. 提交日落复审申请书的最后期限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底 8.058 号法令第 94 条规定，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提交“窗口期”
也适用于提交日落复审申请书。

但是，希望提交此类申请书的当事方还必须遵守上述法令的第 111条规定。根据该法令
规定，根据该法令，必须在申请对象的反倾销税到期前 4个月内提交日落复审申请书，
如果不及时提交将被处罚。如果当事方愿意，可以在 4个月期限内提交申请书，以便更
好地配合上述“窗口期”。但是，如果当事方错过了提交日落复审申请书的最后期限，
则原本要延长的确定性反倾销税将按照原来的期限到期。

相应的，如果确定性反倾销税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则必须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到期日前 4个月）提交修订改税项的申请书。但是，如果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
提交的申请书，则对应的倾销调查期是 2018 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那么申
请人将在倾销调查期结束后只有 2个月的时间去准备和提交申请书。因此，如果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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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更多时间准备申请书，他可以选择在 2019 年 7月 31 日提出（即相关反倾销调
查到期前 5个月），假定倾销调查期是 2018 年 4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116.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的期限是什么？

下表详细列出了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之前的相关流程的截止期限，这些截止期限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1 条规定的的，比如，申请检查阶段的截止日期。请注意，
如果需要补充申请信息，那么分析申请书的截止期限也可能会改变。

应当注意的是，下表中列出的分析截止日期是内部截止日期和不当截止日期，因此，不
遵守也不会产生程序产性后果。

图 92：在不需要提交额外信息情况下发起原始倾销调查的截止日期
调查背景 截止期限

SDD系统中初始申请的（数据传输）协议 2013年第8,058号法令第41条规定的截
止期限

SDCOM对申请的初步审核 申请协议后 15天
作出决定，不需要补交申请信息

开始前查询-南方共同市场国家

调查开始前通知出口国政府
准备 SDCOM初始意见
发布 SECEX 发起调查通知（调查的第 0
天），或者签发信函拒绝申请 初步审查申请书后 15天内

来源：经济部/SDCOM

图 93： 在需要提供额外申请信息情况下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的最后期限
调查背景 截止期限

SDD申请协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规定的
截止期限

SDCOM对申请的初步审核 申请协议后 15天

SDCOM发函要求补交申请信息

就申请或请求延长截止期限，补交信息 5天＋国家知悉期（3天）
SDCOM分析补充信息 自收到补充信息后 10天

开始前查询-南方共同市场国家
调查开始前通知出口国政府

SDCOM准备意见
发布 SECEX 启动调查通告（调查的第 0
天），或者签发信函拒绝申请 检查申请补充信息后 15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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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图 94：审核申请的截止期限

来源：经济部/SDCOM

117. 发起日落复审的最后期限是什么？

尽管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为审查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截止日期作出了详细规定，但
这个截止日期不一定适用于日落复审分析， 因为，正如上文所述法令的第 94条规定，
日落复审只需要遵守该法令第五章规定的截止日期即可，包括申请日落复审的截止日期
也是如此。

此外，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11 条仅规定，必须在受到复审的确定性反倾销关税
过期之前，公布发起日落复审的决定，该关税期限不能延期。考虑到必须在关税截止日
期前的至少四（4）个月内提交申请，因此审查日落复审申请书不需要像原审反倾销调
查申请书那么迅速（请参阅问题 114）。

尽管如此，应该澄清的是，只要有可能，SDCOM将尽可能按照审查原审反倾销调查申
请书的时间期限，去分析日落复审申请书，以便在复审前留出时间对申请企业进行实地
核查（请参阅问题 61）。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日落审查中未严格满足原始调查期限，
也不算违反正当程序。

请注意，因为日落复审的开始时间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复审开始前不必发送说明信。

118.原审反倾销调查的调查期限是多少？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章 4、5、6节详细规定了调查开始后相关流程的时间期限，
如流程调查的时限，如下图表格所示。

图 95：原审反倾销调查的截止期限

Protocol of initial petition

(art. 41)

原始申请书（第 41 条）

Request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要求补充信
息

Response to th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request

就补充信息的要求进行回

应

SECEX Circular Publication and Initiation of

Investigation or sending of letter rejecting the

petition 发布 SECEX 通告，发起调查，或发送申

请拒绝函

Before the initi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Prior Consultation - Mercosur
 Notification of instructed petition
 Preparation of SDCOM Opinion

在发起调查前：
 提前查询-南方共同市场国家
 就申请发出通知
 SDCOM准备意见

15天 科学+ 5 天 10天+ 15 天

以 下 事 项 的 截 止 日 期 ：
- 第三方替代国建议；
- 请求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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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部/SDCOM
图 96：原审反倾销调查的预计调查截止日期

流程说明 截止期限 调查时间
在官方日报中发布 SECEX
发起（调查）通知 开始调查 0

（向利害关系方和 WTO
发送）发起调查通知以及
信息请求（调查问卷） 调查开始后即刻 -

其他未经SDCOM认定的 调查开始后 20天（第 45 条 20天

调查立案/发送调查

问卷

抽样评论截止日期

其他利害关系方注册

答复调查问卷

(不得延期)

答复调查问

卷的最长期

限

法人代表注

册

初步裁定

调查问卷补充信息

（知悉期+10 天+10 天）

20 天

知悉期+30天

30天

91天

最 长 120 天 （ 不 得 少 于 60 天 ）

(特殊情况下最长 200 天)

调查立案

初步裁定
最终裁定

最长 120天

调查问卷和补充信息

实地核查

请求听证

价格承诺

评论档案内

容

技术报告书

抗辩结束

证据阶段结束 说明阶段结束

最长 120天
20 天 最 长

30 天

20 天
最 长

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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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害关系方的资格认
证最终期限

第 45款）

出口国政府对SDCOM最
终筛选结果进行评论的截
止期限 开始后算起 10 天通知期+

知悉期（第 28条第 5段）
约 15天

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原截
止期限，或者请求延期提
交的原截止期限

开始后算起最长 30 天通知
期+知悉期（外国生产商或
出口商7天，其他各方3天）
（第 50条）

约 40天

国内产业现场核验 通常是在发起调查后、作出
最初裁定前 -

接收初裁所需信息的截止
期限

从调查开始后最少 60 天，
如果没有预判初步裁定的
期限，则延长该期限（第 65
条第 7款） 60 天或更长

生产商、出口商或申请人
提出第三方替代国建议的
截止期限

调查开始后 70天（不延期）
（第 15条第 15 款） 70天

非市场经济国家生产商或
出口商提供证据构建正常
价值的截止期限，将基于
2013年第8,058号法令第
8条至第14条的规定构建
正常价值。

调查开始后 70天（不延期）
（第 16条 ）

70天

延长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
最终期限

自通知开始之日起最多六
十（60）天+通知期限（国
内相关方 5天（五）天，外
国相关方 10 天（十）天）
（第 50条第 1段）

直到约 70 天

对履行相关工作的代表资
格进行正规化的最后期
限，履行这些工作的法律
依据是2018年 SECEX 30
条例第 2条

从调查开始算起的九十一
（91）天（SECEX 通告中规
定的开始调查的截止日期）

91（九十一）天

要求补充调查问卷信息的
函件发送，以及/或拒绝信
息的函件发送（截止期限）

对收到的调查问卷进行分
析后 -

准备最初裁定意见（的截
止期限）

自调查开始之日起最多 120
（一百二十）天，但不得少

60（六十）到 120（一百二
十）天之间，或者在例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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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60（六十）天。 从调查
开始算起最多 200（两百）
天（第 65条第 1款）

况下，最长 200（两百）天

公布初步裁定-SECEX 通
告 SDCOM意见后 3（三）天

内（第 65条第 5款） -

向各方和 WTO 通知初步
裁定公布事宜

SECEX 发布初步裁定后立
即 -

提交调查问卷补充信息，
或请求延长提交该补充信
息的最后期限

要求补充信息的函件发出
后 10（十）天+知悉期（国
家相关方 5（五）天，外国
相关方 10（十）天），并可
再延长 10（十）天（第 50
条）

-

通过公布Gecex决议（可
选），采取临时性措施。

发布肯定性初步裁定通告
后 -

向各方和 WTO 通知采取
临时性关税事宜 相应的Gecex 决议发布后

立即
-

临时性措施的使用期限
（如有期限）

4（四）至 6（六）个月，可
应出口商的要求延长至 9
（九）个月
（第 66条第 6、7和 8款）

-

申请听证会的截止期限 从调查开始算起的五（五）
个月（第 55条）

最长 5（五）个月（约 150
（一百五十）天

对其他企业（出口商、进
口商以及其他国内生产
商）进行现场验证

收到调查问卷补充信息时，
实证调查阶段结束前 最长约 240（二百四十天）

提交价格承诺申请 公布初步肯定性裁定后，调
查试用期结束前（第 67 条
第 6段）

最长约 120（一百二十）
至 240（二百四十天）

证据阶段结束 在初步裁定发布后的 120
（一百二十）天内（第 59
条）

直到约 240（两百四十）天

评论案件文档内容 从开始起计算的二十（20）
天试用期结束（第 60条） -

SDCOM披露技术报告，
该技术报告包括了相关基
础事实

公示期结束后的 30（三十）
天内（第 61条） -

说明阶段结束，完成抗辩 披露技术报告起 20（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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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第 62条）)
来源：经济部/SDCOM

应当注意的是，上表中列出的分析截止日期是内部截止日期和不当截止日期，因此，不
遵守也不会产生程序产性后果22（备注：22）。

119. 日落复审的说明阶段截止期限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中的第 94 条的规定，日落复审调查阶段要开展的程序，
与原审反倾销调查的调查阶段程序在实际操作中，除了以下差异外是相同的（请参阅问
题 114）：

第一个差异是：对申请人企业进行实地核查的时间节点。如前所述，在日落复审中，
SDCOM通常会在复审开始之前对申请人进行实地核查，前提是在分析初始申请书期间
有足够的时间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实地核查的基本原则是效率（法律依据是 1999 年第
9784 号法律的第 2条和 1988 年《联邦宪法》第 37条），以及程序速度（法律依据是
《大宪章》第五条第 78项）。但是应该指出，复审前并非必须对请申请人进行实地核
查。因此，如果 SDCOM选择在复审开始后对申请人进行实地核查，则实地核查的时
间将与上一问题中提到的原审反倾销调查中进行的实地核查时间相同。

第二个差异是关于初步裁定。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94 条的规定，日落复审
中不强制要求进行初步裁定，这与原审反倾销调查不同。但是，如果 SDCOM决定在
日落复审中作出初步裁定，则该裁定的准备和公布工作最好按照原审反倾销调查中规定
的初步裁定截止期限进行，该期限已在上一个问题中陈述。

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初步裁定的发布是利害关系方根据 2013 年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第 6段的相关规定，提交价格承诺的条件。根据价格承诺，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只能
在对倾销、国内产业遭受损害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肯定性初步裁定之日起到证据
阶段结束前这段时间内，提出价格承诺或接受 SDCOM提出的价格承诺（请参阅问题
178）。

最后一个差异是关于征收临时关税的可能性。 由于最终的反倾销税在日落复审期间仍
然有效（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12 条第 2款），因此在日落复审中无需征收临时
反倾销税。

120. 在反倾销调查中开展实地核查工作的时间期限是什么23（备注：23）？

22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如果新冠疫情仍将持续，则可能会暂停 2013年第 8058 号法令规定的截止日期，法
律依据是 1999 年 1 月 29 日第 9784 号法律第 67条，目的是确保有足够的时间来采集和分析 SDCOM所
需的信息，需要这些信息的依据是 2020 年 SECEX 第 1号条例第 7条的规定。

23应当注意的是，根据 2020 年 SECEX 第 1 号规范性规定，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
相关措施，SDCOM必须暂停所有现场核查工作，暂停的期限不确定。如果疫情仍将持续，考虑到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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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详细列出了实地核查的相关程序和截止期限，以区分对 1）国内生产商，以及对 2）
外国出口商或本国进口商进行的检查，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 条。
这些截止期限既适用于原审反倾销调查，也适用于日落复审。

应当注意的是，下表中列出的分析截止日期是内部截止日期和不当截止日期，因此，不
遵守它们不会产生程序后果。

图 97：实地核查内部流程的截止期限

对国内生产商的实地核查 截止期限
对国内生产商进行实地核查的意向函 实地核查前二十（20）天

根据公司意愿回复 2（二）天+知悉期（3（三）天）

提交实地核查安排书
现场验证前 10（十）天

实地核查期 通常为 1（一）周

实地核查报告 核查人员离开现场后 15（十五）天

案件文档是否更新了业绩指标（如果可能/
必要）

实地核查后，证据阶段结束前

拒绝信息的通知，以及使用可获得的最佳
信息
来源：经济部/SDCOM

图 98：对外国出口商或国内进口商实地核查的最终期限

对外国出口商或国内进口商实地核查的
最终期限

截止期限

对国外出口商或国内进口商进行实地核
查的意向函 实地核查前 30（三十）天

继续开展现场核查程序，只要条件允许，针对新冠疫情下的特殊情况，SDCOM将会继续对利害关系方在
贸易纠结调查和公共利益评估中提交的信息进行详细分析，争取基于对每个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以及其
他相关方提交的信息进行交叉分析，以及根据 SDCOM用的其他来源信息，来验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出
于这个目的，SDCOM可能会根据 2013 年底 8,058 号法令第 41条第 2款和第 50条第 2款的规定要求利
害关系方提交补充信息。此外，根据上述法令第 179条条款规定，SDCOM可要求提供证据，比如申请书
中包括的业务运营样本、问卷调查答卷、特定支出的细节，以验证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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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意愿回复
2（二）天+知悉期（3（三）天

信函通知接受实地核查的国家政府（仅限
于对国外生产商或出口商进行实地核查
的情况）

经外国公司同意

提交实地核查安排书
实地核查前二十（20）天

实地核查期 对外国出口商的核查：通常一（1）周
对国内进口商的验证：通常为 2（两）天

实地核查报告
研究人员从现场离开后 15（十五）天

拒绝信息的通知，以及使用最佳可获得信
息

实地核查后，证据阶段结束前

来源：经济部/SDCOM

121.在反倾销调查中举行听证会的时间限制是什么？

下表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5 条的相关规定，详细介绍了听证会的相关程序
和截止期限。这些时限适用于原审反倾销调查和日落复审。

应当注意的是，下表中列出的分析截止期限是内部不当截止期限，因此，不遵守不会产
生程序后果。 反过来，必须严格遵守利害关系方的截止期限，否则 SDCOM将不予考
虑任何未按时履行的行为。

图 99：召开听证会的截止期限

相关方要求召开听证会 截止期限
听证会请求 调查开始后的 5（五）个月内

通知各方 听证会前至少 20（二十）天

各方提交论据 听证会前最长 10（十）天

指定听证会法人代表 听证会前 3（三）天

在听证会上陈述的信息协议（听证会的官
方记录中可以放弃）

听证会后 10（十）天内

来源：经济部/SDCOM



111

请注意，可以通过视频会议召开听证会。

122. 结束原审反倾销调查审查的截止期限是什么？

以下表格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63、72、73和 171 条的相关规定，详细列
出了原审反倾销调查终止的相关程序信息。
20138.058637273171

图 100：原审反倾销调查的期限

最终裁定和结束
截止期限 调查天数

最终裁定意见
调查阶段结束后 20（二十）
天内（第 63条） -

SECEX 通告延长完成调查的
截止期限最长可达 18（十八）
个月

在完成原审反倾销调查的
10（十）个月之前（第 72
条） 10（十）个月前

通知利害关系方延期事宜
SECEX 通告发布后，立即
延长完成调查的截止期限。 -

通过发布 Gecex 决议·决
定，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并终止调查

起草 SDCOM最终裁定意
见后（第 171条）

最长 10（十）个月（如果
延期，则最长 18（十八）
个月）

就发布最终裁定通知利害关
系方和WTO

在 SECEX 通告或 Gecex
决议发布后立即 -

来源：经济部/SDCOM

123.完成日落复审审查的截止期限是什么？

下表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3、73、112 和 171 条，详细介绍了日落复审的程
序信息。

图 101：完成日落复审审查的截止期限

最终裁定和结束 截止期限 调查天数
最终裁定意见 调查阶段结束后 20（二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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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第 63条）
SECEX 通告延长完成日落复审
的截止期限最长可达 12（十二）
个月

在完成日落复审的 10（十）
个月之前（第 112条） 10（十）个月前

通知利害关系方延期事宜
SECEX 通告发布后，立即
延长完成复审的截止期限。 -

通过发布Gecex决议决定，采
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并终止调
查

起草 SDCOM最终裁定意
见后（第 171条）

最长 10（十）个月（如果
延期，则最长 12（十二）
个月）

通过发布 SECEX 决议决定，不
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并终止
调查

起草 SDCOM最终裁定意
见后，或应申请人的要求
（第 73、112 和 171 条）

长达 10（十）个月（或，
如果延期，可长达 12（十
二）个月）

就发布最终裁定通知利害关系
方和WTO委员会

在 SECEX 通告或 Gecex
决议发布后立即 -

来源：经济部/SDCOM

120.是否可以延长完成反倾销调查的截止期限？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72 条，在特殊情况下，SECEX 可以通过发布通告，
延长原审反倾销调查审查期限，从 10（十）个月延长至 18（十八）个月。在日落复审
情况下，根据上述法令第 112 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发布 SECEX 通告将日
落复审的审查期限从十（10）个月延长至十二（12）个月。SECEX 应通知当事方延长
了反倾销调查的审查期限。

第三部分 巴西反倾销调查的步骤

第三部分 1. 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步骤

125. 反倾销调查的主要阶段有哪些？

反倾销调查可以分为 6（六）个主要步骤。

图 90：反倾销调查的主要阶段

1）预申请（可选项）
2）申请书和审查
3）调查立案和程序说明
4）初步裁定（日落复审中为可选项目）并结束证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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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披露技术报告和最终说明
6）最终裁定
资料来源：经济部/ SDCOM

应当指出，上述步骤“3”、“4”和“5”分别对应反倾销调查程序中调查开始、中间
和结束。 在程序说明中，包括试用阶段，该阶段开始于步骤“3”，并在上述步骤“4”
中结束。

126. 什么是预申请阶段（可选）？

向 SDD提交反倾销调查申请前，申请人可以要求与 SDCOM开会以及/或通过经济部
（SEI/ME）电子信息系统电子提交文档，文档的草稿作为申请书提交。如果有时间，
SDCOM可以根据 2013 年第 41号和 44 号裁决令，对提交的（预申请）草稿进行一个
简要的合规分析。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SDCOM可以对 SEI 中提交的任何预申请文件
作出回应，声明其没有可用于分析的操作能力和/或人力资源。

还应注意的是，对于国内产业而言，预申请不是强制性的，SDCOM也没有义务对 SEI
中提交的预申请发表评论，SDCOM亦无须在任何截止期限前现身开展任何工作。另外，
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有任何评论，那这些评论对于 SDCOM分析信息的官方立场没有
任何约束力，这些信息可能是由申请人在 SDD申请协议时提交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预申请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并由 SEI / ME 系统处理，并且法律上没
有规定 SDCOM 答复的截止期限。预声明必须在 CES 中定向到 SDCOM / SECEX /
SECINT / ME 单元，并分类为“保密流程”。 电子表格（例如 Excel 文件）也可以在
SEI / ME中以“Zip”格式发送。

关于 SEI/ME 的问题，可以通过咨询外部用户指南解决：
http://fazenda.gov.br/sei/publicacoes/00-cartilha_usuario_externo_sei.pdf.

127. 协议阶段和申请考虑阶段是什么？

国内产业一旦提交了 SDD反倾销调查申请书，SDCOM便开始对申请书进行审查。 在
此过程中，如有必要，SDCOM可能会要求提交申请书补充信息，并应在 SDD的范围
内回答这些信息。如果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和 2013 年 SECEX 第 41 号或第 44 号法
令所规定的受理必备要求同时得到满足，则将通过发布 SECEX 通告发起反倾销调查。
将基于 SDCOM的公开意见，发布反倾销调查立案的 SECEX通告，公开意见的公开版
本将随附于该通告中。

请注意，在原审反倾销调查开始前，SDCOM必须通知被调查国政府，告知其已被合理
知悉的申请书（请参阅问题 145）。此要求不适用于日落复审申请。

如上所述，应该注意的是，在日落复审情况下，在申请复审阶段或在发起调查后，可能

http://fazenda.gov.br/sei/publicacoes/00-cartilha_usuario_externo_se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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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申请人公司进行实地核查（请参阅问题 61）。

如需了解申请书、分析申请书以及公开意见的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问题 114至 116。

如需了解 SDD中申请书协议的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问题 97至 108。

128. 反倾销调查的发起阶段是什么？

如果2013年第8.058号法令和2013年 SECEX第 41号或第44号法令所规定的受理必
备要求同时得到满足，则将通过发布 SECEX 通告发起反倾销调查。因此，本通告的发
布标志着试用阶段的开始以及反倾销调查的展开。

在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的情况下，SECEX通告应明确存在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和两
者间的因果关系。在发起日落复审的情况下，上述法律条款将就倾销继续或恢复以及损
害国内产业的迹象进行说明。

SECEX通告发布后不久，SDCOM将通知WTO以及 SDCOM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
法令第 45 条第 2款确定的利害关系方，发起调查的事宜。通知利害关系方的方式是发
送通知文件24（备注：24），通知文件中包括回复调查问卷的程序和截止期限，以及其
他关于反倾销调查的一般信息和各方在此次调查期间的业绩表现。通知文件还包括获得
调查申请书访问权限的邮箱地址，还将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5 条第 4 段规
定，发送至外国出口商以及被调查国家的政府。

其他未经 SDCOM认定的利害关系方如果希望参与相关反倾销调查，则必须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5 条第 3段的规定，在 SECEX发布立案通告后二十（20）天内
提出授权申请。

也是在反倾销调查的发起阶段，收到调查问卷答卷后，将发函要求就答卷提供补充信息。
此外，对申请企业的实地核查工作也是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进行的。

如需了解关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 148至 173。如需了解关于 SDD
文档获取和文档提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 97至 108。

129. 初步裁定（在日落复审中非强制要求作出初步裁定，为可选项）是什么？关闭证
据阶段的步骤是什么？

从准备和公布初步裁定到证据阶段结束的这段时间，与反倾销调查程序调查的手段相对
应。在此阶段，SDCOM将披露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并结束新证据的提交阶段。应
当指出，由于在日落复审中不强制要求准备初步裁定，因此在这些程序中可以从 SECEX
发布复审截止期限通告起，启动该步骤（请参阅问题 119）。

24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通过电子方式将通知和通讯发送给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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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的相关规定，原审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必须包含
以下三方面的可获得事实和法律要素：存在倾销、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
间的因果关系。在日落复审中准备初步裁定时，应对所有可获得的事实和法律要素进行
解释说明。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在初步裁定中，
截止期限指的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9 至 63 条规定的程序说明的结束。

SDCOM草拟初步裁定意见的根据是截止到初步裁定意见本身所规定的日期时提交的
所有证据，通常包括对产业数据的实地核查结果。这些产业数据是在反倾销调查的发起
阶段，由出口商、进口商和其他利害关系方通过提交申请、答复调查问卷以及提交其他
文件获得的。初步裁定意见同时还介绍了基于调查问卷答卷，针对选中生产商或出口商
的倾销幅度得出的初步发现结论。请注意，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7
项的规定，初步裁定将予以考虑调查前 60天（至少）提交的证据。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50项的规定，初步裁定将在 SECEX 通告准备后 3天内在《官方日报》
中发布。

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如果初步裁定的结论是肯定性的，即存在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
害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规定，Gecex可
以通过发布决议的形式采取临时性反倾销关税（请参阅问题 132）。这些措施旨在阻止
调查期间内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另一方面，如果初步裁定对于倾销、损害或两者间的因
果关系作出否定性裁决，则在此阶段即可终止调查。

如上所述，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相关规定，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必须
开展初步裁定工作。但在日落复审中，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并未明确规定必须进行初
步裁定。因此，SDCOM的惯例是只有当利害关系方有意作出价格承诺时，才会在日落
复审中进行初步裁定，价格承诺的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条（请参阅
问题 178）。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价格承诺对 SDCOM并不一定有法
律约束力，SDCOM也没有义务只是出于允许利害关系方提交价格承诺之目的，发布初
步裁定意见。 从这个意义而言，根据法律规定，SDCOM可以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
法令第 67条第 10项规定，或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8.3 条规定基于其他一般性政策，
拒绝被视为无效或不切实际的价格承诺。《反倾销协定》第 8.3 条已经 1994 年 12 月
15 日第 30 号法令批准，并经 1994 年 12 月 30 日第 1355 号法令颁布实施，已被纳入
巴西国家法律体系，在巴西具有法律地位。应该指出的是，除其他原因外，如果认为财
务负担过重（例如，由于免征关税而造成）或初步裁定准备、价格承诺谈判、监督价格
承诺履行等工作负担过重，则可视价格承诺为不切实际的。履行价格承诺不仅涉及到履
行最低价格义务，还包括履行调查机关认为消除国内产业遭受损害所需的其他义务。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在日落审查中未开展初步裁定工作，则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
令第 59 至 63条的规定，SDCOM必须通过发布 SECEX 通告的形式公布复审的截止期
限。尽管法律未规定发布该通告的截止期限，但是 SDCOM通常会根据《巴西法规》
第 65 条规定，在日落复审开始后的 120（一百二十）天或 200（二百）天内发布上述
通告。需要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即使在这个阶段，发布了初步裁定后，1）收到并分析
了相关方提交的调查问卷补充信息；2）基于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召开了听证会；3）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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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问卷答卷和相应的补充信息对提交的数据进行了实地核查；4）收到价格承诺；以
及 5）收到和分析了利害关系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和声明。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9 条的规定，在证据阶段结束后提交
的证据将不会被归入案件文档中。

如需了解关于初步裁定、临时性关税以及关闭证据阶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 129、
130、174、176、183、184 以及 185。

130. 技术报告和最终说明的关闭阶段是什么？

这个阶段包括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0 至 62 条中规定的程序，这些程序标志着反
倾销调查程序的终止。

在这个阶段，SDCOM将撰写一份技术报告，其中包括作出最终裁定需要考虑的基础事
实。撰写技术报告的依据是（1）利害关系方在调查试用阶段提交的证据；（2）利害关
系方在反倾销调查关闭证据阶段后二十（20）天内提交的受限文档数据和信息。因为技
术报告将对所有证据进行整体考虑，包括对出口商、进口商和其他利害关系方调查问卷
答卷数据的实地核查，因此 SDCOM的初步发现可能会产生变化，特别是出于初步裁
定之目的计算出的倾销幅度会改变。

技术报告将于上述公示期结束后 30天内在 SDD上披露。披露以后，相关方将拥有二十
（20）天时间以书面形式对此发表最终意见，从而结束说明流程。

如需了解关于撰写技术报告和结束程序说明阶段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 183至 185。

131. 最终裁定步骤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3 条规定，SDCOM将于案件说明结束后二十（20）
天内准备最终裁定工作。最终裁定中将会考虑程序说明阶段提交的所有信息，澄清与调
查相关的所有事实和法律，以及 SDCOM对是否存在倾销、国内产业是否遭受损害，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在日落复审中是否采取反倾销调查措施，或继续或恢
复倾销是否导致国内产业遭受损害等作出最终结论。

SDCOM最终裁定意见将为终止反倾销调查提供支撑依据。如果 SDCOM的最终裁定
为否定性的，则将终止调查，且不采取任何措施，亦不会通过 SECEX 通告的形式延期
相关措施。如果 SDCOM的最终裁定是肯定性的，则将由 Secex 通过发布决议采取确
定性反倾销措施（请参阅问题 132）。

如上所述，原审反倾销调查将在发起调查后的十（10）个月内结束，特殊情况除外，在
特殊情况下可以最多延长到十八（18）个月。在日落复审中，十（10）个月的期限可被
延长至十二（12）个月，当然也是特殊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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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关于最终裁定、终止调查、征收确定性关税等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 186
至 193。

132. 原审反倾销调查的分析流程是什么？
图 103：原审反倾销调查的分析流程

来源：经济部/SDCOM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流程仅表示传统上原审反倾销调查遵循的流程。每个案例的特殊
性可能导致具体案例需具体分析，与一般流程可能有所不同。

133. 日落复审的分析流程是什么？

是否存在倾销？

否
是

是否存在损害？

结束（不采取任何措施）

结束（不采取任何措施）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结束（不采取任何措施）

结束（不采取任何

倾销进口产品是

否造成损害？

倾销进口产品是否是导致
国内产业遭受损害的重要

原因？

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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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日落复审分析流程

来源：经济部/SDCOM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流程仅为传统上日落复审遵循的流程。每个案例的特殊性可能导
致具体案例需具体分析，与一般流程可能有所不同。

第三部分 2. 反倾销调查开始之前的申请和程序

134. 在巴西谁可以申请发起反倾销调查？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7 条相关规定，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必须由国内产
业业或以国内产业的名义提交。 但是，根据上述法令第 44条规定，在特殊和正当的情
况下，SECEX可以通过贸易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前提是 SECEX 掌握了充分证据，证
明存在倾销、存在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而在日落复审中，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10 条规定，此类申请书也必须由国
内产业或以国内产业的名义提交。请注意，在日落复审情况下，不能通过 SECEX 发函
的形式发起日落复审。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结束（不延长采取措施的期限）

结束（不延长采取措施的期限）

结束（不延长采取措施的期限）

延长采取措施的期限

延长采取措施的期

分析可能的价格以及可能对国内
产业价格造成的影响

日落复审期间是

否存在损害？

日落复审阶段是

否 存 在 继 续 倾

倾销是否有
可能再度发
生？

倾销是否有可
能继续？

继续倾销进口
产品是否导致
损害？

继续或恢复倾销进口产品
是否有可能导致损害再度
发生？

或者倾销量

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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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规定起草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必要信息的法规有哪些？

准备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必须使用 2013 年 10 月 11 日 SECEX第 41号法令规定的
格式，还必须包含该法令规定的所有信息，否则申请书将被拒绝。而撰写日落复审的申
请书则必须遵循 2013 年 11 月 29 日 SECEX第 44 号法令的相关规定。

上述法令也包含了国内生产商提交发起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路线图。应该强调的是，除
以下段落所述的情况外，如果申请书中未包含上述法令规定的所有信息，则该申请书可
能会遭到拒绝。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 2017 年第 9,107 号法令的规定，以零散型产业或以零散性产业的
名义提交的申请书所包含的信息，可以与上述法令规定有所不同。

图 105：编制申请书的法令
 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2013 年 10月 11日 SECEX第 41号法令
 日落复审申请书：2013 年 11月 29日 SECEX第 44号法令

来源：经济部/SDCOM

136. 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一般要求有哪些？

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应当证明倾销、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倾销进口产品和损害两
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等。如果申请书是由一家以上的同类产品国内生产商提交的，则
可以联合提交上述证明，而其他内容则必须由各企业分别提交。

由申请企业联合提交上述证明的法律依据是2013年 SECEX第 41号法令第2章的相关
规定。

在上述法令第 2章中，除其他信息外，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必须包含以下信息：
 申请人的资格；
 倾销调查期限和损害调查期限；
 被调查产品信息，例如：涉嫌以倾销价格进口的产品的完整描述，原产国和出

口国名称，每个已知出口商或外国生产商的身份，根据南方共同市场命名法
（ NCM）对产品进行分类，并对该产品的已知进口商进行分类；

 在巴西生产的同类产品的信息，例如：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的详细说明，可能
与产品识别码（CODIP）型号分类相同的产品说明，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国内产业及其代表性，例如：对同类产品的国内产业的总生产量和价值的估计，
申请书中未列明的同类产品的已知国内生产商清单，以及尽可能说明这些生产
商对应的同类产品在国内生产的数量和价值，以及他们对于申请书的态度是支
持还是反对；

 国内产业及其代表性，例如：同类产品国内产业总产量的数量和价值估算，起
草申请书、调查申请书、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 2013 年 10 月 11 日 SEC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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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号条例、日落复审申请书 2013 年 11 月 29 日 SECEX第 44 号条例、申请
书中未列出的同类产品已知国内生产商，以及及可能的说明这些生产商对应的
同类产品国内生产的数量和价值，以及这些生产商对于申请书的态度是支持还
是反对；

 产品的总进口量和巴西市场；
 正常价值信息，具体列示如下：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用于消费目的的代表性

售价，或者，如果适用，该产品被出口国出售给第三方国家的代表性售价，或
者产品的构建价值；

 代表性出口价格，或在适用的情况下，首次将产品出售给巴西的独立买家的代
表性价格；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对比；以及
 如存在，损害威胁信息。由于 SDCOM可能会就审查记录以及核实所提交的信

息进行实地核查，因此，应妥善保管准备申请书时所使用的支撑性文件，以核
实信息。此外，申请书中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随附证明和正当理由，以及所
使用的来源和方法。

137. 如申请书涉及多个申请人，那么每个企业申请人提交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具
体要求是什么？

如上一个问题所述，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应包括存在倾销、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
及倾销进口产品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相关证据。如果申请书是由同类产品的多个
国内生产商所提交的，则可以共同提交这些证据，但申请书中的其他内容必须由各个企
业单独提交。

该问题解决了申请书中代表的所有企业必须单独提交证据的问题，其法律依据是 2013
年 SECEX 第 41 号条例第 3章规定。因此，根据上述 SECEX 条例的第 3章，每个企业
都必须单独陈述：

• 企业架构和及其隶属关系，企业会计惯例，以及其销售和分销流程信息；
• 所有损害调查子阶段期间的企业业绩指标，例如：销量和总销售额；企业自己

生产的供国内市场销售的销售发票清单；额定产量的生产和利用程度；库存; 收
入证明; 就业和工资单；投资回报; 筹集资金或投资的能力；生产成本; 对国内
产业造成损害的特征；涉嫌倾销进口产品对同类产品的国内价格的影响；

可能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例如：其他巴西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所
有进口自由化流程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需求萎缩或消费方式变化；国内外生产商的限制
性贸易惯例及其之间的竞争；技术进步；出口商业绩；国内产业生产力；自用消费；进
口或国内产业进口产品转售等。申请人还可能要提交的涉嫌倾销的进口产品的特定交易
信息，从第三方购买涉嫌倾销的产品或同类产品的信息，转售涉嫌倾销的产品，以及其
他信息。这些信息虽然在 2013 年 SECEX 第 41 号条例中未有规定，但是可能要求申请
人以提交补充信息的方式提供。

如前一个问题中所述，因为 SDCOM可能开展实地核查以审核记录，验证所提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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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所以申请人必须妥善保管撰写申请书时所使用的支撑性文件，以备核实信息使用。
此外，申请书的中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随附证据、正当理由和所使用的来源和方法。

138. 日落复审申请书的一般要求是什么?

日落复审申请书应包含相关证据，证明终止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最有可能导致继续或恢复
倾销以及对国内产业造成的相关损害。如果提交申请书的是同类产品的多家国内生产
商，那么部分证据可以由他们共同提交，而其余内容则必须由各家公司单独提交。

该问题解决了申请书中代表的所有企业必须单独提交证据的问题，其法律依据是 2013
年 SECEX 第 44 号条例第 2章规定。

因此，根据上述 SECEX 条例的第 2章，除其他信息外，日落复审申请书还必须包括以
下信息：

• 申请人资格；
• 继续或再度发生倾销的调查期限，以及继续或再度发生损害的调查期限；
• 被复审产品的信息，例如被复审产品的完整规格说明，还要说明采取或延长反

倾销关税措施的Gecex 决议或 SECINT 条例编号；
• 在巴西生产的同类产品信息，例如：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的详细说明、说明可

能与产品识别码（CODIP）的型号分类相同的产品分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似
性；

• 国内产业及其代表性，例如：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总生产量和总价值的估算，
在申请书中未列出的同类产品的已知国内生产商清单，以及尽可能说明与这些
生产商相对应的同类产品的国内生产量和价值，以及这些生产商对申请书的支
持或拒绝态度；

• 产品的总进口量和巴西市场；
• 正常价值，并列示以下信息：以供出口国国内市场消费的产品的代表性售价，

或在适用的情况下，由出口国销往第三国市场的产品的代表性售价或产品的构
建价值；

• 出口价格，或在适用的情况下，首次将产品出售给巴西的独立买家的价格；
• 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对比；
• 再度发生倾销（如有）。

因为 SDCOM可能开展实地核查以审核记录，验证所提供的信息，所以申请人必须妥
善保管撰写申请书时所使用的支撑性文件，以备核实信息使用。此外，申请书的中的所
有信息都必须随附证据、正当理由和所使用的来源和方法。

139. 如申请书涉及多个申请人，那么每个企业申请人提交日落复审申请书的具体要求
是什么？

如上一个问题所述，日落复审申请书应包含相关证据，证明终止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最有
可能导致继续或恢复倾销以及对国内产业造成的相关损害。如果提交申请书的是同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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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多家国内生产商，那么部分证据可以由他们共同提交，而其余内容则必须由各家公
司单独提交。

该问题解决了申请书中代表的所有企业必须单独提交证据的问题，其法律依据是 2013
年 SECEX 第 44 号条例第 3章规定。

因此，根据上述 SECEX 条例的第 3章，除其他信息外，每个企业还必须单独提交以下
信息：

• 企业架构和及其隶属关系，企业会计惯例，以及其销售和分销流程信息；
• 所有损害调查子阶段期间的企业业绩指标，例如：销量和总销售额；企业自己

生产的供国内市场销售的销售发票清单；额定产量的生产和利用程度；库存; 收
入证明; 就业和工资单；投资回报; 筹集资金或投资的能力；生产成本；

• 关于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相关信息，以及可能同时对国内产业
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例如：其他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巴西妇女；所有进
口自由化流程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需求萎缩或消费方式变化；国内外生产商的
限制性贸易惯例及其之间的竞争；技术进步；出口商业绩；国内产业生产力；
自用消费；进口或转售国内产业进口的产品等；

• 如上一个问题所述，由于 SDCOM可能会进行实地核查，以审核记录并核实所
提供的信息，因此，应妥善保管撰写申请书所使用的支撑性文件，以备核实这
些信息之用。此外，申请书中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必须随附证据、正当理由以及
所使用的来源和方法。

140. SDCOM能否要求就原审反倾销调查或日落复审提供补充信息？

SDCOM将对申请书进行检查，以验证是否按照相关指导正确地撰写申请书，并验证是
否需要补充信息。检查结果将会通知申请人。如果需要补充信息，则收到补充信息后必
须再次对申请书进行检查，确认申请书符合要求。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2 条第 2 款规定，需要补充信
息、需要修改和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申请书将被拒绝接受（请参阅问题 143）。

141.如何评估申请书的代表性？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7 条的相关规定，申请书必须由国内产业或以国内产业
的名义提交给 SDCOM。为此，有必要与组成国内产业的其他国内生产商进行磋商，且
这些生产商在倾销调查期间生产了同类产品。

在磋商过程中，首先，明确表示支持申请书的同类产品生产商的产量，必须超过响应磋
商且明确支持申请书的生产商生产的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50%。其次，根据上述法令第
37条第 2 段的规定，明确表示支持申请书的生产商必须能够代表倾销调查期间同类产
品的 25％及以上。请注意，计算上述百分比的依据有所不同：一个是在磋商范围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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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生产商，另一个是倾销调查期间同类产品的国内总产量。

图 106：国内产业的代表性分析

1.与国内产业的其他生产商磋商
• 相关机关应当与组成国内产业的其他国内生产商进行磋商，且这些生产商须在调查期
间生产了同类产品

2. 相应磋商的生产商中有 50%明确支持申请书
• 明确支持申请书的同类产品的生产商的产量，必须能达到在磋商中明确表明支持态
度的生产商生产同类产品总产量的 50%以上

3. 支持申请书的生产商的代表性：至少达到国内产量的 25%
• 明确支持申请书的国内生产商必须代表倾销调查期间同类产品的国内产量的 25%以
上。

来源：经济部/SDCOM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7 条第 4款的规定，只有提供了损害调查期间相应产量
或价值信息以及国内销售量等信息，SDCOM才会考虑生产上对于申请书的支持或反对
态度。这些数据对于更充分地计算被调查产品的国内产量和巴西市场情况是很有必要
的。

此外，如上述法令第 37条第 6款规定，申请书必须包含必要数据，以确定与国内生产
商有关的国内产业损害，这些国内生产商已经明确表示支持申请书。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7 条第 3 和 7 款的规定，零散性产业涉及到数量特别
众多的国内生产商。其对申请书的支持或拒绝的程度可以通过统计上有效的样本来确
认。此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接受申请书包含的数据所代表的同类产品在倾销调查期
间的国内产量在 25%以下。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日落审查中不需要检查申请书的代表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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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SDCOM对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中提交的信息进行核查了吗？

SDCOM将在实地25（备注：25）核查阶段对国内产业提交的申请书中的信息进行核查，
通常在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后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如果需要对经验证的进行小幅调整，
则初步裁定中的损害指标可能会随之改变。

在日落审查程序中，根据 1999 年第 9,784 号法律第 2条和第 2条和 1988 年《联邦宪
法》第 37条规定的效率原则，以及《大宪章》第五条第 78项规定的程序速度原则，实
地核查必须在发起调查前进行，前提条件是发起调查前有足够的时间开展该工作。

143. SDCOM能否拒绝申请书？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2 条第 2段的规定，原审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中如未包含
证明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据，则该申请书将被拒绝。
同样，如果日落复审申请书中未包含相关证据，证明终止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最有可能导
致倾销及其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则该申请书也将被拒绝。

除了上面提到拒绝申请书的实质性原因外，撰写申请书还必须遵守格式方面的要求，例
如文档语言规则、信息保密分类的。不符合当前法律规定的文件将不会被归入案件档案
中，并且，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可能会导致索赔被拒绝。此外，申请书及其补
充信息必须由国内产业在 SDD系统中及时提交，不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第 2段以及第 111 条规定的截止期限按时提交申请书的，SDCOM将同样拒绝接受。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2 条第 2 段规定，需要补充信息、更正或作出重大调
整的申请书。

所以，SDCOM对于不满足要求的申请书是不知悉的。这些要求包括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8 条第 2 段第五章第 1和 2节、第 51 条、第 53 条以及/或第 168 条第 111
条，以及 2013 年 SECEX第 41号或第 44 号条例中规定的。

如果 SDCOM发现本问题中提到的受理必备要求未得到满足，则将会针对申请书发送
拒绝信，甚至签发意见书不建议发起调查程序，这将取决于在申请书中发现的错误类型
（格式和/或内容）。

25应当指出的是，根据 2020年 SECEX第 1号规范性指令的规定，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为此采取的疫情
应对措施，要求 SDCOM无限期暂停所有现场验证。如果疫情仍将持续，考虑到不可能继续开展现场核查程
序，只要条件允许，针对新冠疫情下的特殊情况，SDCOM将会继续对利害关系方在贸易纠结调查和公共利
益评估中提交的信息进行详细分析，争取基于对每个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方提交的信息进
行交叉分析，以及根据 SDCOM用的其他来源信息，来验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出于这个目的，SDCOM可
能会根据 2013年底 8,058号法令第 41条第 2款和第 50条第 2款的规定要求利害关系方提交补充信息。此
外，根据上述法令第 179条条款规定，SDCOM可要求提供证据，比如申请书中包括的业务运营样本、问卷
调查答卷、特定支出的细节，以验证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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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国内产业是否可以撤销申请书？

可以。考虑到申请书中可能包含或不包含保密信息，如果国内产业在发起反倾销调查之
前要求撤回申请书，SDCOM将会审查该申请书，通过信函确认撤销申请书，并将在
SDD系统中存档撤销流程。请注意，撤销申请书事宜将不会在《官方日报》中公布，如
果撤销后国内产业希望针对同一产品及来源地提交新的申请书，则不需要遵守一定的间
隔宽限期。

145. 巴西应该通知申请所针对的出口国政府吗？

如问题 100 和 127 所述，尽管某个申请书中可能存在或不存在保密信息，但 SDCOM
必须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7 条的规定，在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之前，通知
出口国政府已收到了符合要求的申请书。 通知方式是向出口国设在巴西的官方代表机
构发送通知函26（备注：26）。

就其本身而言，出口国政府不应在调查开始之前公开披露其收到了申请通知书的情况，
只有当 SECEX发布发起调查通告后才能公开披露。

应当指出，只有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SDCOM才有义务必须通知出口国政府，该义务
不适用于日落复审申请书。

146. 如果被调查的进口产品来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那么审查申请书有哪些特殊程序，
如何发起反倾销调查？

如果针对来自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的产品申请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则 SDCOM将通过
发送申请通知函邀请出口国政府参与磋商，进行该磋商的时间是在调查开始之前，
SDCOM还应允许出口国政府获得受限版申请书的访问权。

将会发送上述通知函至南方共同市场出口国政府在巴西设置的官方代表机构，通知函内
容包括推荐的磋商时间。请查阅所附的被申请产品信息、申请人的代表性、生产商或出
口商的身份、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数据、按照数量、总量和相关产品的退货原产地分
类的进口数据、申请人提交的损害指标数据，以及申请人提交这些数据的来源以及数据
发生的时间段等。出口国政府可以在通知函规定的时间期限内（通常为收到通知函的三
（3）个工作日内）就磋商时间发表意见，

应当注意的是，除了前文所述的义务外，如果巴西开展的原审反倾销调查和日落复审中
涉及到来自一个或多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家的利害关系方，则应当根据 2013 年第
8,059 号法令第 16 条规定，通过电子方式直接向这些国家各自的调查机关发送所有通
知函的副本。

26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通过电子方式将通知发送给利害关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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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如果被调查来源国不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则申请书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的申请书，和针对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的申请书所包含
的信息要求是一样的，但是计算正常价值所使用的数据除外。

因此，根据 2013 年 SECEX 第 41 号条例第 46 条和 2013 年 SECEX 第 44号条例第 38
条规定，如果所调查的原产地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则申请人应当提出市场经济第三国建
议，以确定正常价值，并说明选择该第三方国家的理由，并从以下备选方案中选出一个
方案作为依据，提供计算正常价值所需的数据：

1-该市场经济第三国的代表性国内售价；
2-该市场经济第三国对另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巴西除外）的出口价格； 或者
3-在这个市场经济第三国中建立的正常价值。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上述假设均不可行
且存在正当理由，则可基于任何其他合理价格提出正常价值建议，包括巴西国内市场上
同类产品的已付或应付价格并进行适当调整，必要时该价格还要包括合理的利润率。

声请人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澄清选择替代国家的原因：（1）同类产品从替代国
家出口到巴西以及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出口量；（2）替代国家同类产品的国内销售量；
（3）被调查或被日落复审产品与替代国国内销售或出口的同类产品的相似性；（4）研
究所需的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分类程度；或者（5）与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的特征有关
的信息的适用性。

第三部分 3. 开始调查和收到关于程序说明开始的信息

148. 反倾销调查如何开始？

如果收到符合要求的申请书，且该申请书中包括足够的证据证明向巴西倾销出口被调查
产品，并因此对巴西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则SDCOM即可以建议发起调查。根据SDCOM
的公开意见，SECEX 将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5 条规定，在《官方日报》中
发布原审反倾销调查或日落复审通告。

在 SDCOM的公开意见中，将会分析以下信息：对国内产业的支持度以及国内产业的
代表性、产品信息和相似性、产品对巴西出口量的绝对增长，以及/或与被调查产品进
口情况相关的信息、进口对国内产业价格的影响、同时导致国内产业遭受损害的其他因
素，以及申请书中提供的其他信息。此外，原审反倾销调查的初步意见将会对申请书中
宣称的倾销、因此导致国内产业遭受的损害及相关业绩表现指标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
的因果关系进行检查。在日落复审开始时，SDCOM的公开意见也将会对申请书中指控
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因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等进行审核检查。

公开意见将会作为附件在发起反倾销调查当日在 SDD系统中提交存档。利害关系方及
其授权的可以使用 SDD系统的法人代表可以在 SDD系统中查询公开意见受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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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EX发起倾销调查的通告中应当明确规定：被调查出口商或生产商来自哪个国家、被
调查产品的信息、发起调查的日期，以及利害关系方对该调查发表评论的初步基本截止
期限。SECEX通告的附件将包括 SDCOM初步意见的公开版本。

SECEX 在《官方日报》中发布启动调查通告的那一天被认为是反倾销调查的第 0天，
所有的截止期限是从这天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算起。

发起调查后，SDCOM将就发起调查/日落复审事宜，立即通知WTO和所有被认定的
利害关系方（请参阅问题 90和 91），这样做的目的是提供更多所需的详细信息，以及
参与调查的程序和截止期限。

149. 如何跟进已发起的反倾销调查？

发布了启动调查的 SECEX 通告后，可以登录 SDCOM的官网查询正在进行中的原审反
倾销调查或日落复审的相关信息。网址如下：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此外，利害关系方及其授权的代表可以通过 SDD访问反倾销调查对应的相关行政程序
流程的受限记录（请参阅问题 98、99 以及 102 至 105）。相关行政程序代码会在 SECEX
通告中公布，也可以通过上述网页查找。

150. SDCOM如何向被认定的利害关系方索要信息？

在反倾销调查的全过程中，SDCOM可以要求利益相关法提供各种不同的信息，通常是
通过发信函的方式提出27（备注：27）。

因此，在发布启动调查的 SECEX 通告后，SDCOM将向被认定的利害关系方发送正式
函件，通知他们调查已经开始，并向其发放调查问卷表，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
第 50条规定，调查问卷表将包含调查所需的必要信息。

在 每 个 调 查 的 相 关 页 面 都 可 以 找 到 上 述 调 查 问 卷 ， 网 址 如 下 ：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在相同的邮
箱地址可以找到调查问卷的非官方翻译英文版本，该英文译文来自外国生产商或出口
商。

对利害关系方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进行分析后，SDCOM可能要求提供调查问卷补充信
息，如有需要也会通过发送信函提出该要求。

27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会通过电子方式想利害关系方发送通知及通讯内容。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investigac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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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如果 SDCOM认为有必要，也可以在调查过程中接收利害关系方提供的其他
信息，将会通过发送信函的方式告知所需的其他信息以及提交信息的截止期限。

151. 发起反倾销调查通知的内容有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9 条相关规定，将通过发送官方正式信函28（备注：28）
的方式通知被认定的反倾销调查利害关系方，该信函将包括以下指引：SDCOM所需信
息、答复调查问卷的程序流程和截止期限，以及其他关于反倾销调查和利害关系方在调
查中的行动等一般信息。

从这个意义而言，通知将说明获取调查问卷的电子地址，供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进口
商以及其他国内生产商使用。同一邮箱地址中也可获取由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翻译的调
查问卷英文版本（非官方翻译）。此外，通知还将包含 SECEX 通告的邮箱地址，该通
告公开了证明立案决定合理的事实。

政府的通知还将包括获取发起反倾销调查申请书的邮箱地址。

152. 以利益相关收到 SDCOM关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通知书后应该做什么？

收到发起反倾销调查通知书后，利益相关应当查询通知书中的电子邮箱地址，获取调查
基本信息、答复调查问卷以及参与调查行政程序的时间和程序流程等信息。如果利害关
系方希望获取关于产品或 SDCOM已开展的分析的更多信息，请查询 SECEX 发布的关
于发起原审反倾销调查或日落复审的通告。

如果利害关系方有意参与调查，则应当通过 SDD系统提出申请（请参阅问题 102），
并答复从通知中标注的邮箱地址里获取的调查问卷，并按时将答卷提交给 SDCOM。如
果该相关方认为自己需要更多准备时间答复调查问卷，则可以通过SDD系统向SDCOM
申请延长提交答卷的截止期限。在 SDCOM规定的截止期限届满之前，延期提交答卷
的申请应作为案件受限档案中的一份协议。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相关方是否提交调查问卷答卷，都会保证所有符合资质的 SDD利
害关系方查询档案，以及在调查过程中评论流程的权利。

利害关系方提交的所有证据，包括声明、调查问卷答卷都应当通过 SDD进行（请参阅
问题 102至 104）。

28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会通过电子方式想利害关系方发送通知及通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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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提交调查问卷答卷不是强制性义务，但是如果任何相关方拒绝提供
所需信息，或未按时提供，或为调查制造障碍，则将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4
章第 50条的规定，基于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初步意见或终裁意见。

153. 如果未被 SDCOM认定为利害关系方，但认为自己是利害关系方并希望参与某项
反倾销调查的，应该怎么办？

当一个企业被认定为反倾销调查的利害关系方后，SDCOM会向该企业发送通知29（备
注：29）告知其已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5 条第 2 款被认定为利害关系方，
如果愿意可以参与反倾销调查。

如果一个企业认为自己是利害关系方，但并未被 SDCOM 认定为利害关系方，则
SDCOM可要求该企业在 SECEX 发布立案通知或复审通知后二十（20）天内提供相关
资质及法人代表。SECEX 将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45 条第 3款规定，就发起
调查或复审事宜公开发布 SECEX通告。资格申请及相关文件的提交必须通过 SDD系统
在相应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中完成。

154. 如果反倾销调查中认定的生产商或出口商数量众多怎么办？

如果 SDCOM认定的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数量非常之大，则可以
选择以下两个方案中任一个：（1）出口国出口数量中可调查占比最高的生产商或出口
商（法律依据：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8 条第 2项规定）；或者（2）根据认定利
害关系方时的可获得信息，选择统计学上有效样品数量最多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法
律依据：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8 条第 1项规定）。将会根据具体案例中的相关因
素决定认定企业的数量，同时还将考虑调查机关的分析由认定的利害关系方提交的调查
问卷答卷的业务承受能力。

根据上述法令第 28条第 4和第 5项相关规定，利害关系方可以对 SDCOM抽样认定利
害关系方事宜发表评论，包括出于澄清之目的要求说明所选公司的身份，是拟被调查产
品的出口商、贸易公司还是制造商。发表评论的时间是在反倾销调查立案通知书发出后
10（十）天内。

未被抽中的企业可以自愿提交调查问卷答卷，只要是在上述法令第 28条第 6款规定的
截止期限内提交即可。

应当注意的是，无论企业是否被 SDCOM抽样认定为相关利益方，所有的外国生产商
或出口商都会收到反倾销调查立案的通知30（备注：30）。立案通知也将会说明，该外
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是否被抽样认定为利害关系方。

29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会通过电子方式想利害关系方发送通知及通讯内容。

30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会通过电子方式想利害关系方发送通知及通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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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深入了解如何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8 条第 2 项规定的假设条件抽样
认定利害关系方，请参阅问题 30。

155. SDCOM通过调查问卷向其他国内生产商要求提供什么信息？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0 条的相关规定，同类产品的巴西生产商也会收到发
起反倾销调查的通知以及填写调查所需信息的调查问卷，即使这些生产商所生产的同类
产品不是反倾销调查申请书所针对的对象。

国内生产商调查问卷所涉及的信息内容和申请书中所有企业需提供的信息相似，如问题
137所述。因此，将会要求每个国内生产商提供如下信息：公司架构和关联关系、会计
惯例、销售和分销流程、总销量和销售总额、国产同类产品的所有销售发票清单、额定
产量的利用率和生产情况、库存、损益表、就业和工资单、投资回报率、筹集资源或投
资的能力、生产成本、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特征，涉嫌倾销的进口产品对同类产品的
国内价格的影响，以及可能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应当根据调查问卷规定的损害调查期间提供所需信息。可能还会从其他国内生产商手机
相关信息，以构成产业绩效指标。这些信息将与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合并在一起使用，也
可以用作同时损害国内产业的其他因素（请参阅问题 64）。无论何种情况，在确定巴
西市场表面国内消费和国内生产时都将对这些信息予以考虑。

特别是在日落复审中，可能还会要求提供继续或恢复损害国内产业的相关信息，以及造
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请注意，利害关系方应在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时，还要同时提交签署的免责声明，证明调
查问卷答卷信息准确无误，并确认 SDCOM 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并授权
SDCOM使用调查问卷答卷中的信息。

156. SDCOM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调查问卷中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0 条的相关规定，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调查问卷主要
涉及企业及其生产流程，以及确定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的一般信息。

因此，在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会要求填写企业组织架构和关联方、会计和财务惯例、
产品和生产流程、分销和销售流程、调查问卷规定的时间段内的销售记录，以及其他信
息。

为了计算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等，需要出口国家向巴西出口被调查产品的详
细信息、同类产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的详细信息、同类产品向第三方国家出口的详
细信息，以及企业生产、分销和销售被调查产品的成本等。

通常情况下，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调查问卷要求填写的信息是指发生在倾销调查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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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P5）。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特别是在日落复审中，还需要提供针对继续或恢复
损害国内产业的整个调查期间的设计产能、生产和库存等信息（P1至 P5），以评估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3条规定的相关因素。此外，在倾销再度发生的情况下，还需要
同类产品出口至第三国的详细信息。

请注意，利害关系方应在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时，还要同时提交签署的证明信，证明调查
问卷答卷信息准确无误，并确认 SDCOM 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并授权
SDCOM使用调查问卷答卷中的信息。

157. SDCOM的进口商调查问卷中需要提供哪些信息？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0 条规定，在倾销调查期间进口被调查产品的企业将
收到发起调查的通知以及调查问卷表，填写上述产品的详细进口信息，以及与进口、进
口产品和该产品转售相关的接收成本。

进口商提供的产品相关信息对于确认巴西进口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总量和进口总价值，以
及进口CODIP代码组合等至关重要。在分析进口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价格的影响、
倾销幅度水平、征收反倾销税建议时，将会考虑进口费用。征收反倾销税的金额将低于
倾销幅度，且足以消除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

如果进口企业与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有关联（请参阅问题 24），则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21 条规，在进口商调查问卷中，计算倾销幅度时使用的出口价格可根据被调
查产品转售给第一个独立买家的价格构建，但是，如果产品未被转售给独立买家，或未
按照进口时的同等条件转售，则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构建出口价格，只要使用这种方法有
合理正当的理由。

在一些调查中，为了阐明被调查产品与同类产品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向在损害调查期间
进口被调查产品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或向在此期间从其他来源地进口同类产品的企业
发放调查问卷。

请注意，利害关系方应在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时，还要同时提交签署的证明信，证明调查
问卷答卷信息准确无误，并确认 SDCOM 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并授权
SDCOM使用调查问卷答卷中的信息。

158. SDCOM市场经济第三国调查问卷包括什么信息？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5 条规定，在反倾销调查中，如果出口国不被视为主
要市场经济国家（请参阅问题 16、19、20和 21），则将根据同类产品在市场经济第三
国的销售价格确定正常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将选择来自市场经济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生产商，并通知其发起调查事宜，
向其发放调查问卷，要求其填写同类产品在第三方市场销售的详细信息。填写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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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调查问卷是可选项，非强制要求填写，意在帮助确定反倾销调查的正常价值。

请注意，利害关系方应在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时，还要同时提交签署的证明信，证明调查
问卷答卷信息准确无误，并确认 SDCOM 可以对这些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并授权
SDCOM使用调查问卷答卷中的信息。

159. 提交调查问卷答卷和调查问卷必填信息的截止期限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0 条的规定，自确认之日起，相关方将在 30（三十）
天内通过 SDD系统提交调查问卷答卷。根据 2014 年 6月 18 日第 12995 号法律第 19
条规定，文件以电子方式发出当日后 3（三）天认为已发送完成。具体而言，外国生产
商或出口商答复调查问卷的截止日期，是指调查问卷发出之日算起的 7（七）天，法律
依据是《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款的协议》的脚注 15，该协议已被
纳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定谈判的最终法令》），
并于 1994 年 12月 30日在巴西经第 1,355 号法令发布实施。

只要有正当理由，并考虑到调查过程中还要满足其他截止期限要求，只要有可能，经相
关方申请可将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截止期限最多延长至 30（三十）天。必须在原截止
期限到期前，申请延长提交调查问卷答卷的截止期限。SDCOM将通过官网公布提交调
查问卷答卷的原截止期限及延期后的截止期限，并同时公布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的相关信
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exterior / 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 / investigacoes。

分析调查问卷答卷后，仍可能要求以书面形式提供额外信息。提供调查问卷补充信息的
截止期限为 10（十）天，从知悉上述要求之日算起，知悉日为提供额外信息的要求发
出后 3（三）天，该截止期限适用于所有利害关系方，包括生产商/出口商。此外，也可
以经申请且具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延长提交调查问卷补充信息的截止期限，但延期申
请必须在原来规定的截止期限到期前提交。

160. SDCOM如何评估利害关系方提供的信息的准确性和适当性？

在调查过程中，SDCOM将争取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信息进行准确性和充分性验证。因
此，SDCOM将审阅利害关系方提供的所有文件，验证信息来源和相关方提交这些信息
所引用的文件，严格评估所提交的证据的关联性和正当性，检查某个相关方、利害关系
方提交的信息和案件文档中的信息的一致性。此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
条，SDCOM可以对相关企业进行实地核查31（备注：31），无论该企业是在巴西还是

31应当注意的是，根据 2020年 SECEX第 1号规范性规定，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相
关措施，SDCOM必须暂停所有现场核查工作，暂停的期限不确定。如果疫情仍将持续，考虑到不可能继续
开展现场核查程序，只要条件允许，针对新冠疫情下的特殊情况，SDCOM将会继续对利害关系方在贸易纠
结调查和公共利益评估中提交的信息进行详细分析，争取基于对每个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以及其他相关
方提交的信息进行交叉分析，以及根据 SDCOM用的其他来源信息，来验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出于这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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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

161. SDCOM为什么对利害关系方开展实地核查？

通过实地核查32，SDCOM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信息准确性进行验证，并进一步获取所
需要的相关细节信息，如《反倾销协定》附件 1中规定的信息。

因此，应当注意的是，实地核查的目的并不是允许企业提交可能对流程信息造成重大改
变的新数据。出于这个原因，相关企业在收到 SDCOM计划对其正式开展实地核查的
通知后，只接受对原来提交的信息进行微小更正和澄清的信息（微小更正的法律依据是
上述法令的 175 和 175 条），且技术团队还将在实地核查开始时，对要提交的新信息
进行评估。

162. 实地核查通常在什么时间进行33（备注：33）？

鉴于相关方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可核查的，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8 条的相关
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相关方应当在实地核查前提交 SDCOM要求的信息，出口国
生产商或出口商政府也应当在实地核查前提出疑问，实地核查应当在发起反倾销调查后
进行。因此，对组成国内产业的企业提交的申请书信息进行实地核查，应当在原审反倾
销调查启动后，且初步裁定前进行。而在日落复审中，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在复审

的，SDCOM可能会根据 2013年底 8,058号法令第 41条第 2款和第 50条第 2款的规定要求利害关系方提
交补充信息。此外，根据上述法令第 179条条款规定，SDCOM可要求提供证据，比如申请书中包括的业务
运营样本、问卷调查答卷、特定支出的细节，以验证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

32 .应当注意的是，根据 2020年 SECEX第 1号规范性规定，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
相关措施，SDCOM必须暂停所有现场核查工作，暂停的期限不确定。如果疫情仍将持续，考虑到不可能继
续开展现场核查程序，只要条件允许，针对新冠疫情下的特殊情况，SDCOM将会继续对利害关系方在贸易
纠结调查和公共利益评估中提交的信息进行详细分析，争取基于对每个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以及其他相
关方提交的信息进行交叉分析，以及根据 SDCOM用的其他来源信息，来验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出于这个
目的，SDCOM可能会根据 2013年底 8,058号法令第 41条第 2款和第 50条第 2款的规定要求利害关系方
提交补充信息。此外，根据上述法令第 179条条款规定，SDCOM可要求提供证据，比如申请书中包括的业
务运营样本、问卷调查答卷、特定支出的细节，以验证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

33应当注意的是，根据 2020年 SECEX第 1号规范性规定，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以及为应对疫情所采取的相
关措施，SDCOM必须暂停所有现场核查工作，暂停的期限不确定。如果疫情仍将持续，考虑到不可能继续
开展现场核查程序，只要条件允许，针对新冠疫情下的特殊情况，SDCOM将会继续对利害关系方在贸易纠
结调查和公共利益评估中提交的信息进行详细分析，争取基于对每个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以及其他相关
方提交的信息进行交叉分析，以及根据 SDCOM用的其他来源信息，来验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出于这个目
的，SDCOM可能会根据 2013年底 8,058号法令第 41条第 2款和第 50条第 2款的规定要求利害关系方提
交补充信息。此外，根据上述法令第 179条条款规定，SDCOM可要求提供证据，比如申请书中包括的业务
运营样本、问卷调查答卷、特定支出的细节，以验证利害关系方提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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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前对申请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反过来，核查其他利害关系方提供的信息一般是在初
步裁定后，在该阶段结束前进行。证据取决于提交的问卷答卷和 SDCOM要求提供的
其他信息。

163.进行实地核查前需要完成哪些步骤？完成这些步骤需要多长时间？

为了进行实地核查，SDCOM必须（1）从利害关系方获取可核查的信息；（2）通知有
关利害关系方实地核查计划，并告知实地核查日期；（3）获得利害关系方的同意；（4）
如需在海外进行实地核查，则通知出口国政府；以及（4）提前提交实地核查相关活动
安排。

通常，对申请人、其他国内生产商和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进行实地核查平均需要一（1）
周时间。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商、相关贸易生产商或出口商，以及对市场经济第三
国的生产商的核查平均需要 3（三）天。

164. SDCOM是否会提前和利害关系方以及被调查出口国政府沟通实地核查事宜？

是的。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条第 1款，SDCOM将会与外国生产商或出
口商、国内生产商以及选中的进口商，就计划开展实地核查事宜进行沟通34（备注：34）。
在沟通中，作为建议，SDCOM会提出拜访相关企业的日期。

请注意，SDCOM需要在其建议的现场核日期查前至少三十（30）天，与外国生产商或
出口商、国内生产商以及选中的进口商，就计划开展实地核查事宜进行沟通。如果是外
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或进口商，则至少二十（20）天。

在获得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同意后，出口国政府应当立即告知被核查的生产商或出口
商的名字和地址，以及是否接受 SDCOM根据上述法令第 175条第 10款建议的核查日
期。

165. 收到 SDCOM实地核查意向函后，利害关系方应该做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 条第 2段和第 3段的规定，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
国内生产商或进口商在获悉 SDCOM表达开展实地核查意向后两（2）天内，应以书面
形式明示其是否同意实地核查。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或进口商如未能及时回应，则根据
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决定（请参阅问题 73及 173）。如申请人企业未能及时回应，则可
能导致调查终止，且无需对案情进行判定。

相关方同意进行实地核查后，应当按照 SDCOM提供的实地核查路线图进行准备工作，
该路线图将澄清核查所需要的信息，并将在实际核查走访中进行审核。

34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会通过电子方式想利害关系方发送通知及通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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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SDCOM是否会提前向利害关系方提供路线图，阐明 SDCOM对实地核查信息和
文件工作的期望？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条第 6款的相关规定，对于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及
进口商而言，SDCOM将在实地核查前至少 20（二十）天内发送实地核查安排计划35（备
注 35），对于国内生产商而言，将在实地核查前至少 10（十）天发送实地核查安排计
划。
路线图除了对实地核查的一般情况进行说明外，还将说明 SDCOM所需的以及将要进
行分析的信息，以及企业在实地核查中应当提供的文件。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也会说明
SDCOM工作人员在实地核查工作中开展的相关步骤和程序。

实地核查中 SDCOM工作人员可能会查阅的文件包括路线图中所列的以下文件：

1. 财务报表及注释，包括损益表；
2. 一般日志及一般原因；
3. 与被核查销售事项相关的所有文件，如发票/销售发票、提单、装箱单、保险单、原
产地证书等；
4. 与生产和库存有关的控制和记录；
5. 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客户签订的供货协议；
6. 原材料和生产投入物的供货协定；
7. 与成本核算有关的控制和记录，重点主要是以下项目：原材料、公用事业、人工和
其他固定及可变成本（GGF）；
8. 就国内产业而言，人力资源部（人事）账簿和记录；
9. 与生产、销售和成本有关的管理报告，以及其他文件。
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中还会告知企业，SDCOM不接受企业专门为核查数据而制作的电子
表格。如果在企业的会计系统中找不到 SDCOM所需的数据，则将展示用于计算数据
的计算方法。

此外，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书还将说明，为实地核查工作单独准备一间私密的房间是非常
重要的，应当将实地核查所有必需的文件存放在该房间内。此外，考虑到实地核查需要
复制会计账簿、发票和一般文档等，因此该房间附近最好设置方便扫描或复制上述材料
的设备。如果 SDCOM工作人员认为相关文件需要检查，则必须可轻松获得这些文件
的原始版本文件。

请注意，如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书中所述，SDCOM员工要求的所有文件都将被编码并在
最终会议纪要中列明，并附在 SDD保密记录中。因此，允许企业对于在核查完成后提
交给技术人员的所有文件，保存相关副本，这些副本也将被附在案件的保密文档中。

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书还将告知利害关系方，如果 SDCOM调查人员认为有必要，所有
用外语撰写的文件必须翻译成葡萄牙语，以便可以附在案件的保密文档中。

35根据 2020年 SECEX第 21号条例，SDCOM将会通过电子方式向利害关系方发送通知及通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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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在实地核查过程中，SDCOM是否会要求提供路线图所列清单以外的其他信息和
文件？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 条的第 6项规定，SDCOM会提前提供实地核查安
排计划，但这并不能禁止 SDCOM在实地核查过程中可能要求企业，针对此前已提供
的信息，提供进一步澄清或补充文件。在实地核查路线图中甚至会就此可能性明确阐述。

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如有必要，SDCOM有可能要审阅所提交文档的原件，如果信
息摘自电子系统中的文件，则可能要求提供相关界面以便跟踪所需信息。SDCOM的技
术人员在实地核查过程中，还有可能要求企业提供上述界面的访问权限。

168.实地核查的第一天将开展哪些工作？

在实地核查开始阶段，SDCOM的核查小组会简要说明路线图中的核查流程（请参阅问
题 166）。此时，还将提供一份清单，清单上列出了线路图和核查计划安排书中未提及
的其他销售、出口以及/或进口经营活动编号。需要注意的是，在实地核查开始阶段可
能提出的提供补充信息的要求，在线路图中也有说明。在核查开始阶段，SDCOM的调
查人员可能要求提供间隔时间不包含在调查问卷或申请书附表中未列出的发票编号或
发票，以核查此经营活动是否包括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的销售。

在介绍完 SDCOM团队成员后，对核查筛选项目进行分析前，企业可以对实地核查前
提供的数据进行调整（必须是微调），SDCOM核查人员届时将对该类调整进行评估。

为了协助 SDCOM团队进行评估，建议企业对提交的新信息进行逐条描述，比如其原
始价值、更正后的价值、更正的原因等。需要强调的是，只接受对原来提供的数据进行
微小调整改正和澄清的新信息，且必须在实地核查开始阶段经过技术团队的评估，请参
阅问题 157。

因此，通常，为了确保新信息被视为微小调整，新信息/澄清信息应当是不需要针对已
提交申请书或调查问卷答卷及其补充信息中提及的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的销售或总
成本等，提交新的数据库或附件。

随后，企业代表应简要介绍企业机构情况及组织结构，并说明他们的产业和商业经营活
动、在倾销调查期间企业是否发生变化和结构重组、与其他企业的关系（包括关联、相
关、母公司、子公司等），包括产品或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企业内部关联信息应附相关
文件证明相关关系。

随后，企业应简单介绍其会计惯例，包括企业账簿摘要、销售及支出账簿的详细信息等。
企业应提供中提供完整决算报告流程图，记录收入、成本、费用以及与生产或销售被调
查产品相关的所有其他科目（日志、分类账目和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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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企业应当介绍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的生产流程。此时，SDCOM实地核查人员
如果认为有必要，可提出参观企业生产线的要求。听完介绍后，SDCOM实地核查人员
通常会核查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的生产、库存和销售量信息，并评估企业提交的额定
生产能力的相关信息。在这些程序中，通常会要求企业提供生产清单、企业生产代码与
反倾销调查中认定的CODIP 代码的关系、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的分类标准、产品认
定系统、会计和公司产品代码等相关信息。

上述初始步骤完成后，将继续“全面测试”和路线图中规定的其他程序，这些程序与核
查企业销售和成本有关。应当注意的是，所有这些程序都是实地核查的一部分，主要取
决于 SDCOM从每个企业收集的信息的性质。因此，对进口商的实地核查，与对外国
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实地核查是有较大差别的，也与对国内生产商的实地核查不同。对每
次实地核查中要进行的一些程序的认定，也是取决于每个特定的案例。

169. SDCOM在实地核查过程中所做的“对比核查”是什么？

SDCOM实地核查工作人员开展的信息“对比核查”程序包括，检查公司系统（会计、
管理、生产等）以及相关文件和记录中包括的信息是否与以下信息互相对应：（1）财
务报表中披露的信息；以及/或（2）企业通过申请书或调查问卷答卷及其补充信息提交
的相关信息。

通过对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进行上述“对比核查”工作，能够验证企业的系统。一旦通过
验证，SDCOM将会使用这些系统以及其他相关文档和记录，确定企业向 SDCOM提
交的其他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举例来说，在对国内生产商进行实地核查时，可以将企业上报的雇员人数和工资账单变
化数据，与企业的会计系统以及人力资源部门掌握的记录和记录进行核对。

SDCOM实地核查工作人员还将在实地核查的过程中，对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的生产
成本构成，以及计算企业一般、管理、销售和财务费用的方法等进行详细的审核。因此，
在实地核查的过程中，企业应当向 SDCOM实地核查工作人员提供企业的系统、会计
记录，以及所有其他相关信息，这么做的目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对成本会计系统与公司财务会计系统进行勾稽；
2-勾稽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成本，方法包括：检查制造产品所使用的消耗品的会计记录、
基于企业库存单跟踪调查期间每个月的消耗量、勾稽成品库存量和公司总分类账目中的
消耗成本会计科目；以及
3 –勾稽相关成本与相关数据、企业记录和系统，相关成本包括公用事业成本、直接人
工成本、折旧和维护成本、其他固定和可变GGF，以及与上报给 SDCOM的会计成本
相关的其他因素等，进行核对。

在对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进行核查时，SDCOM的实地核查工作人员可能要求企业提供
进口滞留成本结构、进口财务程序以及进口申报程序等相关信息。（DI）抽样验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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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通过调查问卷附表提交的数据。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如果在这些程序中发现存在差异，则 SDCOM的实地核查人员
将在实地核查报告中指出该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在案件档案中提交的全部信息遭到拒
绝。

170. 实地核查中的“完整性测试”是什么？

实地核查步骤中包括验证企业的销售总金额和数量，通常这些信息包含在调查问卷或申
请书的总销售附表中。应当注意的是，如上所述，对信息的验证取决于各类利害关系方
提供的数据，比如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进口商和国内生产商等。

应当强调的是在开展上段描述的完整性测试时，SDCOM工作人员将对比获取的企业销
售总量和总金额财务结果数据，以及企业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数据（须附相关文件）。
为了进行上述对比工作，通常会考虑以下因素：（1）与倾销调查期最匹配的会计期间
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期间；（2）企业所有业务的收入。请注意，每个企业的会计期间
可能有所不同，特别是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如上一个问题中所述，有必要对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进行勾稽”（核对）流程，以验证企业的会计系统，因为这是 SDCOM实地
核查的基础。

在完整性测试中，通常会检查总销量和总销售额以及（1）该企业自己生产的同类产品
或被调查产品的销售情况，（2）同类产品或被调查产品转售总量和总额，（3）该企业
生产的其他产品的销售情况。验证该信息既考虑一般市场也要考虑出口目的地市场，比
如将区分对待国内销售和转售，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出口到巴西。

为了进行该测试，SDCOM工作人员会对比将企业通过申请书或调查问卷答卷提交的信
息，与此前验证过的企业系统中包含的信息进行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SDCOM就刚
从企业财务报表中的销售总收入数据着手，去验证仅与同类产品相关的筛选出来的数
据。因此，企业必须说明其如何区分不同目标市场的销售数据（国内市场和外国市场），
以及销售产品的类型（同类产品和其他产品）。

171. 在实地核查时 SDCOM是否会查询同类或被调查产品的详细销售经营信息（逐个
对比核查）？

实地核查路线图应当告知，将在实地核查中跟进哪些销售/转售/进口经营活动，包括采
购订单到日志到支付凭证。因此，企业必须提前提供上述经营活动的所有相关文件，包
括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书中没有明确列出的那些文件。如果 SDCOM工作人员在核查开
始阶段额外发现了其他销售经营活动，则企业还需就此提交上述相关文件。

为了逐个对比核查国内生产商提供的须验证的每张发票，企业必须提供如下文件及会计
记录副本：



139

1. 销售发票；
2. 销售会计记录: 已计入应收账款（借方）和产品销售分类帐户中的销项（贷方），以
及计入CPV的库存发货记录和销项；
3. 销售会计记录：税项录入（ICMS，IPI，PIS 和 COFINS）；
4-售货款收悉后的会计分录：在客户帐户（贷方）中录入，并在相应的会计帐户（借方）
中做相应的录入，以及收据的副本（银行对帐单、银行存款凭证和银行对帐单等）；
5-如果发生退货情况，则在客户帐户（贷方）中记入分录，并计入对方的销售退货会计
（借方）帐户，同时附上退货/收到退货的发票；
6-如果是转售进口产品，则应提供企业提交的管理费用、销售保险、间接销售费用、财
务费用和库存维护费用等相关金额的证明材料；以及
7-实地核查安排计划书中未列出的其他与销售经营活动相关的文件，例如质量测试和其
他文件，具体取决于经营活动和/或产品的性质。

如果针对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提供的选中的发票进行逐一对比核查，则应当提供以下文
件和会计记录副本：

1. 发票；
2. 销售合同、销售采购订单/采购订单确认单；
3. 货运合同和发票、货物运输知悉单；
4. 保险单和保费支付记录，如有；
5. 提货单
6. 包装清单;
7. 原产地证书；
8. 从所选的销售发票中获得营收会计记录：
记入每日分类帐、客户（借方）帐户，销项计入产品销售分类帐户（贷方），以及将库
存发货情况和销项计入CPV分类帐户；
9. 从所选的售货款支付发票中得到的财务记录：银行对账单中的付款信息（支付报告、
工资单、信用证、贷项/借项凭据，银行水单或银行存款水单或其他银行单据文件）；
10. 通过调查问卷附表提交的销售费用金额会计记录：计入每日分类账、应付供货商（贷
方）的账目，以及服务提供商支出账目中的销项（借方）；
11. 从提交的调查问卷附表中获取的支付销售费用的财务记录：收到付款后供应商开具
的银行对账单或银行存款水单或任何其他银行单据；
12. SDCOM工作人员要求提供的，企业通过调查问卷附表提交的其他数据的计算方
法、财务或会计记录的证据，例如库存维护费用、财务成本/费用、利息收入、货运收
入和退税等;
13.在退货情况下，记入客户（贷方）帐户的以及相应的在销售退货会计账户（借方）
中记账；以及

14.除上述文件外，与选中的销售业务有关的其他文件。

如果针对本国生产商或进口商，对选中的进口业务发票进行逐一对比核查，则应当提供
以下文件和会计记录副本：



140

1.进口报关单和证明;
2-商业发票（发票）；
3-提货单；
4-装箱单；
5-发票/收货成本证明；
6-进口会计记录，在总分类帐中记入以下科目：应付帐款/供应商（贷方）和产品库存
帐户（借方）中的对应项；
7-进口接收成本的会计核算，在总帐户中记入以下科目：应付账款/供应商、进口费用
等（贷方），产品库存帐户（借方）中的对应科目；
8-进口款项支付和接收成本的财务记录：付款银行对账单（支付报告、工资单、信用证、
贷项/借项凭据、流水单或银行存款流水单或任何其他银行单据）；
9-进口款项支付和接收成本的会计记录，在总帐帐户中记入以下科目：注销应付账户/
供应商、进口费用等（借方）；以及
10-与选中的进口业务相关的其他文件。

最后，对于选中的巴西市场进口产品的转售，在对国内生产商或进口商进行数据验证时，
需要提供一下文件和会计记录的副本：

1.-发票；
2-提货单；
3-转售的会计记录：记入客户帐户（借方），记入对方的产品销售会计帐户（贷方）；
注销库存货物并相应记入CPV分类帐户中的科目；
4-出售时产生的会计记录：记入税项（ICMS，PIS 和 COFINS）；
5-收货时产生的会计记录：记入客户帐户（贷方），并相应地记入分类账户（借方）中
的科目，并提供收据副本（银行对帐单、银行存款水单、银行对帐单等）。
6-如果是销售退货的情况，则记入客户应收账款（贷方），并相应记入销售退货分类账
户（借方）中的科目以及退货/收到退货的发票；
7-与销售货运费相关的支付会计记录；
8-提交的行政费用、销售保险、间接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库存维护费用等相关费用的
证据；以及
9-与选中的转售业务相关的其他文件。

172. 实地核查中获取的信息是否构成反倾销调查文件？

实地核查结束时，将签署《实地核查纪要》，SDCOM团队和企业的授权代表将在文集
上签字确认，该企业授权代表陪同参与了实地核查。这些纪要中还将包括实地核查过程
中 SDCOM索要的文件清单，并将附在案件文档中。

此外，SDCOM实地核查报告还将包括以下内容给：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数据进行准确
性和完整性验证的程序及其结果，以及实地核查中的补充澄清等。请注意，报告还将附
上 SDCOM实地核查过程中要求企业提供的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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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核查报告还将存入相关案件电子档案的受限和保密版本中。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75条第 8款的规定，被核查的企业将获得授权，在 15（十五）天内可以查
看该报告，从开展实地核查的 SDCOM工作人员的授权被解除的那一天算起。

最后，只要 SDCOM认为正当，在实地核查结束后仍然可以基于合理考虑，根据可获
得的最佳信息作出决定是否接受利害关系方提供的某些数据或信息（请参阅问题 73和
173）。在这种情况下，SDCOM应当通知利害关系方拒绝接受信息的原因，所以可以
在通知书中做好解释工作，以免影响反倾销调查的进展。

173. SDCOM不接受利害关系方提供的信息和文件或将其作无效处理，此时会发生什
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0条第 3款规定，如果利害关系方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或不按时提供相关信息，或制造调查障碍，SDCOM可基于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初步
裁定，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包括调查申请书中提交的信息，但这可能导致 SDCOM作出
的裁定对该不配合利害关系方相对不利，与该利害关系方愿意配合的情况相比。

以下将举例说明何时适用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当一个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在实地核查程
序中无法证明被调查产品的相关生产成本。鉴于生产成本是计算正常价值的重要信息，
SDCOM此时可以使用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在调查开始阶段计算正常价值。

第三部分 4 初步裁定、临时性关税和价格承诺、程序说明阶段接收信息以及关闭试用
期

174. 如何准备初步裁定意见？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规定，自原审反倾销调查开始之日算起，在至少
60（六十）天且不超过 120（一百二十）天内，SDCOM应当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
包括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全部相关事实和法律。特殊情况
下，初步裁定的截止期限可以延长至调查开始后 200（二百）天。应当注意的是，如前
文所述，在日落复审中不强制要求作出初步裁定（请参阅问题 81和 129）。

将根据立案之日算起 60（六十）天内提交的证据作出初步裁定。对于在该截止期限到
期之后提交的证据，如果 SDCOM分析认为不影响履行初步裁定截止期限，则也可以
使用。

考虑到利害关系方在调查启动后又提交了信息，因此 SDCOM初步裁定中的分析可能
会与公开意见中的分析有所不同。因此，产品及相似性分析、进口、损害、倾销以及两
者之间的关系等都可能随之发生改变。

因为实地核查可能会对申请人提供的一些数据进行修正，同时其他利害关系方如其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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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商可能会在调查启动后提供新的损害相关信息，因此 SDCOM针对倾销损害国内产
业所作的初步分析可能会与公开意见中的损害分析有所不同。

SDCOM的初步倾销分析最有可能考虑的因素是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市场经济第三国
生产商和出口商在调查启动后，通过答复调查问卷提交的信息。

应当强调的是，根据 2013 年内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5款以及第 15条第 4款的相
关规定，SDCOM的初步裁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关于在调查中使用市场经济第三国的
最终决定，以及根据上述法令第 59至 63条设定的截止期限。如果日落复审中不作初步
裁定，那么应当通过发布 SECEX通告来满足上述要求。

请注意，如果利害关系方拒绝提供信息、不按时提供信息、为调查制造障碍等，则将基
于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初步裁定意见，并因此可能使用申请书中提交的信息（请参阅
问题 73和 173）。

175. 如何披露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对原审反倾销调查有何影响？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5款的规定，SECEX应当在 SDCOM作出初步
裁定后三（3）天内发布初步裁定意见。

如上述法令第 163 条所规定的，SECEX 初裁通告应对初步裁定意见作出详细解释，包
括倾销、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接受或拒绝利害关系
方提交抗辩的相关事实和法律。因此，上述 SECEX 通告将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信息：

1. 将被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名称，如果生产商或出口商的数
量较多难以区分，则公布被调查生产商或出口商所在的国家的名称；

2. 被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产品的详细描述；
3. 调查发现的倾销幅度，并详细解释计算出该倾销幅度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出口

价格和正常价值的对比；
4. 确定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所需的主要

指标相关数据；以及
5. 如果对倾销、损害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肯定性初步裁定，则需要说明事

实和法律依据原因。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9条至 63条的相关规定，SECEX初裁通告还会披露相
关的截止期限：结束试用期的截止期限、对案件文档数据和信息提交声明的截止期限、
SDCOM完成基础事实技术报告的截止期限、利害关系方提交最终声明截止期限、程序
说明阶段结束的最终期限、SDCOM作出最终裁决的最后期限。此外，通告还将公布
SDCOM对于调查非市场经济国家所使用的市场经济第三国的最终决定。

应当强调的是，如果对倾销、损害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否定性初步裁定，则可以
发布终止调查的 SECEX通告，并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5 条第 4款的规定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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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基础事实技术报告。

如果对倾销、损害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肯定性初步裁定，则可以向Gecex提出
征收临时性反倾销关税建议。如果Gecex决定征收该关税，则应当根据2013年第8,058
号法令第 65条第 6款的规定，发布响应的法令。

应当注意的是，一旦 SECEX 发布了初裁通告，则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91
条的规定，SDCOM的意见将被存入案件档案中。符合资格的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 SDD
系统获取该意见的受限版本文件，并要求获得该意见所含保密信息的摘要。根据上述法
令第 167条的规定，将通知相关方 SECEX 发布初裁通告事宜，以便文档中可以显示他
们的信息。

176. 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的要求是什么？

临时性反倾销措施的目的是在反倾销调查期间阻止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采取临时性反倾销
措施：

6. 已根据上述法令第五章第三节（即第 44至 47 条）的相关规定启动调查，已发
布启动调查通告，且已为此给利害关系方提供足够的机会；

7. 对于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肯定性初步裁定；
以及

8. Gecex 认为有必要采取改措施，在调查期间至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

因此，如果对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等作出肯定性初步裁定，SECEX 可能会建议
Gecex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

如果Gecex认为该措施有必要，且满足上述法律要求，则可以做出采取临时性反倾销
措施的决定。Gecex 应当在《官方日报》中就作出上述决定发布相关决议，并说明该
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详细说明将要采取的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及采取该措施的时间
期限。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6 条第 1 段和第 2段的规定，临时性反倾销措施水平
不得超过倾销幅度，可以通过征收临时性或附带关税的形式实施，征税金额应当等同于
临时性措施的金额。

关于这些措施的有效期，根据上述法令第 66条的第 6、7、8段的相关规定，临时性反
倾销措施有效期可长达四（4）个月。但是，如果被调查产品的出口商提出申请，Gecex
批准的情况下，该期限也可以将其延长至六（6）个月，前提是提出延期请求的出口商
代表着相当一部分的被调查产品利害关系方。延期申请必须在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到期前
三十（30）天内提出。请注意，如果采用的临时性反倾销措施水平低于倾销幅度，则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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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反倾销措施的适用期限最长为六（6）个月，最长可延期至九（9）个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67 条的规定，应当通知利害关系方Gecex 作出了上
述决定。

177. 程序说明阶段举行听证会需要了解哪些事项？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5 条的规定，当一个或多个利害关系方提出申请，或
者 SDCOM发起时，可与利害关系方召开听证会，允许在听证会上实行对抗性和全面
抗辩原则。可以面对面召开听证会也可以通过视频会召开。

利害关系方可以在原审反倾销调查或日落复审开始后五（5）天内提出申请。必须通过
SDD系统提交申请，且必须附上听证会的具体议题清单。申请听证会的内容必须是与倾
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相关。

应当在听证会计划召开日前至少二十（20）天通知已知的利害关系方召开听证会以及将
在会上讨论的事项。

有意参加听证会的利害关系方可以指派法人代表参加，且须在听证会召开前三（3）天
至 10（天）以书面形式提出他们希望在听证会上讨论的事项。必须通过 SDD相应流程
受限记录中的上述信息协议，遵守上述截止期限。

对于利害关系方在听证会上口头表达的信息，只有在听证会后 10（十）天内以书面形
式记录并存入 SDD相应流程受限记录中，并被 SDCOM查阅后，SDCOM才会予以考
虑，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5 条的规定，利害关系方没有义务参加上述听证会，
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请注意，只有在本问题中规定的截止期限内被提名的、符合资质的利害关系方代表才能
在听证会召开时进入会议室并且代表利害关系方发言。请注意，SDCOM有权决定每个
利害关系方参加听证会的代表数量。

178. 在哪个程序节点可以提交价格承诺？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5 条的规定，在对倾销、国内产业遭受损害及两者之
间因果关系等发布肯定性初步裁定之日后，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在提出价格承诺或接受
SDCOM提出的价格承诺，从而结束试用期。

鉴于在日落复审中不强制要求作出初步裁定，如果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有意延长现有的
价格承诺，或提交新的价格承诺，则应当要求 SDCOM出具初步裁定意见。要强调的
重要一点是，在这种情况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必须及时地向 SDCOM提交初步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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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因为 SDCOM作出初步裁定也需要花费合理的时间。因此，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 65 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出具初步裁定以便提交价格承诺事项，必须在准备初
步裁定的 120天截止期限前提交。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肯定性初步裁定不仅仅是提交价格承诺的时间表，而且还是提交
价格承诺的重要要求，因为如果不存在肯定性初步裁定，就不存在提交价格承诺的基础。
SDCOM可以考虑任何类型的价格承诺。

必须反复强调的是，SDCOM没有义务必须接受相关方提出的价格承诺，亦没有义务仅
出于提交价格承诺事宜发布初步裁定。根据法律的规定，SDCOM可以拒绝其认为不现
实或无效的价格承诺，法律依据是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条第 10款，或其他的
通用政策，这也符合《反倾销协定》的第 8.3 条款。该条款（8.3 条款）已通过巴西立
法实现了本土化，在巴西具有法律效力，通过 1994 年 12 月 15 日第 30 号立法法令，
并通过 1994 年 12 月 30日第 1,355 号法令发布。应该指出的是，除其他原因外，如判
定财务负担过重（例如，由于免征关税而造成的）或准备初步裁定的工作负担过重，价
格承诺可能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谈判价格承诺以及后续监督指定出口商履行承诺的
工作量太大。履行价格承诺除了要履行执行最低价格义务外，还涉及到其他附加义务，
因为主管部门认为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必需履行这些附加义务。还应当强调的是外国
生产商或出口商没有义务作出价格承诺，或接受 SDCOM提出的价格承诺。

如需进一步了解申请作出价格承诺的截止期限，请参阅问题 118和 119。

179. 价格承诺建议应当包括哪些信息？

提出价格承诺建议必须符合2013年第 8,058号法令第67条和 2013年 9月 18日第 36
号 SECEX 条例的相关规定。

相应地，价格承诺建议必须包括：明确允许 SDCOM进行实地核查，并定期提供其遵
守价格承诺的信息。

此外，如上述条例所规定的，价格承诺必须包含且不仅限于以下信息：

1.-有意作出价格承诺的生产商/出口商的公司名称、完整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
址；
2-SDCOM授权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完整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
3-关于出口价格承诺对象产品以及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反倾销调查的行政程序
数量；
4-价格承诺产品的描述；
5-对价格承诺对象产品进行分类的南方共同市场类目；
6-巴西进口的价格承诺对象产品的原产国；
7-CIF 出口价格，或价格承诺产品的生产商/出口商提供的同等价格；
8-作出价格承诺的各种支持性计算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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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价格承诺足以消除倾销进口产品损害国内产业的证据；
10-为确保出口价格在整个承诺期内能够持续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而对价格承诺进
行修订的频率；
11-修订价格承诺的依据来源；以及
12-修订价格承诺的数学公式，以及作出修订的的正当理由。

180. SDCOM如何分析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提出的价格承诺，SDCOM拒绝价格承诺
的依据是什么？

在分析价格承诺提议时，SDCOM将会考虑以下因素：1）是否按照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和 2013 年 SECEX 第 36 号条例的规定提供了相关信息；2）提出价格承
诺的生产商或外国出口商的倾销幅度，以及如何该倾销幅度的计算方法；以及 3）提出
的价格承诺是否有效并可行。应当指出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第
13 款的规定，在分析批准价格承诺的可能性时，还要考虑提出价格承诺的生产商或出
口商是否是南方共同市场缔约国。

因此，根据 2013年 SECEX 第 36号条例第 2条规定，价格折中的提议必须符合上述条
例的相关规定，不符合规定的提议将不被相关部门知悉。

此外，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第 4款规定，SDCOM将不接受价格承诺
中的价格增长幅度超过倾销幅度。

2013 年 SECEX第 36 号条例第 5条第 1和第 2段规定，只接受提交了调查问卷答卷的
生产商或出口商提出的价格承诺，这些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是基于他们自己提交
的信息分别计算出来的，而且这些信息也通过了 SDCOM的验证。此外，如果外国生
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幅度是根据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确定的，则 SDCOM将不接受他们
提出的价格承诺。

还应注意，SDCOM可以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第 10 项规定，拒绝接受
被视为无效或不切实际的价格承诺。作出该决定时，应当考虑产品同质化程度、提出价
格承诺的次数、利害关系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或关系。此外，如果价格承诺对巴西政府
造成的财务负担过重（例如，由于免征关税而造成）或监督价格承诺履行等工作负担过
重，则可视价格承诺为不切实际的。根据《反倾销协定》第 8.3 条，已经 1994 年 12
月 30日第 1355 号法令批准在巴西颁布实施，也可出于一般政策原因拒绝价格承诺。

如果拒绝接受价格承诺，根据上述法令第 67 条第 12 段的跪安，应当在十（10）天内
以书面形式通知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其价格承诺被视为无效或不切实际的原因。

181. 价格承诺被批准后应当怎么做？

如果 SDCOM和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就其提出的价格承诺达成一致，则 SECEX应当决
定是否接受该承诺，如果接受，则应当根据 2019 年第 9,745 号法令第 91 条第 11 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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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及 2019 年第 10,044 号法令第 7条第 8项规定向Gecex提交批准文件。

图 107：价格承诺分析

来源：经济部/SDCOM

如果批准了价格承诺，则相应的反倾销调查应当中止，且可以经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申
请，或 SDCOM自由裁量权决定，对自愿提交价格承诺的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不征收
临时性反倾销关税或确定性反倾销关税。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7 条规定，如果价格承诺已经被批准，但后续调查中如
果 SDCOM对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或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否定性裁决，则调
查将终止，价格承诺将将自动终止，除非价格承诺本身是作出否定性裁决结果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求在一定合理的时间段内保持价格承诺中的价格，且Gecex 负
责发布相应的决定。

此外，如果 SDCOM对倾销、对国内产业的损害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肯定性
裁定，则将终止调查，并且只要外国生产商或出口商履行价格承诺，则中止对其征收确
定性反倾销关税。

图 108：价格承诺以及 SDCOM的最终裁定

Source: Ministry of Economy / SDCOM
来源：经济部/SDCOM

接受价格承诺后，应当发布终止或暂停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内容包括该价格承诺的非保
密版本。

生产商或出口商提

交价格承诺
1. SDCOM 检查• SDCOM

可拒绝无效或不切实际

的价格承诺。

2. SECEX做出决策

2019 年第 9,745 号法令

第 91条第 11项规定

3. Gecex 批准

2019年第 10,044号法

令第 7条第 8项规定

如作出否定性裁定，将终止调查，并终
止价格承诺。

如作出肯定性裁定，则价格承诺期间将中止
征收确定性反倾销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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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什么是证据阶段，何时结束？

证据阶段是指调查期间提交证据的阶段。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59 条的规定，试用期应在初步裁决公布之日起不超过
120（一百二十）天内终止。

在原审反倾销调查中，将在 SECEX 初裁通告中披露试用期的结束时间，并且如果适用，
可以通过发布 SECEX通告延期。

在日落复审中，SECEX将在复审条件通告中披露试用期结束的时间，且如果适用，可以
通过发布 SECEX通告延期（因为日落复审无需进行初步裁定，请参阅问题 81），如果
适用，可以通过发布 SECEX通告延长复审的截止期限。

根据上述法令第 59条的规定，试用期结束后，SDD中提交的证据将不会被存入案件档
案。

第三部分 5. 基本事实技术报告以及程序说明结束后的信息收取

183. 在书面程序的哪个节点利害关系方可以对文档中的信息发表评论？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0 条规定，相关方可以通过 SDD系统，在调查试用期
结束之日其 20（二十）天内，针对受限案件中的数据和信息提交声明。

将通过发布原审反倾销调查的初步 SECEX 通告披露截止期限，在期末复审情况下则是
发布 SECEX截止期限通告。

及时提交的声明将不会出于基础事实报告或最终裁定之目的被考虑。

184. 何时披露基础事实技术报告，该文件中包含哪些信息？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1条规定，SDCOM将在公示阶段结束之日起 30（三
十）天内披露技术报告，该技术报告包括作出最终裁定时将考虑的基础事实。技术报告
仅在 SDD系统案件档案中披露，因为该文件非公开文件。

根据上述法令第 60条规定（请参阅问题 183），基础事实技术报告将对案件档案中提
交的所有适当的信息进行考虑，直到公示阶段结束，包括实地核查结果以及试用期结束
后所做的声明。出于这个原因，SDCOM对于基础事实技术报告的分析将很有可能与发
起反倾销调查以及初步裁定阶段有重大差别。

符合资格的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 SDD系统获取基础事实说明书的受限版本文件，并要
求获得该决定的保密信息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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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关闭抗辩阶段以及程序说明阶段的截止期限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2 条的相关规定，利害关系方可以在技术报告披露后
二十（20）天内通过 SDD提交其最终书面陈述并存入案件档案中，此时正是关闭程序
说明阶段。

在程序指令终止后提交的信息将不会在最终裁决中被考虑。

第三部分 6. 最终裁定、关闭调查和征收反倾销调查

186. 如何准备最终裁定意见，截止期限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62 条和 63 条的相关规定，程序说明阶段结束后，
SDCOM将着手准备反倾销调查最终裁定，包括与反倾销调查相关的所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以及 SDCOM在倾销、损害国内产业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日落复审中倾
销继续或再度发生及其造成的损害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最终发现。除了对技术报告中披露
的所有基础事实进行评估外，SDCOM的最终裁定还要考虑利害关系方在每个调查阶段
和流程中所做的最终陈述。因此在最终裁定中，SDCOM对技术报告中的基础事实的计
算结果以及/或结论可能会随之改变。

如上述法令第 63条所规定的，SDCOM应当在程序说明阶段结束后二十（20）天内作
出最终裁定。

应当注意的是，一旦发布了终止反倾销调查的 SECEX通告以及/或Gecex 决议，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91条规定，SDCOM的意见将会存入相应的文档。符合资
质的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 SDD系统获得该意见的受限版文件，并要求获得最终裁定意
见中保密信息的摘要。根据上述法令第 167 条规定，应通知相关方关于发布 SECEX 通
告以及/或Gecex 决议终止反倾销调查的事情。

187. SDCOM的最终裁定意见可能有哪些结论？

SDCOM的最终裁定意见可达成如下结论：

1.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5和 106 条的规定，如果对倾销、损害及两者之间
的因果关系作出确定性的肯定裁决，或者在日落复审中对继续或恢复倾销及其损害的可
能性作出肯定最终裁定，则建议采取或延长已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最长可达 5年，

2.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5和 109 条的规定，如果对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
未来进口趋势存疑，则立即暂停已经被延期（等额、提高或降低生效措施水平-请参阅
问题 77）的确定性反倾销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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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4 条的规定，在以下情况下可终止反倾销调查，且
不采取或延长已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1）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因倾销遭受损害或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或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可能继续或恢复倾销及其造成的损害；
（2）如果倾销幅度是微量的（请参阅问题 35）；以及/或者
（3）倾销产品的实际或潜在进口量（请参阅问题 51）微不足道，或对国内产业造成的
损害微不足道。

图 109：最终裁定意见的结论

以下情况下，建议采取或延长已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等额、提高或降低生效措施
水平），最长可达 5年：

 存在倾销、损害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继续或恢复倾销及其损害的可能性作出肯定性最终裁定

建议立即暂停已经被延期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09 条的规定，对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未来

进口趋势存疑

在以下情况下可终止反倾销调查，且不采取或延长已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
 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倾销、国内产业因倾销遭受损害或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或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倾销及其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
 微量倾销幅度
 倾销产品的实际或潜在进口量微不足道，或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微不足道。

来源：经济部/SDCOM

应当指出的是，SDCOM还可以出于公众利益考虑，建议暂停或修订反倾销措施（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3条的规定），相关详细信息可以查阅《关于贸易救济中公众利益
的综合指南》36（备注：36）

188. SECEX 终止调查的决策流程（不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或亦不延长已采取的措
施）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74 条规定，如果 SDCOM建议终止调查且不采取确
定性反倾销措施或亦不延长已采取措施，则 SECEX 将就此发布通告。

图 110：终止调查且不采取措施

36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
eresse-publico/guia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guias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gu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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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COM技术分析
• 建议终止调查且不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或亦不延长已采取措施
• SECEX发布终止调查通告

来源：经济部/SDCOM

应当指出的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3 条第 2段和第 74 条规定，如果未
应申请人的请求或基于否定性裁决的情况下终止裁决，则只有在终止调查之日起十二
（12）个月后提交的针对同一产品的新申请，才会被接受并分析。如果基于否定性裁决
关闭调查，则在特殊且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此期限可以缩短至 6（六）个月。

根据上述法令第 167条规定，将通知利害关系方Gecex 的决定。

189. Gecex 终止调查（采取确定性的反倾销措施）的决策流程（无论是否出于公众利
益考虑而决定暂停、修订或维持该措施）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77 条，如果 SDCOM建议终止调查，并采取确定性反
倾销措施或延长已采取措施的期限，则无论是否建议更改有关措施或中止其实施，
Gecex均将出于公众利益考虑或根据上述法令第 109条规定发布决议37（备注：37）。

图 111：关闭调查并采取相关措施
• SDCOM技术分析
• 建议采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或延长已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最长可达 5（五）

年
• Gecex 发布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决议，但可以出于公众利益考虑或根据 2013 年

第 8.058 号法令第 109 条立即更改或中止。

来源: 经济部/SDCOM

Gecex 决议将提供 SDCOM作出肯定性最终裁决的所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信息，包括根
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164 条的相关规定，接受或拒绝利害关系方提交的抗辩的
原因 。

根据上述法令第 167条规定，将通知利害关系方Gecex 的决定。

请注意，2019 年第 10,044 号法令第 2条第 7项规定成立贸易救济委员会，该委员会将
与Camex合并。

190. 如何获知生效的反倾销措施有哪些？

37关于公众利益（2013年第 8.058号法令第 3条）的详细信息，可查阅《关于贸易救济中公众利益的综合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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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访问SDCOM的官网，查询目前正在生效的反倾销措施：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
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medidas-em-vigor.

190. 如何征收反倾销关税？

不论是否征收了进口关税，都将征收反倾销税38（备注：38），反倾销税的形式报告从
价征税和特定税率征税两种方式，也可以是两种方式相结合。通常，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4 条规定，必须在发布了决定征收反倾销税的相关文件或相关规定后，才能
开征该税，且仅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才可追溯。

根据 1995 年 3 月 30 日第 9,019 号法律规定，巴西联邦税务局负责征税。南方共同市
场国家的进口商品分类代码仅供参考，除法规所规定的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关税代码产
品以外，也可能对其他关税代码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前提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
法令第 10 条规定（请参阅问题 8），该产品从物理和市场特征方面被认定为倾销进口
产品的同类产品。

根据 1995 年 3 月 30 日第 9,019 号法律规定，巴西联邦税务局负责征税。南方共同市
场国家的进口商品分类代码仅供参考，除法规所规定的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关税代码产
品以外，也可能对其他关税代码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前提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
法令第 10 条规定（请参阅问题 8），该产品从物理和市场特征方面被认定为倾销进口
产品的同类产品。

192. 反倾销税的追溯征收的时间？

通常，临时性反倾销措施或确定性反倾销税只对在《官方日报》上发布征税Gecex决
议之日起进口供消费的产品征收。但是，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5 条规定，
反倾销税的追溯征收假设在以下情况下可能成立：

• 对实质性损害国内产业作出肯定性最终裁定；以及
• 对国内产业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作出肯定性最终裁定：在这种情况下，仅当确

定不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可能导致进口倾销产品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
时，反倾销税的追溯征收才有可能发生。

因此在以下情况下不得追溯征收反倾销税：（1）对倾销、损害及两者的因果关系作出
否定性最终裁定；（2）严重阻碍国内产业的建立；或（3）只是对国内产业产生的实质
性损害威胁作出肯定性最终裁定。

38 1995年第 9019号法律第 1条第 1款：“某产品被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与进口该产品应缴纳其他税种
的义务是区分开来的，两者不冲突。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medidas-em-vigor
https://www.gov.br/produtividade-e-comercio-exterior/pt-br/assuntos/comercio-exterior/defesa-comercial-e-interesse-publico/medidas-em-v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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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只有在满足以下所有要求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反倾销税追溯征收：

已经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9 条规定）；曾经存
在倾销、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进口商曾经或已
经知悉生产商或出口商的倾销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且存在以下可以证明该行
为和损害的情况（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9 条第 1分条和第 90 条规定）：

（1）进口倾销产品在巴西已经或曾经被采取临时性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或
者进口倾销产品正在或曾经在第三国被采取临时性或确定性反倾销措施；在
巴西或在第三方国家，倾销进口产品正在或者曾经被征收临时性或确定性反
倾销税；以及
（2）进口商曾经或已经知悉生产商或出口商正在进行倾销，且对国内产业造
成损害，倾销进口产品提货单的日期晚于发起调查的日期。

• 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的进口倾销价格产品已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考虑
到在造成损害期间以及进口倾销产品的数量，以及其他因素比如库存的快速增
加，是导致已经采取的确定性反倾销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的最重要原因（第 89
条，2.）

在上述任何情况下，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的第 89 条的相关规定，征收确定性
反倾销关税的产品，其提单日期必须是在征收关税之日前九十（90）天，且是以倾销价
格进口的。此外，根据上述第 89条第 1段规定，对于登船日期在调查开始之前或违反
价格之前的产品，不征收关税。

193. 在原审反倾销调查结束阶段，以担保形式征收临时性反倾销关税以及采取临时性
反倾销措施是什么？

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8 条规定，如果确定性关税的征税金额低于以现金存
款或银行担保形式征收的或担保的临时性关税的征税金额，则应当退还或归还多付的部
分，或者如果合适，可以调整抵押品的转换。

如果确定性关税的金额高于以存款形式征收或担保的临时性关税金额，则根据 2013 年
第 8,058 号法令第 87 条规定将不收取差价部分。

最后，根据 2013 年第 8,058 号法令第 86 条规定，将立即返还、退还或取消以存款或
银行保函临时征收或担保的金额
1. 对国内产业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的肯定性最终裁定。
2.严重阻碍国内产业的建立；或
3.对倾销、损害国内产业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否定性最终裁定。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以抵押品的形式采取临时性反倾销措施的信息，请参阅问题 66。


